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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契約書人：  

 

（以下簡稱甲方） 
（以下簡稱乙方） 

 

 
為提升臺南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服務品質，提供高水準棒球設施之軟硬體，

與運動場館空間服務水準，達到推廣全民運動之目的，雙方同意依促進民間

參與公共建設法（以下簡稱「促參法」）及相關主管機關訂定之規定，將臺南

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委託乙方營運管理；契約期間屆滿後，營運權及所約

定之相關資產歸還甲方。 
甲乙雙方除應遵守中華民國相關法令規定外，並同意藉契約以釐清雙方之權

利義務，爰議定「臺南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營運移轉(OT)案契約」(以下簡

稱「本契約」)，以供雙方確實履行。 
雙方合意本契約為私法契約，如有本契約約定未盡之事宜者，悉依促參法及

中華民國相關法規處理，如雙方涉有爭議，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依本契約

第 21 章約定爭議處理程序處理，雙方並同意以下之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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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總則 

1.1 契約文件及其效力 

1.1.1 契約文件範圍如下： 

本契約之範圍，包括下列所有文件。甲乙雙方於簽訂本契約前所有之一切書

面、口頭或任何形式之決議、合意、協議、共識、瞭解及承諾等，倘未明訂

於下列各文件內者，均不得作為本契約之一部： 

1. 本契約本文之變更補充。 

2. 本契約本文及其附件。 

3. 乙方於本案甄審程序中所提出或簽署之澄清、切結或承諾文件。 

4. 申請須知之變更補充及釋疑。 

5. 申請須知及其附件（不包括契約本文及其附件）。 

6. 乙方提出且經甲方核定之投資執行計畫書。 

7.     乙方與專業第三人簽定之契約及相關權利義務文件(乙方為保險業者時適

用)。 

8. 其他經甲乙雙方書面同意列入本契約文件者。 

9. 其他有關機關就本案所為之解釋或決議文件。  

前項文件，包括以書面、錄音、錄影、照相、微縮、電子數位資料或樣品等

方式呈現之原件或複製品。 

1.1.2 契約文件效力約定 

1. 本契約所有文件均為本契約之一部分，與本契約條款具有同等效力，並

得互為補充、解釋。其適用之優先順序依本契約第 1.1.1 條各款之排列順

序。但如其他有關機關就本案所為之解釋或決議文件具有法律上之強制

性者，則以該解釋或決議文件為最優先適用。 
2. 本契約各條款之效力悉以其內容約定為準，各條款之標題不影響其內

容。 
3. 本契約之約定條款如與訂約後始生效之法令不同，悉依契約履行當時有

效之法令規定為準。 

4. 本契約未約定者，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5. 契約所含各種文件內容如有不一致之處，除另有規定外，依下列原則處

理： 
(1) 契約條款優於招商文件內之其他文件所附記之條款，但附記之條款有特

別聲明者，不在此限。 
(2) 招商文件之內容優於投資執行計畫書之內容。但投資執行計畫書之內容

經甲方核定優於招商文件之內容者，不在此限。 
(3) 文件經甲方核定之日期較新者優於核定日期較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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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比例尺圖者優於小比例尺圖者。 

6. 投資執行計畫書所列甲方應為任何協助或其他配合事項之要求或增加本

案招商文件所未規定之甲方義務事項者，對甲方不生任何效力。乙方不得

主張因甲方未完成投資執行計畫書所列任何協助或其他配合或義務事項，

主張免除完成其於投資執行計畫書承諾事項之義務。 
7. 本契約各項文件或同一文件之條款間有意義不明、牴觸、矛盾、錯誤或 

遺漏情形致生爭議者，甲乙雙方應依本契約第 21 章有關爭議處理之約定

辦理。 

1.2 名詞定義與解釋 

1.2.1 本契約各標題僅為標示方便之用，不作為解釋本契約各條款文義之依據。 

1.2.2 本契約所用名詞，其定義如下： 

1. 促參法：指民國 89 年 2 月 9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8900032910 號令制定公

布之「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暨其後修正並經公布施行條文。 
2. 本案：指「臺南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營運移轉(OT)案」。 
3. 本契約：指「臺南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營運移轉(OT)案契約」。 
4. 契約期間：本契約於簽訂後成立，契約期間自簽約日起至許可期間屆滿

日或依約提前終止日止。 
5. 許可期間：本契約許可期間為 10 年，自第一階段點交完成日次日起，至

屆滿 10 年之日為許可期間屆滿日。 
6. 營運開始日：係指本案兩階段各設施經甲方核定之正式開始營運之日。 
7. 主辦機關：係指臺南市政府。 
8. 執行機關：係指臺南市政府體育局。 
9. 營運資產：係指甲方點交予乙方之臺南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所座落之

土地、建築物、工作物、基地上之設施及設備，以及乙方因經營本案所

購置、整修之資產及設備，依實際點交為準。 
10. 營業總收入：係指會計年度內，依據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採應計基礎

下計算及經執業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之全部收入，包含乙方於本契

約第 7.1.1 條委託營運移轉範圍內所為營運行為之營業收入及營業外收入。 
11. 智慧財產權：係指依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營業秘密法、積體電

路電路布局保護法或其他國內外法令所保護之（包括但不限於）權利、

圖說、標幟、技術、樣式、設計或其他資料等。 
12. 融資機構：指對於本案之裝修及營運提供財務上之借貸、保證、信用或

其他形式之授信予乙方之國內外金融機構。 
13. 投資執行計畫書：指乙方應於簽訂本契約之次日起 30 日內，將其所提出

之投資計畫書，依據本契約、甄審會及甲方於甄審程序中提出之意見、

乙方於甄審程序中所提出或簽署之澄清、切結或承諾文件，以及雙方議

約之結論等意見修正後，並經執行機關核定後之計畫書，作為營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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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依據。 
14. 專業第三人：於申請階段提出承諾書，表達願成為實際協助乙方執行本

計畫全部營運之履約輔助人。 
15. 本契約所稱之「人」，依本契約適用之目的，包括自然人、法人及其他

事業團體。 
16. 本契約文件所載之日期，除另有約定外，均係指日曆天，星期六、星期

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均計入。 

1.3 契約權利義務之繼受 

1.3.1 本契約權利義務之繼受以符合促參法規定者為限，乙方非經甲方事前書面同

意，不得辦理合併或分割。 

1.3.2 本契約對於立約雙方當事人及其繼受人均有相同拘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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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契約期間 

2.1 契約期間  

本契約於簽訂後成立，契約期間自簽約日起至許可期間屆滿日或依約提前終

止日止。 

2.2 許可期間  

本契約許可期間為 10 年，自第一階段點交完成日次日起，至屆滿 10 年之日

為許可期間屆滿日。 

2.3 契約期間延長 

如甲方因故無法於契約期間屆滿前與乙方完成續約或不及與新受託人簽訂契

約，乙方同意依本契約約定之內容於契約期間屆滿後繼續依原契約條件受託

經營管理臺南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但暫管期間最多不得超過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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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營運管理權限 

3.1 營運管理權限 

乙方於本案之契約期間內享有下列權利： 

3.1.1 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乙方享有就營運資產裝修、使用、營運及收益之權利。 

3.1.2 其他依本契約約定之權利。 

3.2 權利或營運資產處分之限制 

3.2.1 營運資產中由甲方點交予乙方者，其所有權及限定物權仍歸屬於甲方，乙方

僅享有本契約第 3.1 條之權利。乙方為履行本契約依民法規定附合於甲方所有

建築物、工作物、基地上之附屬設施之材料、設備及其他設施，其所有權亦

歸屬於甲方。 

3.2.2 乙方依本契約所取得之權利或其他利益，除為促參法第 52 條規定之改善計畫

或第 53 條規定之適當措施所需，且經甲方書面同意者外，不得轉讓、出租、

設定負擔，亦不得為民事強制執行之標的。 

3.2.3 乙方因裝修、營運所取得或使用之營運資產，除經甲方書面同意或本契約另

有約定外，不得轉讓、出租或設定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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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工作範圍 

4.1 甲方工作範圍 

甲方於契約期間應依促參法及相關上級主管機關之規定進行履約管理與

監督工作。 

4.2 乙方工作範圍 

乙方之工作範圍，包括但不限於營運管理並維護本案之營運資產及依本

契約第 4.2.1 條及第 4.2.2 條辦理投資項目之規劃、設計及施工。（乙方

所為之投資項目請依附件 7「必要投資項目」規劃） 

4.2.1 必要投資 

1. 為提高本案各空間於許可期間之使用效率及場館服務品質，乙方應依甲

方同意之投資執行計畫書所載項目及完成期限辦理營運設施設備購置

及裝修。乙方依本契約第 7.1.2 分階段點交，自「第一階段」與「第二

階段」點交完成日次日起，應依據附件 7「必要投資項目」所載內容及

期限辦理，必要投資金額不得低於新臺幣 3,000 萬元整（含稅；但乙方

申請時所提之投資計畫書記載必要投資金額較高者，依其記載金額為

準），相關裝修應符合建築及都市計畫等相關法令規定。 
2. 乙方依據附件 7「必要投資項目」所載內容及期限辦理投資，其中有關

「球場維護設備」之投資金額不得低於新臺幣 1,480 萬元整（含稅；但

乙方申請時所提之投資計畫書記載球場維護設備金額較高者，依其記

載金額為準），有關投資「球場維護設備」內容之認定，如有疑義應

以甲方認定為準。 
3. 乙方於附件 7 所定期限完成本案之購置及裝修項目後，如必要投資金額

未達規定數額，應備具理由說明，並提出差額部分之後續投資項目計

畫，併同本契約第 8.9 條完工報告提送，經甲方核定後辦理。乙方所提

之後續投資項目計畫於執行前，甲方得隨時通知乙方修正之，並得擬

定差額部分之後續投資項目計畫交由乙方執行，乙方不得拒絕。如乙

方未依前開規定辦理者即構成一般違約，甲方得依本契約第 18 章約定

處理。 
4. 完成裝修工程項目及營運設施設備之購置後，乙方應依本契約第 8.9 條

製作經會計師簽證確認之工程經費明細表、檢附原始單據或發票影本

等資料及所購置之設備清單，併同完工報告送予甲方核定。於甲方審

查通過日次日起 30 日內，雙方應將乙方所購置之設備登記於本契約附

件 2 之營運資產清冊。 
5. 前述營運資產，由甲方依公有財產相關法令規定認列其資產分類並登

記於營運資產清冊，且無論該等設備是否依民法規定附合於甲方所有

建築物、工作物、基地上之設施，均於登記在本契約附件 2 之營運資產

清冊時，由甲方無償取得該等設備之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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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其他投資 

1. 如乙方於申請時之投資計畫書中有提出必要投資以外之其他投資金額

與項目時，乙方則應於投資執行計畫書中，提出其他投資金額、履行

內容、執行方式及辦理時間，並註明所投資之資產是否列入必須返還

資產。且實際其他投資金額不得低於原投資計畫書中所載之其他投資

金額，並應於契約期間內辦理完成。違者將依本契約第 18 章約定辦理。 
2. 其他投資金額與項目，不得計入第 4.2.1 條乙方必要投資金額內。乙方

並應於完成其他投資後，製作經費明細表並提供文件或原始憑證送予

甲方核定。 
3. 其他投資項目經乙方註明所投資之資產設備於購置後即無償移轉所有

權予甲方並列入「必須返還資產」者，於甲方核定通過日次日起 30 日

內，雙方應將乙方所購置之設備登記於本契約附件 2 之營運資產清冊。 

4.2.3 工作範圍之變更 

本契約簽訂後，甲方基於政策變更或公共利益之考量，得要求乙方變更履

約事項或調整履約內容，乙方應配合辦理，雙方之權利義務關係則另依本

契約第 19.1條約定辦理。乙方得提出相關單據文件具體證明因此有受損失

者，甲方應補償之。但補償範圍不包括所失利益或其他間接或衍生性之損

害賠償。如有爭議，依本契約第 21.1 條爭議處理程序辦理。 

4.2.4 甲方為辦理本契約第 4.1 條之履約管理工作，乙方應配合提供相關文件，不

得以與第三方簽訂保密條款而拒絕提供或交付。 

4.2.5 其他應負擔事項 

1. 乙方應依投資執行計畫書、施工計畫書及營運計畫書負責本案裝修及

營運之業務。 
2. 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乙方應自負盈虧，負責裝修、營運、管理、更

新、更換、維護、修繕、保養甲方所交付之委託管理標的物及其他營

運資產，並應於營運資產點交完成後，負擔受託營運管理所衍生之各

項稅捐、規費、維修、行銷、人事及因違反法令應繳納之罰鍰等各項

費用。 
3. 乙方因經營或委託經營、出租第三人經營附屬設施，包括但不限於設

置餐廳、販賣部、停車場或廣告物設置等，所致生之房屋稅、地價稅

及其他一切費用，均由乙方自行負擔。 
4. 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乙方應負擔因裝修、營運及其他履行本契約之

權利義務所生之一切費用，並自行承擔全部風險，且不得以任何理由

向甲方請求補償或主張權利。 
5. 乙方如因裝修、營運、管理、維護營運資產致他人之生命、身體、健

康或財產受損害者，除其原因可歸責於甲方者外，乙方應負一切賠償

之責任，並應自行與賠償請求權人達成協議。如因前述不可歸責於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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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之事由致他人向甲方或主辦機關請求損害賠償者，乙方應負責賠償

甲方因此所受之損害及一切費用（包括但不限於甲方或主辦機關所受

之損害、行 政罰鍰、訴訟費用及律師費用）。 
6. 乙方及其所僱用或使用之工作人員與甲方無僱傭關係，該等人員之權

益及安全均由乙方自行負責(包括但不限於由乙方自行投保勞保、健保)，
乙方應依勞動相關法令善盡僱用人之義務，乙方僱用或使用之工作人

員如發生傷亡或其他損害等情事時，概由乙方自行負責處理，與甲方

無涉，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對甲方提出任何要求。如甲方因上開情事

發生損害時，乙方並應負擔賠償責任。 
7. 乙方應確保個人資料妥善使用，若個人資料使用有違反法令之規定者， 

乙方應負一切賠償之責任，並應自行與賠償請求權人達成協議。如因

前述不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致他人向甲方請求損害賠償者，乙方應負

責賠償甲方因此所受之損害及一切費用（包括但不限於甲方所受之損

害、行政罰鍰、訴訟費用及律師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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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雙方聲明與承諾事項 

5.1 雙方共同聲明 

5.1.1 為使本案之營運順利成功，甲乙雙方本於合作、誠信、公平及合理之精神履行

本契約。 

5.1.2  基於兼顧甲乙雙方權益之立場，甲乙雙方儘可能以協調方式解決各種爭議，

避免爭訟。 

5.1.3 甲乙雙方於本契約中之所有聲明均為真正，並無隱匿或虛偽不實。 

5.2 甲方聲明 

5.2.1 甲方有權簽署本契約及履行本契約所定之一切義務。本契約一經簽署即對甲方

具有合法拘束力。 

5.2.2 契約之簽署及履行並未構成甲方違反法令或甲方與第三人間現存契約之違約

情事。 

5.2.3 甲方依本契約應為之核准同意，或應提供之文件資料，應適時為之。 

5.2.4 甲方對於乙方所為之任何同意、核准、備查、監督、提議或提供之參考資

料，並非免除乙方依本契約所應負擔之各項義務或責任。 

5.3 乙方聲明 

5.3.1 乙方業經合法授權代表人簽署本契約，且未違反乙方公司章程或其他之任何內

部章則與法令規定。本契約一經簽署即對乙方具有合法拘束力。 

5.3.2 本契約之簽署及履行並未構成乙方與第三人現存契約之違約情事。 

5.3.3 乙方對本契約之簽署，毋須經任何第三人之同意或許可。 

5.3.4 本契約簽署時，乙方並無因任何契約或法令規定之義務，致其未來履行本契約

之能力有減損之虞。 

5.3.5 乙方於簽訂本契約前所有參與本案之行為均本於公平競爭原則，切實遵守相關

法令規定。 

5.3.6 本契約簽訂時，乙方並無任何違法情事或有清算、重整、破產等影響本案之 
營運或財務狀況之不利情事。 

5.4 甲方承諾 

5.4.1 甲方應於「臺南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統包工程 (第二期工程)」成棒球場主球

場取得使用執照日次日起 30 日內將營運資產列冊，以書面通知乙方點交。 

5.4.2 甲方應自第一階段點交完成後並通知營運開始日起算二年內，完成第二階段點

交。若於上開期限仍無法完成第二階段點交，而該交付時程之延後非因不可抗

力、除外情事或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所致，雙方得另協議點交時程，並得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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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許可期間。 

5.4.3 甲方應依本契約第 7.1.2 條辦理營運資產之現況點交。惟如營運資產有瑕疵或

任一方就點交結果表示異議等情形，雙方應於點交之清冊中註明，乙方並應以

善良管理人之責任保管維護營運資產。 

5.5 乙方承諾 

5.5.1 乙方應配合甲方辦理點交事宜，並應於點交完成後盡善良管理人之責任予以保

管維護營運資產及負擔更新、更換、修繕、保養營運資產所生之費用。 

5.5.2 乙方應依第 9.12 條之約定就本契約附件 2「必須返還」及「非必須返還」之營

運資產辦理汰換及重置。 

5.5.3 乙方於契約期間如因履約行為涉及他人之智慧財產權時，概由乙方依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並自行負擔費用。 

5.5.4 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乙方不得因甲方協助辦理事項之未達成，而向甲方提出

任何主張或求償。 

5.5.5  乙方應為營運資產安排保全管理工作，費用由乙方負擔。 

5.5.6 乙方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所有與本案相關之文件，包括但不限於與第三人簽訂

之契約、保單、融資文件、股東間之約定及其他與第三人間之約定，其內容均

不得與本契約牴觸。除法律另有規定或經甲方同意外，乙方應於該等文件簽訂

後 15 日內將副本交予甲方備查，該等文件若有修改或變更時亦同。 

5.5.7 乙方應於本契約第 5.5.6 條所稱與本案有關之文件中訂定，如本契約之部分或

全部終止時，甲方得依原約定之條件請求該第三人繼續履行，該第三人不得拒

絕。 

5.5.8 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乙方承諾就其代理人、受僱人、受任人、承包廠商或任

何第三人因整修及營運本案所生之所有權利義務、債權債務或致生之人體傷亡

及財物損失等，均由乙方負責，與甲方無涉。乙方並應擔保甲方不因乙方營運

管理所致之損害致他人向甲方求償。若因上述情事致甲方受有任何追索、求償

或涉訟者，應由乙方負擔一切相關費用，並賠償甲方之損害（包括但不限於甲

方所受之損害、行政罰鍰、訴訟費用及律師費用）。 

5.5.9 乙方應依本契約之約定及相關法令規定繳納約定之土地租金及因營運衍生之相

關稅捐及費用。 

5.5.10 乙方不得因本身債務或其他糾紛，影響本案之履行或甲方之權利。 

5.5.11 乙方應擔保第三人不得就營運資產，對甲方主張任何權利。 

5.5.12 本案營運資產若經甲方指定為緊急避難處所，乙方應配合開設。 

5.5.13 乙方應於營運開始日前，設立專有網站提供市民場地租用及收費標準等相關資

訊，並應自行負擔一切費用及負責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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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4 乙方充分瞭解甲方為監督、審查、核定、核准、備查乙方所提文件時，可能要求

乙方再行補充、修正、變更及調整等，並承諾配合辦理。乙方應自行評估甲方為

監督、審查、核定、核准、備查所需時間，並納入本案營運規劃時程之考量。 

5.5.15 乙方於接獲甲方通知後，應配合出席本案相關會議。 

5.5.16  除本契約另有約定或報經甲方事前書面同意外，乙方不得於本案營運範圍內

進行任何增建、改建或擴建，違者依本契約第 18.3 條重大違約處理。 

5.5.17 乙方不得對契約甲方人員或其他投標人要求、期約、收受或給予賄賂、佣金、

比例金、仲介費、後謝金、回扣、餽贈、招待或其他不正利益。乙方委託廠商

亦同。前述行為經判決有罪確定者，甲方得終止或解除契約，並沒收履約保證

金，乙方不得異議。 

5.5.18 本案工程地點位於臺南市，乙方委託及後續協力開發契約應繳納之印花稅，應

以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開立之印花稅繳款書繳納。 

5.6 違反聲明或承諾之效果 

5.6.1 因甲方未能履行承諾事項或違反聲明，致乙方受損害時，甲方應對乙方所生之

損害負賠償責任。賠償範圍除本契約另有約定者外，以乙方實際所受損害為限，

不包括乙方所失利益。如有爭議，依本契約第 21.1 條爭議處理程序辦理。 

5.6.2 因乙方未能履行承諾事項或違反聲明，致甲方受損害時，乙方應對甲方所生

之損害負賠償責任。賠償責任之範圍除本契約另有約定者外，以甲方實際所

受損害為限，不包括甲方所失利益。如有爭議，依本契約第 21.1 條爭議處理 
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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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甲方協助事項 

6.1 甲方協助事項 

甲方於其權責範圍內，就下列事項協助乙方履行本案之營運管理： 

6.1.1 協助乙方協調用水、電、瓦斯、電信及電訊等公用設備。 

6.1.2 出具相關證明文件，協助乙方依法申請相關稅捐優惠。 

6.1.3 乙方於契約期間內因天然災變而受重大損害時，甲方得會商中央金融及有關主

管機關協調金融機構或特種基金，依促參法第 35 條規定提供重大天然災害復

舊貸款。 

6.1.4 乙方因執行本案而須向相關政府機關申請證照、許可時，甲方於法令許可及權

責範圍內，將協助乙方與相關政府機關進行協調或提供必要之證明文件。但

乙方應自行負責時程掌控及證照或許可之取得，甲方不保證必然成就。 

6.1.5 為使各界廣為周知臺南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提供棒(壘)球運動休閒及相關服

務，甲方應協助乙方於棒球場外設置醒目指標及牌示，以提供消費者認知及

指引。 

6.1.6 於許可期間如遇賽事或活動舉辦期間，就交通疏導措施與接駁公車或大眾運輸

系統服務，協助乙方與相關政府機關進行協調。 

6.1.7 設置單一窗口，作為雙方行文往來、交涉所有與本案有關之業務溝通。 

6.2 甲方不擔保協助事項必然成就 

甲方不擔保依本契約約定所為之配合及協助事項必然成就，乙方亦不得因甲

方前述配合及協助事項未能成就而主張甲方違反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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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用地與設施交付之範圍與方式 

7.1 委託營運移轉範圍之交付 

7.1.1 甲方應交付乙方臺南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即座落於臺南市安南區和館段

47地號之土地、滯洪池(不含忘憂湖)、建築物、工作物、基地上之設施設備等 
(全區平面圖詳附件一)。 

7.1.2 配合臺南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統包工程(第二期工程)興建工程進度，本案委

託範圍分下列兩階段辦理： 

1. 第一階段點交：甲方應於本契約簽訂日之次日起 30 日內，以書面通知乙

方進行「第一階段」營運資產現況點交，點交範圍為「臺南亞太國際棒球

訓練中心(第一期工程)」各項設施(包含但不限於少棒球場主球場、少棒

球場副球場及停車場)與「臺南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統包工程(第二期工

程)」各項設施(包含但不限於成棒球場副球場、室內投打練習場、戶外投

打練習區、內野練習場及停車場)，點交範圍包含但不限於各項設施所座

落之土地、滯洪池(不含忘憂湖)、建築物、工作物、基地上設施設備等，

以實際點交為準。 

2. 第二階段點交：甲方應配合「臺南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統包工程(第二

期工程)」剩餘設施(包含但不限於成棒球場主球場及停車場)施工期程，

自取得使用執照日次日起 30 日內，以書面通知乙方依序進行「第二階段」

營運資產現況點交，點交範圍包含但不限於剩餘設施所座落之土地、滯

洪池(不含忘憂湖)、建築物、工作物、基地上設施設備等，以實際點交

為準。 

3. 甲方因故無法於上開期限內進行現況點交者，雙方得另協議點交時程，

並得適度延長許可期間。 

7.1.3 甲方交付之本案基地面積及建築面積等以本契約之附件 1 使用執照記載之內容

為準。 

7.1.4 甲方交付之資產設備詳附件 2 營運資產清冊中存放於棒球場內項目，並以實

際點交為準。 

7.2 交付方式 

7.2.1 交付期日 

1. 本案採分階段點交為交付原則，依甲方通知點交範圍為準。 
2. 甲方於辦理本案委託營運移轉範圍之交付前，應提供甲方現有之相關圖

說資料、財物清冊供乙方參考，並以書面通知乙方預定交付期日及進行

現況點交等事宜，乙方並應於甲方通知之交付期日完成點交。如因可歸

責於乙方之事由致點收遲延者，視為乙方一般違約，且如遲延達 15 日，

甲方得終止本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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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乙方應自點交完成後，負擔交付範圍之營運管理責任及各項費用。 

7.2.2 以現場會勘方式交付 

1. 於本案委託營運移轉範圍交付完成日，雙方應指派代表辦理現場會勘，

設施設備之隱藏部分，亦以點交當時所見之實際狀態或功能為準，並由

甲方出具用地與設施之相關圖說資料及營運資產清冊等資料影本及辦理

現狀點交，製成點交紀錄乙式 2份，經確認無誤後由雙方簽認，並交 1 份
點交紀錄由乙方簽收。 

2. 營運資產現況如有瑕疵(如功能減少或品質減少)或故障，如仍在工程或購

置該營運資產之保固範圍及期限內者，甲方得於乙方請求協助時，通知

承攬該工程之施工廠商（以下簡稱「營造商」）、或該營運資產之供應

商、經銷商或製造商，進行維修或更換，如營造商、該營運資產之供應

商、經銷商或製造商不願維修，經甲方同意後，由乙方代為維修或更換，

所需維修或更換經費應先知會甲方，並由甲方相關保固金負擔。 
3. 營運資產現況如有瑕疵(如功能減少或品質減少)或故障，且經甲方認定非

屬前開保固範圍者，屬本契約第 4.2.1條乙方必要投資項目或第 4.2.2條乙

方其他投資者，應由乙方依本契約約定進行投資修繕或更新；如非屬必

要投資或非屬其他投資者，由甲乙雙方商議後續處理方式後據以辦理。

點交後，乙方應就營運資產盡善良管理人之責任予以保管維護。 
4. 乙方承諾對於甲方現況點交之營運資產，不論有任何之設計不完善或施

工不良之處等瑕疵(如功能減少或品質減少)，於乙方點收後，除有點收當

時無法發現之瑕疵外，不得再對甲方為任何主張，且乙方不得以營運資

產現況為由，拒絕完成交付程序、營運或拒絕履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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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裝修規劃設計與施工 

8.1 基本原則 

8.1.1 由乙方依據營運需要，確實檢討室內裝修、使用用途變更、消防及相關法令，

確保可取得使用用途變更及合法經營前提下，依投資執行計畫書所提之方案據

以執行，如須變更裝修規劃時，須報經甲方書面同意後，始得變更。 

8.1.2 經甲方同意調整方案，其契約期間仍依本契約第 2 章約定。 

8.1.3 乙方裝修本案空間時，除應事前報經甲方書面同意，且不得破壞場館結構安全

及相關設備使用機能，如需拆除甲方所有之資產設備，應與甲方確認該資產設

備之處置方式，並須能配合主辦機關舉辦國際及國內重大棒球賽事時，恢復其

賽事空間之功能及可用狀態，且乙方不得據以要求任何費用及損失賠償。 

8.2 裝修工作 

8.2.1 除經甲方事前書面同意外，乙方應以甲方核定之投資執行計畫書為本案裝修工

程執行之依據。 

8.2.2 乙方因經營本案空間之需要變更建築設計及增添、改修設備與裝潢，或加設自

來水、電力、電信、電訊、網路、瓦斯、消防、空調等設備，或其他固定與非

固定設施等之整修，除依第 8.2.1 條辦理外，並應在不危及建築物樑柱等結構

系統與安全之原則下，依相關法令規定檢討及辦理本案有關使用執照變更相關

事宜。因上述事宜衍生之各項費用，均由乙方全額負擔。 

8.2.3 乙方並應依「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規定，擬妥相關申請審核圖說等資料，

於施工前取得臺南市政府主管建築機關審核圖說合格之文件。倘涉及消防安全

設計變更者，應依消防法規規定辦理，並應於施工前取得消防主管機關審核合

格之文件。施工完成後，應取得室內裝修合格證明，以及完成必要執照或許可

文件申領。 

8.2.4 裝修工程如有涉及變更樑柱等結構系統與水電設備，經甲方認定有危及建築

物安全之虞者，甲方得不予同意辦理，乙方應無條件調整裝修工程計畫。甲

方審查乙方提送相關書圖文件並不解除乙方依法應擔負之相關責任。 

8.2.5 裝修工程如有涉及仍在工程或購置該營運資產之保固範圍及期限內者，甲方

得不予同意辦理，如甲方認定有施作必要時，則後續由乙方負擔該工程或營

運資產之維修或更換責任及相關費用。  

8.2.6 乙方之裝修工程設計，應遵守中華民國所有法令、計畫、規範、標準及本契約

之相關約定，並對設計成果負法律及契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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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提送施工計畫書 

8.3.1 乙方應依投資執行計畫書提出本案施工計畫書送請甲方核定，其內容包括但不

限於下列事項： 

1. 裝修進度規劃（含規劃、設計及施工進度）。 
2. 成本規劃（須包含細項預算）。 
3. 空間及設施裝修規劃。 
4. 品質管理計畫，其內容應依照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布之「品質計畫」

規劃。 
5.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6. 施工詳圖及主要項目施工材料及施工要徑圖。 

8.3.2 乙方應依下列時程，提送施工計畫書予甲方。 

1. 乙方應於簽訂本案契約日次日起 30 日內，併同投資執行計畫書提出本契

約第 8.4.1 條之裝修範圍施工計畫書。 

2. 乙方應於「臺南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統包工程(第二期工程)」成棒球

場主球場申報竣工日，自甲方通知次日起 30 日內，依投資執行計畫書及

甲方提供之「臺南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統包工程(第二期工程)」之竣

工圖說，提出本案契約第 8.4.2條之裝修範圍施工計畫書。 

8.4 裝修時程 

8.4.1 乙方應依本契約第 4.2.1 條與附件 7 規定於第一階段點交完成日次日起 60 日內

完成「第一階段」必要投資項目。 

8.4.2 乙方應依本契約第 4.2.1 條與附件 7 規定於「第二階段」各項設施點交完成日

次日起 60 日內完成必要投資項目。 

8.4.3 乙方未能於上述規定時間完成者，應以書面向甲方敘明理由，經甲方書面同意

後展延。如乙方未取得甲方同意展延，或未於所同意展延之期限前完成整修，

甲方得依第 18.3.1 條一般違約辦理。 

8.5 施工 

8.5.1 開工報備 

乙方應依法令規定完成開工前應辦事項，包括但不限於：職業安全衛生查檢申

報、動火申請、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等，除動火申請應於事前 3 日向甲方提出

外，其餘逕向主管機關申請者，並應函送甲方備查。 

8.5.2 乙方應自行負擔施工期間之工地安全、環境衛生、品質監造及工程進度管理，

並對其施工作業及施工方法之適當性、可靠性及安全性負完全責任。工地作業

有發生意外事件之虞者，乙方應立即採取防範措施。發生意外時，乙方應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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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搶救、復原、重建及賠償等措施。 

8.5.3 乙方施工時，應避免妨礙交通、占用道路或通道、損害公私財物、污染環境或

妨礙安寧，如有違反致甲方或第三人受有損害時，由乙方負責賠償。 

8.6 監督、查核與管理 

8.6.1 為確保本案裝修工程進度與品質，乙方應配合甲方、甲方之上級機關、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行政院財政部推動促參司等相關機關之查核或督導，並依相關法

令提出必要文件。 

8.6.2 甲方得隨時為監督、稽查及檢查等工作（含完工後之查核），乙方與其設計單

位、品管單位及承包商應配合協助，提供相關之計算資料及文件。 

8.6.3 經查驗確認乙方之設計有明顯疏失或不符本契約約定、投資執行計畫書、施工

計畫書之要求時，甲方得要求乙方修改至符合設計規範之需求，乙方非有正當

理由，不得拒絕。 

8.6.4 於施工階段，甲方、甲方之上級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等如發現乙方工程品

質不符本契約之約定，乙方應依甲方之指示限期改正。 

8.6.5 乙方應製作工程經費明細表，甲方有權隨時自行或委派專人，查核相關工程契

約、工程材料品質文件、傳票、帳簿文件及憑證等。 

8.6.6 乙方通知甲方完工時，甲方有權查核全案裝修工程之施工項目、施工品質、是

否符合本契約約定、投資執行計畫書及施工計畫書之要求，必要時並得要求乙

方改正或重新施作，改正或重新施作所需之費用由乙方負擔。惟甲方之查核或

未要求改正，不解除乙方依法或本契約應擔負之相關責任。 

8.6.7 於裝修期間乙方應至少派遣 1 名專職工程人員常駐現場，以統籌聯繫施工相關

事務。 

8.7 設計、施工責任之負擔 

8.7.1 乙方依本契約所為工程之規劃、設計與施工，應由乙方辦理並全權負責。甲方

對於上述規劃、設計與施工所為之任何同意、核准、備查、監督、查驗、建議

或提供之參考資料，並不免除乙方依本契約應負之任何義務與責任。乙方不得

據此向甲方提出任何補助、補償或賠償之請求，亦不得據此作為拒絕履行本契

約之抗辯。 

8.7.2 乙方應於營運前以甲方之名義依建築法、消防法及其他相關法令向權責主管機

關依法申辦、取得核准或許可相關證明文件，並自行負擔相關費用，乙方於取

得變更使用執照及其他必要證照、合格文件後，始得開始營運，變更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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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3 乙方應避免妨礙鄰近交通、污染環境或妨礙民眾生活安寧，並於契約期間應負

睦鄰之責，遇有民眾抗爭或類似損鄰事件者，應自行協調處理，並自負一切法

律責任。 

8.8 施工紀錄與文件 

於本契約存續期間內，乙方應妥善保存所有施工紀錄與文件。甲方或其指定之

第三人得隨時請求乙方提供相關文件、資料及圖表，或至現場勘查及詢問有關

人員，若發現有任何施工不當或違約情事，甲方得限期要求改善。乙方應備置

所有文件，於甲方要求時提供副本予甲方。 

8.9 完工報告之交付 

乙方應分別於「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依甲方核定之營運開始日次日起

20 日內，將下列資料送請甲方核定；如有修正、更新者，應於修正、更新次

日 20 日內，送請甲方核定： 

1. 提送全區（包含裝修及未裝修區域）之竣工圖與電腦圖檔各 1 式 2 份。 
2. 提送新增或完成維修各項設施之操作及維護說明文件各 1 式 2 份。 
3. 裝修工程施工前後具日期之照片、工程材料品質文件、工程經費明細表、

原始單據或發票影本。工程經費明細表、原始單據或發票影本等資料，

於提交甲方前應經會計師簽證確認。 
4. 辦理本案而申領之執照、許可核准文件及相關書、圖、表、簿、冊等文

件各 1 式 2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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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營運 

9.1 營運計畫書 

9.1.1 乙方應於投資執行計畫書經甲方核定日次日起 60 日內，依投資執行計畫書內容

提出營運計畫書，並報請甲方核定，作為營運執行之依據。契約期間依本契約第

7.1條完成各階段營運範圍點交後，乙方認有修正營運計畫書必要，應於各階段點交完

成日次日起 14日內修正營運計畫書，並報請甲方核定，其內容包括但不限於下列事

項： 

1. 營運空間名稱、經營業種、項目及收費標準。 
2. 測試日、營運開始日、營業日及營業時間。 
3. 委託他人經營或出租計畫。 
4. 行銷計畫、促參識別標誌設置計畫。 
5. 保全及清潔方案。 
6.     設施設備清潔、維護及維修計畫。 
7. 安全監控計畫及緊急事故通報計畫。 
8. 服務品質管理計畫（含營運管理月報內容規劃）。 
9.     節能減碳計畫。 
10.   交通維持計畫。  
11.   營運開始年度之年度營運管理計畫。 
12.   營運資產之增置與汰換計畫。 
13.   管理專責人員之指派、申訴意見處理管道之設置。 
14.    設施使用配合事項計畫(包含但不限於契約第 10.3 條約定內容)。 
15.    其他有利本案推動之方案。 

9.1.2 年度營運計畫書 

於甲方核定營運計畫書後，乙方應自營運開始日當年度起，於每年 11 月 30 日

前依營運計畫書編製次年度之「年度營運計畫書」，其內容至少應包含經營策

略、預算編製基礎、財務預測、差異分析與說明、次年度可能之投資及設施設

備重置與改善計畫等，報請甲方核定。 

9.2 營運要求 

9.2.1 營運業種及項目 

1. 乙方之營運項目除需符合土地使用管制、建築管理規定外，應以辦理與

運動目的有關之使用、教學、行銷或贊助等業務為限。乙方如欲經營餐

廳、販售商品、廣告物設置等其他附屬商業活動，應事前經甲方書面同

意後，始得為之。 

2. 乙方辦理前項其他經甲方核准之附屬設施，應於甲方指定之區域內為之。 

3. 乙方辦理非屬體育活動之活動，如演唱會、大型集會等，應事前經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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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同意後，始得為之。 

4. 乙方應確保其營運管理，符合甲方所核定之營運計畫書以及本契約與相

關法令所訂之各項規範與要求。 

5. 許可期間乙方如需因應服務需求須變更營運業種時，乙方應於次一年度

之「年度營運計畫」提出變更營運業種需求並經甲方書面同意後執行。 

9.2.2 測試日、營運開始日及營業日 

1. 測試日 
(1) 乙方應於第一階段點交完成日次日起 80 日內辦理設施設備測試。 
(2) 乙方應於第二階段成棒球場主球場點交完成日次日起 80 日內辦理設施設

備測試。 
(3) 乙方應於測試日前 15 日之前，提送合法營運證明文件(包括但不限於室內

裝修合格證明文件、消防安全設備合格證明、營運必要執照或許可文件)，
及擬訂測試日計畫經甲方核定同意後執行。 

(4) 測試日活動期間，乙方應負擔測試期間場地管理相關費用，包含但不限

於場地維護、水電、清潔、保全等費用。 

2.    營運開始日 
配合本案契約第 7.1.2 分階段點交，各階段營運開始日依下列規定辦理： 

(1) 第一階段：乙方應於甲方核定之營運開始日開始營運，至遲應於第一階

段點交完成日次日起 80 日開始營運。 
(2) 第二階段：乙方應於甲方核定之營運開始日開始營運，至遲應於第二階

段完成日次日起 80 日開始營運。 
(3) 乙方未能於上述規定時間正式全面營運者，應以書面向甲方敘明理由，

經甲方書面同意後展延。如乙方未取得甲方同意展延，或未於同意展延

之期限前正式全面營運，甲方得依第 18.3.1 條一般違約辦理。 
(4) 乙方應於各階段標的營運開始日前 20 日之前，擬訂營運開始日經甲方備

查後執行。 

3. 營業日與營業時間 
(1) 營業日：乙方應全年提供場地租借（每年農曆除夕及大年初一除外，中

華職棒球大聯盟賽事期間，以職業棒球賽事優先租借）。除本契約另有

約定外，未經甲方書面同意前，不得擅自停止部分或全部營運。違者應

依本契約第 18 章約定辦理。 
(2) 營業時間：例行性體育活動以上午 8 時至晚間 10 時為原則，若因賽事活

動臨時延長營業時間，應於隔日通報甲方。非例行體育活動，乙方如擬

變更（縮短或延長)營業時間，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報經甲方書面同意後，

始得為之。 
(3) 乙方如因裝修、修繕設備或因其他重大事故有暫時停止部分或全部營運

之必要者，應於停止部分或全部營運 前 30 日之前，報經甲方書面同意後，

始得暫時停止部分或全部營運，並公告周知，但不得據以減輕或免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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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所約定之義務，包括但不限於繳付土地租金之義務。 
(4) 前款約定，於情況急迫，不立即停止部分或全部營運將產生重大損害，

或為維護安全，有緊急維修之必要時，不適用之。惟乙方應立即通知甲

方，並公告周知。 
(5) 甲方基於安全考量，亦得要求乙方暫時停止部分或全部營運，乙方不得

拒絕。如係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所致者，乙方仍應繳付土地租金；如

係因非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所致者，暫時停止營運期間乙方得按比例免

繳付土地租金。 

9.2.3 管理專責人員之指派 

1. 自營運開始日起，乙方即應派遣具管理專業專職主管常駐本案，統籌營

運管理及擔任與甲方聯繫之窗口。 

2. 乙方應於營運開始日前 20 日之前，將營運管理相關之所有作業人員及緊

急聯絡人員姓名、電話、簡歷、照片等資料造冊，送交甲方備查；如有

變動或更新時，應於變更或更新後 21 日內，送交甲方備查。 

9.2.4 乙方應於測試日前依相關法規增購輪椅、急救箱、冰敷用品、人工呼吸器及固

定夾板等基本急救設備、並依照公共場所必要緊急救護設備管理辦法之規定，

設置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AED)，並應提

供人員之教育訓練，以維民眾安全。 

9.2.5 定期清潔及消防設備安全檢查等 

1. 乙方應每月定期執行環境安全清潔檢查工作，並實施病媒防治，以維護

環境衛生，相關檢查紀錄應妥善留存，並於甲方要求時提供甲方檢查。 

2. 乙方應定期執行滯洪池池面垃圾清理與池畔除草與淤泥清除等工作。 

3. 乙方應依相關法令規定或甲方指示每半年舉辦消防逃生演練等安全訓練，

每年度並應辦理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作業，如消防設備有應改善之情形，

其費用應由乙方負擔。 

4. 乙方應依相關法令規定或甲方指示，每年度配合參與建築物公共安全檢

查。 

9.2.6 提送營運管理季報 

自營運開始日起，乙方應於每季(1、4、7、10 月)10 日前將上季營運情形，區

分設施銷售情形分別統計及加總，併同說明組織概況、營業概況（包含但不限

於服務人數、身心障礙、低收入及銀髮族人數、公益活動概況、運動研習課程

及人數、重大設施改善等）及大事紀等，彙整成營運管理季報送交甲方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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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7 編著年刊 

乙方應於每年年度終了後 3 個月內彙整全年營運管理相關資訊據實陳報甲方，

並應於每年年度終了後 3 個月內編著完成「臺南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電子年

刊」。 

9.2.8 提送財務報表 

乙方應於每年 5月 31日前將前一年底之公司概況報告書、主要股東持有股份比

例或董監事名冊、本契約營運部門之資產清冊、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

書及會計師針對乙方行本契約之營運單位所出具之專案財務查核報告等資料，

彙整提送甲方備查。 

9.2.9 配合辦理環境監測 

乙方應配合甲方辦理環境監測。若於許可期間有變更環境說明書開發內容，乙

方應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提出重新進行環境影響評估或環境影響差異

分析。 

9.2.10 配合辦理棒球歷史展 

乙方須無償提供「棒球名人堂」此一空間予甲方及甲方核准單位作為棒球歷史

展(或棒球名人堂)使用，展覽物品由甲方及甲方核准單位規劃並負擔布置相關

之費用，乙方須負擔「棒球名人堂」此一空間之維護管理與水電空調，該空間

之營運管理辦法由雙方另行議定。 

9.2.11 乙方應訂定國家安全及資通安全事件處理作業流程，並於事件發生後提出檢討

與改善計畫。 

9.2.12 乙方應訂定客訴事件處理作業流程，並於事件發生後提出檢討與改善計畫。 

9.3 委託他人經營或出租 

9.3.1 本案之場館設施，乙方應自行營運。但附屬設施如停車場、餐廳、販售商品或

行銷廣告，經乙方以書面申請並經甲方同意後，得委託或出租他人辦理。 

9.3.2 受託(或承租)廠商發票之開立及營業收入報表提送 

1. 乙方應促使並確保受託(或承租)廠商以設立公司、分公司、分支機構或

營業處所之方式開立營運本案之發票，並應於每年繳交前一年度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表之同時，一併提送受託(或承租)廠商之營業收入

報表及前一年度各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401 或 403)」影本予

甲方。如受託(或承租)廠商屬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第 9

條及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 4 條所規定之小規模營業人，僅需提送營業收

入報表。 

2. 前項約定於受託(或承租)廠商逕行開立乙方發票時，不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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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3 乙方與受託（或承租）廠商簽訂之契約內容，不得違反本契約之約定，其內容

至少應包含下列規定： 

1. 委託(或出租)契約之存續期間不得超過本契約之契約期間。於本契約期前

終止時，依甲方書面通知，委託(或出租)契約併同終止。 

2. 委託(或出租)契約應辦理公證，並載明受託（或承租）廠商因不履行分包

契約所生之金錢給付、營運資產之返還或移轉等義務者，乙方得逕為強

制執行。 

3. 受託（或承租）廠商應遵守本契約及相關法令之規定。如其約定與本契

約有牴觸者，該約定無效。 

4. 本契約期間屆滿前終止時，甲方或其指定之第三人有權承受乙方於委託

(或出租)契約之權利義務，受託（或承租）廠商不得拒絕，但甲方應以書

面通知受託（或承租）廠商。 

9.3.4 乙方不得因更換受託（或承租）廠商而影響本契約義務之履行。 

9.3.5 乙方因營運本案與第三人簽訂之契約，除法律另有規定或經甲方同意外，應於

契約簽訂後 15 日內將該等契約之副本交予甲方備查。該等契約如有修改或變更

者，應於變更之日起 15 日內將該等契約之副本交予甲方備查。 

9.4 營運行銷 

9.4.1 乙方為營運本案所辦理之行銷促銷活動均應符合相關法令及本案辦理目的，如

甲方認定乙方之行銷促銷活動有違反法令、不符本案辦理目的或臺南市政府政

策者，甲方得以書面要求乙方停止該項行銷促銷活動，乙方應於收受書面通知後

立即停止活動，相關費用或損失並由乙方自行負擔。 

9.4.2 乙方在許可期間，須設立臺南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專有網站從事本案之營運、

介紹及行銷，以提供民眾場地租用及收費標準等相關資訊，並配合甲方網站規

劃提供民眾相關資訊服務，且網站應加強並符合資訊安全及個人資訊保護相關

規定。 

9.5 營運基本規範 

乙方應確保本案之營運，除須符合本契約及相關法令所定之各項規範及要求

外，並應符合下列原則： 

9.5.1 規劃辦理臺南市全民運動（以棒壘球運動為主）、休閒活動。 

9.5.2 其他經臺南市政府核准與委託營運移轉相關之業務。 

9.5.3 乙方應本著營運資產係為提供民眾純正、優良、富有運動休閒意義性質之體育活

動及學習場所之宗旨，善盡管理責任，並應切實維護營運資產之安全、功能屬

性，使民眾在內從事正當行為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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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促參識別標誌設置 

9.6.1 乙方應依營運計畫書中之「促參識別標誌設置計畫」，於第一階段完成點交之次

日起 80日內，完成促參識別標誌之設置事宜，相關設置、維護更新及拆除費用由

乙方負責。經甲方核定促參識別標誌設置計畫，認有修正計畫內容之必要者，得

備具理由通知乙方修正之。促參識別標誌之告示內容應正確，字體清晰，如有破

損或老舊，乙方應即時更新。 

9.6.2 促參識別標誌設置計畫，應包括以下事項： 

1. 告示內容（至少應載明公共建設名稱、主辦機關、甲方及乙方名稱、契 
約期間、服務專線及電子信箱等）。 

2. 圖樣及規格（圖樣應符合促參法主管機關所定者外，其規格得依本案需 
求調整）。 

3. 設置地點、位置（營運設施入口處或收費處）。 
4. 設置數量。 
5. 維護更新及拆除。 

9.6.3 促參識別標誌於本案營運期滿、中止營運或終止本契約時，應予拆除。 

9.7 安全監控及緊急事故通報 

9.7.1 安全監控 

1. 乙方於營運計畫書中提出之「安全監控計畫」，應就本案空間之外部及

內部安全，進行詳細評估，並應自行負擔費用與負責執行。其後若有修

正，亦應於修正後 15 日內提送甲方核定。乙方應按甲方核定之計畫辦理，

甲方得隨時抽查之。 

2. 乙方之安全監控計畫應與甲方之保全或安全管制計畫妥善整合。 

9.7.2 緊急事故通報 

1. 乙方於營運計畫書中提出之「緊急事故通報計畫」，應研擬就緊急事故

發生時，應採取之應變措施及通報甲方之系統與方式。其後若有修正，

亦應於修正後 15 日內提送甲方核定。乙方應按甲方核定之計畫辦理， 甲
方得隨時抽查之。 

2. 如發生緊急事故或意外，有影響本案空間內外人員生命財產安全之虞時，

乙方應採取封閉、疏散、搶救、復原、賠償或其他適當措施，以防止生

命財產之損失，乙方並應於事故或意外發生後立即向甲方報告，如甲方

有所指示時，乙方應立即遵照辦理。 

3. 乙方如有與保全公司簽約之必要，應依第 5.5.6 條之約定，於與保全公司

簽約後 15 日內，將契約副本送交甲方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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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3 乙方應隨時維持營運資產可靠度、可維修度、安全度及堪用狀態。對於人體傷

亡或財物損失之風險，乙方應投保必要之保險。乙方與其代理人、受僱人、受

任人、承包商或任何第三人間因營運本案所生之所有權利義務等，應由乙方負

責，與甲方無涉。乙方並應使甲方免於上述事項之任何追索、求償或涉訟，如

因此致甲方受損，乙方應對甲方負賠償責任。 

9.8 設施之維護及改善 

9.8.1 乙方於營運計畫書中提出之「保全及清潔方案」及「設施設備清潔、維護及維

修計畫」，應參考本契約附件 3「臺南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維護需求書」提

出，其後若有修正，亦應於修正次日起 15 日內提送甲方核定。乙方應按甲方核

定之計畫 辦理，甲方得隨時抽查之。 

9.8.2 乙方就本契約附件 2 所列營運資產於許可期間為更新或維修前，應檢具更新或維

修之項目、方式、替代產品之品牌、重新啟用日期及所需費用以書面提送甲方，

並經甲方審核同意後實施。如甲方就本契約附件 2 所列營運資產於許可期間認定

有更新或維修為必要者，乙方亦應依甲方之指示辦理之。 

9.8.3 本案營運資產管理、保全、維護、保養、修繕由乙方負責為之。 

9.8.4 乙方於委託營運管理期間，委託營運管理標的物正確使用及維護情形下，有關

結構體之重大整修、防漏工程及大型設備更新，得報請甲方依預算程序辦理整

修更新；大型設備之更新應以已達使用年限且不堪使用之設備為限。且各項設

施設備之修繕、耗材及保養等相關各項費用，概由乙方負擔。 前開重大整修、

防漏工程及大型設備更新申請，如係因乙方未盡善良管理人之責任或使用管理

維護操作上之疏失或錯誤所造成時，其整修或更新之費用由乙方負責。 

9.8.5 乙方於本案營運資產進行更新、修繕或保養時，應以書面通知甲方，且需於該

營運資產顯著處張貼公告並揭示重新啟用日期，乙方所訂日期不得超過 14 日，

甲方必要時，得要求乙方限期完成。乙方接獲民眾或其他第三人投訴，本案營

運資產有故障或損壞，經確認須進行更新或修繕時，除有特殊情形經甲方書面

同意者外，乙方應自接獲投訴之日起，14 日內完成更新或修繕。 

9.8.6 乙方依本契約第 9.8.4 條或本契約其他約定，於更新、修繕或保養本案營運資產

之期間內，甲方認定必要者，應備置不低於原數量、品質、功能之代用品提供

民眾使用。 

9.9 營運限制事項 

9.9.1 乙方於許可期間，就甲方依本契約第 7.1 條點交之用地與設施，應維持「臺南亞

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之名稱，非經甲方書面同意不得變更。乙方如有冠名需

求，須依「臺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辦理冠名作業要點」辦理。 

9.9.2 乙方應以自己名義對外為法律行為，自為權利義務主體。 

9.9.3 乙方之商標或名稱之使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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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之商標或名稱得使用於或出現於員工制服、場館室內外空間、餐飲用具、

發票、收據或其他經甲方書面同意之場地、物品或文宣品。乙方於其他營運資

產有使用其商標或名稱之必要時，應於合理且適當之範圍內使用之。如甲方因

乙方使用之商標或名稱，導致名譽受損，或受有其他之損失，得向乙方求償。 

9.9.4 文宣、廣告物之張貼、放置、繪製或吊掛規定 

乙方對於營運資產應盡善良管理人之維護保管以及修繕義務，在不影響營運資

產機能、建築物結構體及安全原則下，如擬調整使用空間或於委託營運移轉範

圍內之土地、建築物外部、工作物外部、基地上之附屬設施外部張貼、放置、

繪製或吊掛各類大型文宣、廣告物，應先經甲方書面同意，始得自行循相關法

令規定程序並自費向法定主管機關申請辦理。 

9.9.5 乙方自行或使第三人利用營運資產辦理與第 9.2.1 條營運業種或項目無關之活動

時，應先報經甲方書面同意，並不得影響正常營運。 

乙方於許可期間，就本契約受託經營各項服務及場地、設施設備租金，均不得

預收超過 3 個月以上費用(如招募終身會員、收取會員年費等)，並應依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惟不含場地租用保證金、預售場地、設施及設備之使用票券。如有

特別行銷策略須報經甲方同意後始得辦理。 

9.9.6 乙方應於本契約到期日前6個月起，主動對消費者公告本契約到期日，各項保證

金、尚未使用已售出各項票券等，消費者辦理退票退費方式，並應於本契約到

期前 8 個月，報請甲方核備。 

9.10 監督與管理 

9.10.1 甲方依促參法、其他相關法規及本契約約定辦理本案之監督與管理，乙方應配

合相關作業。 

9.10.2 甲方有隨時查核本案營運管理權利，乙方應配合辦理並提供相關資料(包括但不

限於執行現況、進度)或簡報說明。 

9.11 申訴意見處理管道之設置 

乙方對於使用者之申訴意見，應建立適當之處理管道，並於營運計畫書載明。

乙方接獲使用者之申訴意見後，應於 7 日內完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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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營運資產之分類及其處理 

營運資產中除乙方因經營本案另行購置（包括但不限於本契約第 4.2.2 條其他投

資項目）且依法甲方未取得所有權之部分外，其餘營運資產應記載於營運資產

清冊中之營運資產區分為「必須返還」、「非必須返還」二類。 

9.12.1 「必須返還」之營運資產，指於許可期間屆滿或本契約終止時，乙方應移轉返

還予甲方之財產及物品（詳見本契約附件 2 營運資產清冊）。 

1. 營運資產清冊所列之必須返還資產，除另有特別約定外，至少應包括甲

方交付之資產設備、依民法規定添附於本案之裝潢或設備、乙方依本契

約第 4.2.1 條購置之本案必要投資所增設之資產設備，以及經乙方同意將

本契約第 4.2.2 條所購置之資產設備列為必須返還資產者。 

2. 如因非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導致本項財物毀損、滅失或不堪使用時，

如該毀損、滅失或不堪使用無法由本契約第 16.2 條所定之保險所涵蓋，

乙方應自費購置相同或經先行徵得甲方同意後以不低於原財物原有功能

之新品替代。 

3. 本項財物達使用年限時，應依本契約第 9.13.3 條之規定辦理。完成報廢

後，乙方應於甲方要求之期限內，添購功能相當或價值不低於該報廢品

之同等品替代。 

4. 乙方於重置或購置本項財物替代品時，應於購入 15 日內無償移轉其所有

權予甲方，並通知甲方登記於營運資產清冊。乙方並應將甲方財物分類

編號標示於替代品明顯處，乙方對於該等財物僅具有使用管理權。 

5. 許可期間屆滿或本契約終止時，乙方應將本項財物依現狀返還甲方，乙

方並應確保本項財物於返還及移轉予甲方時無滅失、無減少其通常效用

或其所保證之品質，如有毀損或減損其效用之瑕疵，乙方應於返還及移

轉前更換新品或修復完畢。並將因此可對第三人主張之瑕疵擔保或債務

不履行之相關權利，均隨同本項財物讓與甲方或甲方所指定之第三人，

並告知得行使此項權利。 

9.12.2 「非必須返還」之營運資產，指於許可期間屆滿或本契約終止時，如該財物已

達使用年限而經報廢，乙方無須返還予甲方之財產及物品。 

1. 本項財物達使用年限時，應依本契約第 9.13.3 條之規定辦理。完成報廢

後，乙方無須添購新品替代。 乙方如購置替代品，其所有權屬於乙方。 

2. 除前款情形外，如本項財物尚未達使用年限，而許可期間屆滿或本契約

終止時，乙方仍應將本項財物依現狀返還甲方，乙方並應確保本項財物

於返還及移轉予甲方時無滅失、無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其所保證之品質，

如有毀損或減損其效用之瑕疵，乙方應於返還及移轉前更換新品或修復

完畢。並將因此可對第三人主張之瑕疵擔保或債務不履行之相關權利均

隨同本項財物讓與甲方或甲方所指定之第三人，並告知得行使此項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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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因非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導致本項財物於達使用年限前毀損、滅失

或不堪使用時，如該毀損、滅失或不堪使用無法由本契約第 16.2 條所定

之保險所涵蓋，乙方應自費購置相同或不低於原財物原有功能之新品替

代。 

4. 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乙方依本條第 3 款約定於重置或購置替代品時，

應於 15 日內無償移轉其所有權予甲方，並通知甲方登記於營運資產清冊。

乙方並應將甲方財物分類編號標示於替代品明顯處，乙方對於該財物僅

具有使用管理權。 

9.13 財產及物品之管理 

9.13.1 乙方應每年依臺南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臺南市市有財產產籍管理作業要

點等市有財產相關法令規定及甲方要求之格式，於每年 6 月 15 日、 12 月 15 日前

製作營運資產清冊 1 式 2 份送交甲方備查。 

9.13.2 甲方得就第 9.13.1條營運資產清冊之各項財產及物品實施每年至少一次之盤點。

營運資產現況如有瑕疵或故障，雙方應於營運資產清冊中註明，否則視為無瑕

疵或故障。 

9.13.3 已達使用年限之財產及物品，乙方應通知甲方確認是否辦理報廢。經甲方書面

同意報廢後，由甲方依相關法令規定程序辦理，未經同意前，乙方仍應負保管

責任。報廢後，得委請乙方協助該財產及物品之殘值優先變賣，變賣所得全數

交還甲方。 

9.13.4 本案中之營運資產，無論所有權歸屬甲方或乙方者，乙方自點收或取得時起至

完成營運資產之移轉返還日止，均應負責定期之維護與保養，相關維護與保養

所衍生之費用均應由乙方負擔。乙方並應隨時保持營運資產之正常運作，如有

毀損或短少者，乙方應負責修復或負賠償責任。 

9.13.5 乙方因履行本契約之業務需要所自行添購之財產及物品，其所有權歸屬乙方者，

乙方應自負管理及維護之責，不得向甲方請求任何補償或費用；其所有權依民

法、其他法令規定或本契約約定歸屬甲方者，於契約期間乙方仍應負管理及維

護之責，不得因此向甲方請求任何補償或費用。 

9.13.6 乙方如因整修、營運、管理、維護營運資產致他人之生命、身體、健康或財產

受損害者，除其原因可歸責於甲方者外，乙方應負一切賠償之責任，並應自行

與賠償請求權人達成協議。如因前述不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致他人向甲方請求

損害賠償者，乙方應負責賠償甲方因此所受之損害及一切費用（包括 但不限於

甲方所受之損害、行政罰鍰、訴訟費用及律師費用）。 

9.13.7 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契約期間內，乙方不得要求甲方辦理增購財產、物品、 設
備或增減營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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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費率標準、調整機制與使用優惠 

10.1 費率標準 

10.1.1 乙方於營運計畫書就營運管理之收費項目，擬定之收費標準，除經甲方書面同

意外，不得高於甲方所核定之收費標準表（詳見本契約附件 4），並應報經甲

方書面同意後公告實施。但乙方基於行銷需求降低經甲方核定之收費標準時，

不在此限。 

10.1.2 乙方如有第 10.1.1 條之行銷需求，得納入當年度營運管理計畫或另行提出，報

經甲方同意後始得辦理。 

10.1.3 乙方應訂定場地使用及租用管理要點等相關規定，報經甲方書面同意後，公告

周知辦理。 

10.2 調整機制 

契約期間，乙方如擬調整收費標準者，應研擬新增、調整收費標準、調整理由

及評估書面報告，各別或彙整於該年度營運管理計畫中，報經甲方書面同意後

始得辦理。 

10.3 設施使用配合事項 

10.3.1 場館設施之回饋天數 

1. 乙方應提供成棒球場主球場、成棒球場副球場、少棒球場主球場、少

棒球場副球場每年各 30 日(例假日不超過 10 日，以副球場為優先)，無

償提供甲方或經甲方審核同意之單位或機關舉辦體育運動競賽或體育

活動使用本案場館設施(包含棒球場、室內外訓練設施及園區戶外空間

等)。 

2. 乙方應提供成棒球場主球場、成棒球場副球場、少棒球場主球場、少

棒球場副球場、室內投打練習場、室外投打練習場與內野練習場每年

合計 30 日，無償提供甲方舉辦或合作之活動使用。 

3. 本條所訂回饋天數使用期間免收保證金、場地使用費及 LED 使用費，

使用單位仍應負擔夜間照明費、空調費及清潔費等其他依甲方核定收

費標準計收之費用。 

4. 回饋天數使用不滿 4 小時者以 0.5 日計算，4 小時以上以 1 日計算，且

本條第一項所指之體育運動競賽或體育活動，應以非售票活動為優先，

須於活動前經甲方書面同意，始得納入回饋天數計算，至多不超過本

條所定天數。若有超過天數部分，依甲方核定收費標準計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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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 其他設施使用配合事項 

1. 乙方營運管理本契約期間，應配合老人福利法、國民體育法、身心障

礙者權益保障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

定，提供設施使用配合措施，並於營運計畫書中說明。 

2. 乙方應對臺南市各級學校，提供設施使用措施，並於營運計畫書中說

明。 

3. 乙方應針對鄰近區域提供睦鄰措施，並於營運計畫書中說明。 

10.3.3 甲方如因政策需要，需乙方提供其他配合者，乙方應予配合，惟方案內容應經

雙方協商同意後實施。 

10.3.4 乙方所訂收費標準若經使用者或消費者反應意見時，乙方應提供合理說明，

必要時應檢討收費之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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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土地租金及權利金之繳納 

11.1 土地租金 

11.1.1 本案為分階段點交，土地租金依據點交規劃分兩階段收取，說明如下： 

1. 第一階段： 

依本契約第 7.1.2 條第一階段設施點交完成日次日起至第二階段點交完

成日，計收第一階段土地租金，第一階段土地租金每年應繳納新臺幣

ooo萬元整(按第二階段乙方自填土地租金金額乘以 50%計收)。 

2. 第二階段： 

自第二階段段點交完成日次日起至本契約期間屆滿日，計收第二階段土

地租金，第二階段土地租金每年應繳納新臺幣 ooo 萬元整 (按申請須知

附件2-16自填土地租金報價單計收，最低不得低於新臺幣250萬元整)。 

11.1.2 如點交完成日非在當年之 1 月 1 日、契約期間屆滿日或期前終止日非在該年之

12 月 31 日者，該年度土地租金應按該年度實際使用之日曆天，以一日曆天為

一年之 365 分之一，依比例繳交予甲方。 

11.2 權利金 

11.2.1 自本契約第 7.1.2 條第一階段設施開始營運之日起，依當年度營業總收入計收

權利金。 

11.2.2 如乙方當年度營業總收入超過新臺幣 4,000 萬元時，應就超過部分數額繳納權

利金，計收方式採級距式，繳納金額級距及計收比例如下表所示(按申請須知

附件 2-17 自填權利金報價單計收)【乙方當年度營運日數不足一年時，依實際

營運日數比例（以一日曆天為一年之 365 分之一）乘上新臺幣 4,000 萬元計

算】。 

營業總收入(A) 權利金比例 備註 

4,000 萬元以下 oo% 最低不得低於 0% 

逾 4,000 萬元，5,000 萬元以下 oo% 最低不得低於 5% 

逾 5,000 萬元，6,000 萬元以下 oo% 最低不得低於 10% 

逾 6,000 萬元，7,000 萬元以下 oo% 最低不得低於 15% 

逾 7,000 萬元 oo% 最低不得低於 20% 
註：若當年度營業總收入為 4,100 萬元，填入比例為 5%，則計收金額為(4,100 萬-4,000
萬)*5%=5 萬；若當年度營業總收入為 5,100 萬元，填入比例分別為 5%、10%，則計收

金額為(5,000 萬-4,000 萬)*5%+(5,100 萬-5,000 萬)*10%=60 萬元，依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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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 本案收取之土地租金與權利金不含稅，未來土地租金與權利金收入如甲方需繳

納營業稅時，應由乙方負擔該營業稅，並隨同土地租金與權利金計收。 

11.3 繳納方式 

11.3.1 土地租金 

乙方應自本契約第 7.1.2 條第一階段設施點交完成日次日起 30 日內，一次繳清

當年度土地租金(自營運開始日起算至當年度 12 月 31 日止，依實際營運天數

占全年天數比例計算)，並於次年起每年 1 月 31 日前，一次繳清當年度土地租

金予甲方。契約期滿日 30 日之前，應繳清當年度未繳清之土地租金。 

11.3.2 權利金 

乙方應於每年 5 月 31 日前，按前一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表營業總

收入計算該年度權利金，並經甲方審核後，於每年 6 月 30 日前繳清。但委託

營運之最後一年權利金應於本契約屆滿日次日起 20 日內完成繳納。 

11.3.3 乙方繳付土地租金與權利金應於期限內以甲方為受款人之即期銀行本行本票

或即期銀行本行支票支付，或匯入甲方指定之帳戶內。繳付日期以收款單位於

繳款書所蓋戳記日期為準，如乙方以支票方式繳付土地租金與權利金，則繳

付日期為兌現日。 

11.4 遲延給付 

乙方未依本契約第 11.3 條約定之期限繳納土地租金與權利金，逾期繳納未滿

一個月者，每日按欠額之百分之二計罰懲罰性違約金；逾期繳納在一個月以

上未滿二個月者，每日按欠額之百分之四計罰懲罰性違約金；逾期繳納在二

個以上未滿三個月者，每日按欠額之百分之十計罰懲罰性違約金；逾期繳納

在三個月以上者，每日按欠額之百分之十五計罰懲罰性違約金，且甲方得不

經催告，逕依本契約第 19 章約定終止本契約，乙方所積欠之土地租金、權利

金或懲罰性違約金，甲方得自履約保證金中扣抵，如有不足，並得向乙方求

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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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財務事項 

12.1 持股比例要求及股權轉讓限制 

乙方若為單一申請人結合專業第三人之保險業者，其專業第三人依本案須知

第 3.2.2 條約定新設執行公司時，其持股比例要求及股權轉讓限制如下。 

1. 專業第三人，營運期間其持有執行公司股份總數不得低於百分之五十。 

2. 專業第三人對於執行公司持有之股份於本契約期間非經甲方之同意，

不得讓與或設質。但為取得營運有關之授信，致設質予融資機構者，

不在此限。 

12.2 財務監督 

12.2.1 資料報表提送 

1. 乙方之營運管理應獨立設帳，並應自營運開始日之次年度起，每年 5
月 31 日前將前一年度之公司概況報告書、主要股東持有股份比例或董

監事名冊、本契約營運部門之資產清冊、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

告書（長式報告書）及會計師針對乙方執行本計畫之營運單位所出具

之專案財務查核報告等資料提送甲方，並納入營運績效評鑑參考。 

2. 前項乙方所聘合格會計師，3年內不得受有懲戒處分，會計師人選及未

受懲戒處分之證明文件應先送甲方備查，變更時亦同。 

3. 甲方於乙方查核會計師受主管機關懲處、損及獨立性或其他必要情事

時，有權要求乙方更換其會計師，乙方應無條件配合辦理。 

12.2.2 財務檢查權 

1. 甲方得視業務需求定期或不定期，以書面或實地等方式檢查乙方財務

狀況。必要時，甲方並得隨時派員對乙方執行財務檢查，乙方不得拒

絕。 

2. 甲方為執行檢查，得通知乙方限期提出帳簿、契約、表冊、傳票、財

務報表及其他相關文件供甲方查核。甲方對於財務報表內容及相關財

務問題之查詢，乙方應予配合不得拒絕。 

3. 於本案之契約期間，甲方得指派各種專業顧問執行查核工作，並得對

乙方經營本案之業務及人事提出改善建議。 

4. 甲方得委託會計師對乙方與本案相關之財務狀況進行查核，查核結果

發現重大缺失者，其委託費用應由乙方負擔。 

5. 乙方若為單一申請人結合專業第三人之保險業者，應要求所結合專業

第三人配合甲方檢查其財務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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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 財務報表不實之處罰 

乙方依本契約第 12.2.1 條及第 12.2.2 條約定，應向甲方提出之財務報表及其他

相關文件或對於甲方查詢之答覆，其內容如有虛偽、隱匿或其他不實情事者，

甲方得依本契約第 18.3.1 條一般違約處理或依本契約第 19.2.1 條約定終止契

約。 

12.3 組織變更之通知 

乙方或其專業第三人之公司（或法人）登記事項、各項執照或章程內容有變更

時，應於每次變更登記完成後 15 日內，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通知甲方。 

12.4 財務重大事項 

12.4.1 實收資本總額或財產總額之維持  

乙方於設立登記或變更登記時，實收資本額或財產總額不得低於新臺幣 2,500 
萬元。 

12.4.2 乙方或其專業第三人之公司（或法人）在未取得甲方之書面同意前，不得有下

列各款之情事： 

1. 解散、清算、分割、與其他公司合併或其他併購行為。 
2. 辦理減資。 
3. 進行任何可能嚴重影響本契約履行之行為。 

12.4.3 乙方或其專業第三人之公司（或法人）於發生下列各款情事之一時，應依相關

法令規定辦理後於 15 日內檢附相關文件通知甲方： 

1. 結束乙方或其專業第三人之公司（或法人）之部分營業。 
2. 乙方或其專業第三人之公司（或法人）之代表人、董事、監察人變更。 
3. 乙方或其專業第三人之公司（或法人）之組織變更。 
4. 乙方或其專業第三人之公司（或法人）之地址變更。 
5. 乙方或其專業第三人之公司（或法人）之章程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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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稽核及工程控管 

13.1 履約管理會議 

13.1.1 本契約期間，甲方得定期或不定期召開履約管理會議，乙方應配合出席會

議。第一次履約管理會議應於本契約簽訂後 2 個月內召開。 

13.1.2 依會議議程需求，乙方應依甲方要求提供相關資料（包括但不限於執行現

況、進度）或簡報說明。 

13.2 重點稽核項目 

本契約期間依履約各階段進行稽核，主要控管及查核項目包括裝修、測試

日、營運、財務、保全及安全、資產管理、返還等事項進行查核。相關稽核

項目及時程規定請依本契約各章節規定辦理。 

13.3 督導查核處分機制 

13.3.1 甲方於契約期間得指派相關人員、履約管理顧問或邀請專家學者督導查核工

程施工進度及營運管理事項，乙方應配合之。 

13.3.2 甲方得不定期派員作運動推廣、衛生、環境、清潔、服務、安全及保養記錄

檢查，所列缺失乙方應隨時改善，且甲方得依本契約第 18 章辦理。 

13.3.3 乙方如有施工進度嚴重落後、工程品質重大違失或其他重大情事發生，甲方

將以書面通知乙方定期改善及依促參法第 52 條、第 53 條或本契約之約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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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資產返還及移轉 

14.1 資產返還標的及相關規範 

14.1.1 乙方應於契約期間屆滿前 6 個月之前，進行營運資產總檢查，如甲方認定必要

時，乙方應委託獨立、公正且經雙方協商同意之專業機構進行資產總檢查，以

確定所移轉之營運資產，仍符合正常之營運要求，且將檢查報告提交甲方，並

自行負擔費用。乙方並應於本契約屆滿前 6 個月之前或本契約終止日次日起

30 日內，提送資產返還及移轉計畫予甲方核定。甲方於必要時，得派員進駐

現場預作交接準備事宜，乙方應予配合協助。 

14.1.2 乙方提送之資產返還移轉計畫中應明訂各項營運資產之返還及移轉方式。乙方

並應提供必要之文件、紀錄及報告等資料，以作為返還及移轉之參考，但相關

返還及移轉之標的與程序仍以甲方之核定為準。 

14.1.3 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於契約期間屆滿前 4 個月之前或本契約終止日次日起 60
日內，乙方應依本契約之附件 2 營運資產清冊中所列之資產項目以及最新營運

資產清冊之記載與甲方共同確認應返還移轉之具體資產及其他相關事宜。 

14.1.4 乙方並應於契約期間屆滿日次日起 14 日內或本契約終止日次日起 30 日內就甲

方具有所有權、「必須返還」部分及未經報廢之「非必須返還」部分之所有營

運資產（包括但不限於土地、建物、設備、無形資產、電腦程式、軟體資料、

相關智慧財產權之所有權文件、擔保書、契約書、使用手冊、計畫書、圖說、

規格說明、技術資料及其他相關營運資料、文件等），依第 14.1.3 條確認之資

產清冊，將該等營運資產無條件點交返還予甲方，乙方之人員並應同時完成撤

離。如甲方要求，乙方需派駐人員留守協助甲方。 

14.1.5 營運資產完成返還或移轉前所生之各項稅捐、規費、維修、行銷、人事、清

潔、維護、保養、修繕、水電、瓦斯、電話、保全及其他相關費用，均由乙方

負擔。 

14.1.6 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乙方應依甲方要求回復土地及建物原狀、維持營運必要

設備之正常使用及安全狀態，就乙方因經營本案另行購置且依法或依本契約甲

方未取得所有權之資產，由乙方自行回收，惟就甲方同意可保留之項目，則依

本契約第 14.2.1 及 14.2.2 條辦理。 

14.2 移轉條件及計價 

14.2.1 期間屆滿時之移轉條件及計價 

乙方應將本契約第 14.1.4 條所列之營運資產無條件無償返還予甲方。但如乙方

之自有設備或財產及物品係為維持本場館正常營運之必要，甲方得請求乙方將

該自有資產有償移轉所有權予甲方，其計價方式以該資產原始取得成本減去

已使用年限之相對折舊價值［原購置價格（或市價）×已使用年數÷（財物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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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分類規定耐用年限＋1）］後之未折減餘額為準。 

14.2.2 期間屆滿前之移轉條件及計價 

1. 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而終止契約者 
乙方應將第 14.1.3 條所列之營運資產無條件無償返還或移轉予甲方。但

乙方依法或依本契約對於甲方所應負擔之義務或責任（包括但不限回

復土地及建物原狀、維護資產之適當價值及安全狀態、或另行重新招

商所增加支出之成本費用或其他損害賠償責任）不因此免除。 

2. 因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或甲方單方面基於公益考量而終止契約者 
乙方仍應將本契約第 14.1.3 條所列之營運資產無條件無償返還予甲方。

但如乙方之自有設備或財產及物品係為維持本場館正常營運之必要，

甲方得請求乙方將該自有資產有償移轉所有權予甲方，其計價方式以

該資產原始取得成本減去已使用年限之相對折舊價值［原購置價格

（或市價）×已使用年數÷（財物標準分類規定耐用年限＋1）］後之未

折減餘額為準。乙方並得依本契約第 19.2.3 條向甲方請求賠償，賠償範

圍不包括乙方之所失利益及其他間接或附隨、衍生性損害。 

3. 因不可抗力、除外情事、其他不可歸責於雙方之事由或雙方合意而終

止契約 
(1) 因不可抗力、除外情事及其他不可歸責於雙方之事由而終止契約者，

乙方依本契約第 4.2.1 條購置之必要投資項目，甲方應按其其現存價值

給予乙方補償，其補償數額之計價方式，以該資產原始取得成本減去

已使用年限之相對折舊價值［原購置價格（或市價）×已使用年數÷

（財物標準分類規定耐用年限＋1）］後之未折減餘額為準。 
(2) 因雙方合意而終止契約者，雙方應另行議定有關資產返還及移轉予其

他權利義務關係。 

14.2.3 乙方依本章約定移轉營運資產時，除契約另有約定外，不得以無對價為由，

拒絕營運資產之移轉。 

14.2.4 移轉程序之費用負擔 

甲方與乙方為完成本章移轉程序所發生之費用，包括但不限於憑證、酬金及稅

捐費用等，由乙方負擔。 

14.2.5 鑑價機構之費用負擔 

1. 因可歸責於乙方之因素終止契約，而有委託第三人鑑價之必要時，應

由乙方負擔相關費用。 

2. 因政府政策變更，乙方繼續執行反不符公共利益時，甲方終止本契約，

而有委託第三人鑑價之必要時，應由甲方應負擔相關費用。 

3. 因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終止契約，而有委託第三人鑑價之必要時，應

由甲方應負擔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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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因不可抗力及除外情事事件終止契約，而有委託第三人鑑價之必要時，

應由雙方共同負擔相關費用。 

14.3 資產返還、移轉時及返還、移轉後應負之義務 

14.3.1 所有資產除甲方於點交予乙方時，依營運資產清冊註明有瑕疵或故障之情形

外，乙方返還及移轉予甲方之所有營運資產，均須維持堪用之狀態，乙方並應

依本契約第 9.12.1 條及第 9.12.2 條之約定辦理；乙方若有相關資產製造商之瑕

疵擔保請求權利，並應將該權利讓與甲方或甲方指定之第三人。 

14.3.2 乙方依本契約約定返還或移轉予甲方之營運資產，除雙方另為協議外，乙方應

擔保該資產於返還或移轉予甲方時並無權利瑕疵或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之瑕

疵。 

14.3.3 依本契約約定返還及移轉予甲方之營運資產，如乙方有出租、出借或設定任何

債權或物權之負擔者，乙方應於返還及移轉上開資產前，除去該等資產之一切

負擔。但經甲方同意保留者不在此限。 

14.3.4 於資產返還及移轉完成且甲方有能力自行或由其指定之第三人繼續營運本案

前，乙方應依甲方之要求，為甲方之利益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繼續營運

並維持營運資產之價值與效用，並維護營運場所之安全。 

14.3.5 乙方對其依規定移轉予甲方之營運資產，有關營運設備之使用、操作及對本案

未來之繼續營運，應按移轉性質之不同，依雙方同意之訓練計畫及費用分擔，

對甲方或其指定之第三人提供人員之訓練。 

14.3.6 乙方應以移轉或授權之方式，將本案營運設備操作技術及維修相關之必要技術

與文件，無償提供予甲方。 

14.3.7 移轉標的如為債權或其他權利且其移轉生效以取得相關債務人同意為要件者，

乙方應事先取得該債務人或契約相對人之同意。 

14.3.8 為繼續本案之營運所需之電腦系統軟體、應用軟體或由乙方建立之應用軟體，

乙方應負責按原使用方式移轉予甲方，使甲方得為必要之使用，移轉後有負擔

軟體維護或更新費用之必要，概由甲方或其指定之第三人支付。 

14.3.9 乙方依本契約約定返還或移轉營運資產予甲方前，須負責處理任何因其作為或

不作為所引起之任何未決之糾紛及訴訟。若甲方因此而遭受第三人之損害賠償

請求時，乙方應負擔甲方因和解、調解、判決、行政救濟及其他為解決紛爭所

支付之一切賠償費用及其他相關支出。 

14.3.10 乙方保證甲方不因所移轉或返還之營運資產而遭致任何損害，否則乙方應對甲

方所受損害負賠償責任。 

14.3.11 乙方就委託營運移轉範圍所為之裝修及裝潢工程，如甲方認定必要時，乙方應

應依甲方之要求，完成復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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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乙方未依約返還及移轉資產之處理 

14.4.1 乙方應將屬其所有、持有或占有而未移轉甲方之物品，於甲方所定之期限內，

遷離該等物品，其費用由乙方負擔。 

14.4.2 乙方未依本契約約定返還及移轉營運資產或撤離人員者，每逾一日處懲罰性違

約金新臺幣 2 萬元整，至其依約履行完畢之日止，甲方如受有其他損害並得請

求賠償。 

14.4.3 乙方如逾期未依本契約約定返還及移轉營運資產或撤離人員者，甲方得依法收

回本案空間及各項營運資產，乙方不得異議。 

14.5 未依期限遷離財物之處理 

乙方如逾期未將所有權屬乙方或委託他人經營本場館附屬設施之設備或物

品遷離者，即視為廢棄物，任由甲方處理，其所生費用由乙方負擔，並賠償

甲方因此所受一切損害，此項賠償，甲方有權自乙方所繳交之履約保證金中

扣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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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履約保證 

15.1 履約保證期間 

乙方履約保證之有效期間，應持續至乙方依前章完成資產返還及移轉日次日起 
6 個月止。 

15.2 履約保證數額 

本案履約保證分兩階段給付，給付方式如下所述。 
1. 第一階段：乙方應於簽約前一日提供新臺幣 500 萬元之履約保證，以作為

對本案契約期間一切契約責任履行之擔保。 
2. 第二階段：乙方應於成棒球場主球場開始點交前一日補足履約保證金金

額至新臺幣 1, 500 萬元，以作為對本案契約期間一切契約責任履行之擔保。 

15.3 履約保證之方式 

15.3.1 履約保證應由乙方至甲方繳納現金、以現金匯款至甲方保管金專戶，戶名：

「臺南市政府體育局保管款專戶」，帳號：009045095196，銀行：「臺灣銀行

臺南分行」，或金融機構簽發之即期本票或支票、保付支票(支票抬頭：臺南

市政府體育局保管款專戶)、郵政匯票(受款人為：臺南市政府體育局保管款專

戶)、無記名政府公債、可轉讓銀行定期存單、設定質權之金融機構定期存單

或經甲方核可之由本國銀行（或在臺灣設有分行之外國銀行）所出具之履約保

證金保證書，或其他經甲方認可之方式作為履約保證。 

15.3.2 經甲方同意，乙方得更新履約保證之方式，其有效期間須至少 2 年以上。但乙

方依本契約約定首次提供之各項履約保證或所剩餘之履約保證期間少於前述

年限者，不在此限。 

15.3.3 乙方應於各履約保證方式之有效期間屆滿 15 日之前，提供更新之履約保證。

否則甲方得押提以其現金續作履約保證至乙方提出更新之履約保證為止。 

15.4 履約保證之修改 

如本契約任何部分經修改、變更或展延期限，致履約保證有不足或失效之虞時，

甲方得請乙方限期補足或修改原履約保證，或取得相當之履約保證，並於原

履約保證失效前提出予甲方，乙方不得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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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履約保證金之扣抵 

1. 乙方違反本契約約定，或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造成甲方之損害，

或發生乙方應依本契約給付甲方懲罰性違約金、損害賠償或其他費用

等情形時，甲方有權將乙方繳交之履約保證押提後予以扣抵；扣抵後，

乙方應立即補足該履約保證差額。 

2. 甲方依本契約第 7.1 條約定交付予乙方之營運資產設施設備，甲方如認

為有致生公共安全之虞，經通知乙方限期處理，乙方未依限處理完成

者，甲方得逕行予以處理，並有權依前項約定辦理，乙方不得異議。 

15.6 履約保證之解除 

15.6.1 乙方於本契約所定之履約保證期間屆滿時，如無履約保證應被扣抵情事者及

其他爭議事項者，甲方得解除其履約保證之責任，並於 2 個月內將履約保證金

無息返還乙方。但如有待解決之事項者，甲方得暫予扣留履約保證金至無待解

決事項為止。 

15.6.2 因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而提前終止本契約之部分或全部者，於乙方資產移轉

完成後，如無履約保證金應被扣抵情事及其他爭議事項者，甲方應解除全部或

按終止部分比例計算之履約保證責任，並將履約保證金無息返還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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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保險 

16.1 乙方之投保義務 

本契約期間內，乙方應對本案之營運資產，向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

險局核准設立登記之產物保險公司，購買並維持必要之足額保險，並應將甲

方列為共同被保險人。 

16.2 保險範圍及種類 

乙方除依法應保之保險外，應投保並維持下列保險： 

16.2.1 裝修期間 

1. 營造工程綜合保險（含第三人意外責任險）。 

2. 僱主意外責任險。 

3. 工程專業責任險。 

4. 財產綜合保險（至少應含火災保險及財產滅失保險、地震保險、颱風

洪水保險、營運中斷險等附加險）等。 

16.2.2 許可期間(含設施設備測試期間) 

1. 財產綜合保險（至少應含火災保險及財產滅失保險、地震保險、颱風

洪水保險、營運中斷險等附加險）。 

2. 公共意外責任險（包含人員、財物。並應依「行政院公共場所或舉辦

各類活動投保責任保險適足保險金額建議方案」（詳見本契約附件 5）
辦理本案公共意外責任險之保險金額。但在本契約簽訂後，如「臺南

市供公共使用營業場所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自治條例」或「公共運

動設施設置及管理辦法」等辦法修正後所規定之保險金額較高者，則

應於該辦法修正後 1 個月內辦理加保或提高保險金額。） 

3. 產品意外責任險。 

4. 僱主意外責任險。 

5. 依中華民國法規為其員工投保勞工保險、職業災害保險及全民健康保

險。 

16.2.3 乙方應合理評估保險金額，並負擔所有賠償責任，除公共意外責任險及應依法

投保外，其他保險金額至少為每一個人身體傷亡保險金額不得低於新臺幣 600 
萬元，每一事故身體傷亡之保險金額不低於新臺幣 3,000 萬元，每一事故財物

損害之保險金額不得低於新臺幣 300 萬元。保險期間內最高賠償金額為新臺

幣 6,600 萬元整。保險單記載之不保事項或保險金額不足者，其所有風險及可

能之賠償（包括但不限於致甲方所生之損害）由乙方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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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4 營運中斷險承保範圍應包含但不限於以下： 

1. 保險標的物直接因主保險契約及其附加條款承保之危險事故發生所致

之損失。 
2. 直接因保險標的物所在地址遭受主管機關因可追溯任何人罹患法定傳

染病而命令限制該處所全部或部分關閉使用，或其受雇員工因此須依

傳染病防治法第四十八條而配合防治措施進行居家隔離。 

16.2.5 體育賽事及體育相關推廣活動期間，乙方得代收代辦選手意外保險。 

16.3 保險條件 

乙方應依本契約約定足額投保相關必要保險。 

16.4 保險金受益人及其使用 

16.4.1 財產保險就所有權屬於甲方之營運資產部分，受益人應為甲方。 

16.4.2 保險事故發生後，除本契約經任一方依本契約相關約定終止者外，應以甲方

為受益人之保險金應撥入甲方暫收款帳戶，用於彌補或重建本案資產。若保

險事故係因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所致者，則甲方應視乙方修復或重置本計畫

資產狀況支出費用，如保險金額度不足支應修繕或重置費用，甲方得視情況

負擔差額。若保險事故係非因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所致者，則乙方須支應保

險金額度不足支應修繕或重置費用之差額。 

16.5 保險契約之移轉 

保險單應載明保險人同意保險契約之權利，於營運資產移轉時，經甲方同

意後轉讓予甲方或甲方指定之第三人。轉讓後之保險費由甲方或甲方指定

之第三人負擔，乙方已付而未到期之保險費，由甲方退還乙方。 

16.6 保險單之備查 

乙方之保險單應於投保後 15 日內提交甲方備查。除依法令規定或經甲方同

意者外，乙方不得批改保單致變更後之條件較原保單為不利。乙方或保險

人批改前應以書面通知甲方批改之內容，批改後之保單 15 日內亦應送甲方

備查。 

16.7 保險事故之通知 

乙方於任何保險事故發生後，應於通知保險公司之時，副知甲方，甲方得

派人參與事故之會勘，乙方及保險人應予配合，不得拒絕。 

16.8 保險效力之延長 

本案之契約期間如有延長，乙方應即延長相關保險期間，並應使乙方之委

託(或出租)廠商適度延長其保險期間；如有違反，甲方得先付費延長保險期

間後向乙方求償，並以乙方一般違約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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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未投保足額保險之效果 

16.9.1 於本契約期間發生任何保險事故，導致乙方之裝修或營運受到阻礙而受有損

失者，該損失應由乙方投保之保險給付加以填補，倘有不足之部分，由乙方

完全承擔，甲方不負任何責任。 

16.9.2 乙方依法或依本契約之約定，應對甲方或第三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或第三人

得對甲方請求損害賠償者，如因乙方（含乙方之委託(或出租)廠商）未依本

契約約定辦理保險、保險範圍不足、保險金額過低、保險期間不足或其他因

素，致甲方或第三人未能自保險人獲得足以填補損害之理賠者，乙方應負擔

所有損失及損害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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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營運績效評估 

17.1 營運績效評估委員會 

為瞭解乙方之營運狀況，並評鑑乙方營運是否得申請優先定約，甲方爰依促

參法第 51 條之 1、促參法施行細則第 65 及 66 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案件營運績效評定作業指引」及「臺南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營運移轉(OT)
案營運績效考核計畫」等規定辦理。 

17.2 營運績效評鑑辦理期程 

許可期間內，每年均須辦理年度營運績效評鑑 1 次，受評期間不得超過 1 年，

最遲於乙方依契約9.2.8條繳交財務報表後3個月內辦理，乙方應配合辦理。

營運首年及末年未滿 1 年者(結束前 1 個月)，甲方得視實際期程擇期辦理。 

17.3 營運績效評估項目、標準及指標 

17.3.1 營運績效評鑑項目與重點應包含營運管理計畫與績效、場館紅土、草皮及噴

灌系統維護、園區植栽、景觀維護及清潔、建築物及附屬設施設備保養運作

情形、財務管理運作情形、安全管理與消防器材檢查與維護事項以及使用者

需求等，詳見附件 8。 

17.3.2 甲方得視政策需求及具體營運狀況逐年變更或調整評鑑項目及其權重，有變更

或調整者，應以書面通知乙方，並自次一年度開始實施。 

17.4 營運績效評估程序 

17.4.1 乙方應於每年 6 月 30 日前檢送前一年度之營運自評報告(包含但不限於營運目

標、評鑑年度營運概況，如經營情形、人力配置情形、營運資產管理、政策

配合情形、履約配合情形、營運成果、客速處理情況、其他優良事蹟等，以

及評鑑年度及次年度經甲方核定之營運計畫等)予甲方。乙方所提相關資料及

文件有缺漏或疑義，甲方應以書面通知乙方限期補件或補正，逾期未補件或

補正時，依原提文件進行評定。 

17.4.2 乙方應於營運績效評估委員會召開時，提出簡報，並答覆各委員之詢問。如

各委員要求查閱乙方所提送相關資料及文件之原始紀錄，乙方應配合。 

17.4.3 各委員認有調查或實地勘驗之必要時，得實施調查或勘驗，乙方應配合。 

17.4.4 評鑑結果之通知 

各委員充分瞭解乙方營運狀況後，就各評鑑項目予以評分。績效評鑑結果應

於甲方核定日次日起 10 日內以書面通知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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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5 評鑑結果之釋疑及爭議處理 

1. 乙方對於績效評鑑結果如有疑義，應於評鑑結果送達二週內檢附說明

與佐證資料，以書面向甲方申請釋疑。 

2. 甲方應於收受乙方釋疑申請書之次日起 60 日內以書面回復，必要時得

召開評估委會會議協助處理。 

3. 甲方逾前項期間未回復，或乙方對甲方回復仍有疑義時，依本契約第

21 章爭議處理相關約定辦理。 

17.5 優先定約 

17.5.1 申請資格 

乙方於本案之許可期間各年度營運績效之評鑑分數，若有 5 次營運績效評鑑

達 80 分以上，且無發生下列任一情事，得向甲方申請優先定約。但乙方若

未依本契約第 17.5.2 條第 1 款約定期限前提出優先定約之申請，視為放棄優

先定約之機會。 
1. 申請優先定約前 3 次評鑑分數未達 80 分。 
2. 未履行本契約第 5.5.12、5.5.14、5.5.15 條承諾事項。 
3. 發生可歸責於乙方之重大公共安全、勞動安全、消防安全、其他缺失

致使人員死亡等事件。 

17.5.2 申請優先定約、審查及議約程序 

1. 乙方如符合本契約第17.5.1條之申請資格，最遲得於許可期間屆滿前第

14 個月起至第 12 個月止（例如：契約期間於 122 年 12 月 31 日屆滿，

則應於 121 年 1 1 月 1 日至 121 年 12 月 31 日間提出，以此類推），檢

送優先定約自評報告及未來具體投資、營運計畫、財務計畫等，向甲

方申請優先定約。惟甲方有權決定是否續約。前開資料不足時，甲方

得通知乙方於一定期間內補正。 

2. 乙方提出優先定約之申請，並經甲方審酌有續行委外經營之需求後，

甲方得依評估委員會之意見，決定是否續約。如甲方決定不予續約時，

應於乙方提出申請日次日起 6 個月內以書面回覆乙方。 

3. 如經甲方同意續約者，甲方應以書面通知乙方議訂新約內容；倘乙方

對甲方續約內容及條件拒絕同意，或至許可期間屆滿前6個月止雙方仍

無法達成續約內容及條件之合意者，乙方即喪失優先定約之權利，甲

方得公開辦理招商作業或自行處理，乙方不得異議。 

17.5.3 申請優先定約次數及期間之限制 

雙方依本契約第 17.5 條規定辦理優先定約以 1 次為限，且期間至多為 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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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營運績效不佳之處置 

17.6.1 乙方之營運績效評分未達 70 分者，視為構成本契約之ㄧ般違約情事，甲方得

依第 18.4.1 條列為違約情形可改善而請求乙方改善之約定處理。 

17.6.2 乙方於契約期間內，除有因本契約第 20.1 條不可抗力或第 20.2 條除外情事影

響營運績效評分外，如有任 3 年營運績效評分未達 70 分者，視為構成本契約

之重大違約情事，甲方得依第 18.4.3 條約定終止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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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缺失及違約責任 

18.1 乙方之缺失 

除本契約第 18.3 條所稱違約或其他約定視為違約之情形外，乙方之行為如有

不符合本契約之約定或違反本契約所定之義務者，均屬缺失。 

18.2 缺失之處理 

18.2.1 乙方如有缺失時，甲方得要求乙方定期改善，並以書面載明下列事項，通知

乙方： 

1. 缺失之具體事實。 

2. 改善缺失之期限。 

3. 改善後應達到之標準。 

4. 屆期未完成改善之處理。 

18.2.2 乙方應於期限內改善缺失，並於改善完成後以書面通知甲方，如屆期未完成

改善或改善無效，得再定期命乙方改善、甲方代為改善或視為違約處理。若甲

方代為改善時，改善費用應由乙方負擔。 

18.3 乙方之違約 

18.3.1 除其他經本契約視為一般違約之情事外，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而有下列情

事之一者，亦構成一般違約： 

1. 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導致點交遲延者。 

2. 乙方未遵期開始營運、違反投資計畫使用之規定或違反相關法令。 

3. 乙方未維持本計畫營運資產之正常且合理狀況，或未經甲方事前之書

面同意，對本計畫營運資產作重大變更。 

4. 乙方未經甲方事前書面同意，擅將本計畫營運資產為轉讓、出租、設

定負擔或其他處分行為。 

5. 乙方有偽造、變造依本契約應提出之相關文件，經查明屬實。 

6. 乙方或其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有重大喪失債信或違法情事，情節重

大影響營運。 

7. 違反土地或建物使用限制規定。 

8. 未經甲方事前書面同意，擅自辦理契約約定之營運項目以外之業務，

或超收、另立名目收取費用。 

9. 未依約按期繳交土地租金及權利金以外之其他應繳納之費用。 

10. 對於受託業務及財務為不實之記載、陳報或冒名經營。 

11. 未依期程配合甲方完成年度營運績效評估。 

12. 未依約辦理投保或設施使用配合事項。 



50 

13. 乙方違反簽約時或本契約約定之承諾事項。 

14. 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經營管理不善或違反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相

關法令遭裁罰。 

15. 因可歸責於乙方之重大公共安全、勞動安全、消防安全及其他缺失或

違約情事致使人員重傷或死亡。 

16. 其他依契約規定為一般違約情事者。  

18.3.2 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構成重大違約： 

1. 除不可抗力、除外情事等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延緩工程之因素

外，未依甲方同意之投資執行計畫書或施工計畫書辦理裝修工程或工

程進度嚴重落後。 

2. 乙方未經甲方書面同意擅自中止營運一部或全部，或有經營不善致無

法繼續履約之情事。 

3. 乙方有破產、重整或其他重大財務困難之情事，致無法繼續履約或履

約顯有困難。 

4. 乙方未經甲方事前書面同意，擅將本契約之權利義務為轉讓、設定負

擔或其他處分行為。 

5. 遭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命令解散、受法院裁定解散或未經甲方事前書面

同意，股東會為解散、合併或分割之決議。 

6. 乙方於契約期間內，任 3 年之營運績效評分有未達 70 分之情事。 

7. 因可歸責於乙方之重大公共安全、勞動安全、消防安全及其他缺失或

違約情事致使人員死亡，並經甲方認定情節嚴重者。 

8. 其他嚴重影響本計畫營運且經甲方認定情節重大者。 

18.4 違約之處理 

乙方有本契約第 18.3 條所稱違約或其他本契約視為違約之情事時，甲方得為

下列處理，並以書面通知乙方。 

18.4.1 違約情形經甲方認定情節非屬重大且可改善者，通知乙方定期改善。 

1. 定期改善之程序  

甲方要求乙方定期改善時，應以書面載明下列事項，通知乙方： 

(1) 違約之具體事實。 

(2) 改善之期限。 

(3) 改善後應達到之標準。 

(4) 屆期未完成改善之處理。 

2. 經甲方通知乙方定期改善而逾時未改善、改善無效或未依改善標準完

成改善或違約情事無法改善者，甲方得依下列任一方式處理，並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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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通知乙方： 

(1) 中止乙方營運之部分或全部。 

(2) 通知融資機構於一定期限內自行或擇定符合法令規定之其他機構， 
暫時接管乙方或繼續辦理營運。 

(3) 終止契約，終止契約之處理方式依本契約第 19.2 條約定辦理 

3. 甲方中止乙方營運之一部或全部時，應以書面載明下列事項，通知乙

方： 

(1) 中止部分或全部營運之事由。 

(2) 中止營運之日期。 

(3) 中止營運之業務範圍。 

(4) 中止營運後，應繼續改善之項目、標準及期限。 

(5) 屆期未完成改善之處理。 

4. 乙方應於改善完成後，以書面通知甲方。 

5. 本契約第 18.3 條違約情事經乙方改善並經甲方認定已消滅時，甲方應

以書面限期令乙方繼續整修或營運。 

18.4.2 違約金 

乙方有本契約第 18.3 條所稱違約或其他本契約視為違約之情事時，甲方得處

乙方懲罰性違約金，一般違約之情形為新臺幣 3,000 元，重大違約之情形為

新臺幣 2 萬元，並得按日連續處罰至乙方改善完成為止。乙方如逾期未繳納

違約金者，甲方得自履約保證金中扣抵。 

18.4.3 終止契約 

1. 乙方有第 18.3.2 條約定之重大違約事由時，甲方得不經通知改善，逕

行終止契約之一部或全部。 

2. 終止契約之處理方式依本契約第 19.2 條約定辦理。 

18.4.4 違約不影響契約之履行 

1. 乙方縱發生違約情事，於甲方終止本契約前，乙方仍應繼續履行。但

經甲方同意者不在此限。 

2. 乙方因甲方同意而暫停履約時，仍不得據此要求延長本契約期限或免

除契約責任。 

18.4.5 依本契約或促參法第 52 條第 1 項或促參法第 53 條第 1 項規定，中止營運之

全部或一部，或終止本契約時，甲方於必要時得依「民間參與教育設施及運

動設施接管營運辦法」規定予以強制接管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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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契約之變更及終止 

19.1 契約之變更 

19.1.1 契約變更之前提 

本契約之履行，如有下列情形之一，雙方得協議辦理契約變更： 

1. 本契約條文如有未盡事宜、意義不明致本契約之履行依其原有效果

顯失公平或窒礙難行，經雙方書面同意後得修正或補充者。 

2. 因不可抗力之發生或政策、法令、情事變更，致本契約之履行依其

原有效果顯失公平或窒礙難行者，經雙方同意後得修正或補充之。 

3. 其他為履行本契約之必要者或經雙方合意者。 

19.1.2 契約變更之程序 

任一方於收受對方提送修約相關文件後，應即與對方進行協議，除雙方另

有約定者外，如未能於相關文件送達之次日起 60 日內完成，視為變更不成

立，應依本契約第 21.1 條爭議處理之約定辦理。 

19.1.3 其他 

1. 契約變更之內容，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為原則。 

2. 乙方不得因契約變更之通知而遲延履行其契約義務。但經甲方同意

者不在此限。 

3. 契約變更，非經甲方及乙方之合意作成書面紀錄，並簽名或蓋章者

無效。 

19.2 契約之終止 

19.2.1 契約終止之事由 

1. 合意終止 

契約期間內，雙方得以書面合意終止本契約。 

2. 非可歸責乙方之事由而終止契約 

(1) 因不可抗力或除外情事發生而終止本契約。 

(2) 因政策變更，乙方依本契約繼續履行反不符公共利益者。 

3. 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終止契約 

(1) 甲方依本契約第 18.4 條終止本契約。 

(2) 乙方依破產法為和解或破產之聲請，或經法院裁定重整或宣告

破產，或有公司法第 185 條第 1 項所定情事。 

(3) 乙方經行政主管機關命令解散、停業或歇業，或經法院裁定解

散者。 

(4) 乙方違反法令致嚴重影響其執行本契約之能力或有其他重大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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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公序良俗之情形。 

(5) 簽訂本契約後，乙方未經甲方同意將其法人組織變更者。 

(6) 其他依本契約約定甲方得為終止者。 

19.2.2 契約終止之通知 

任一方終止本契約時，應以書面載明下列事項，通知他方： 

1. 契約終止事由。 

2. 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及終止之日期。 

3. 通知終止一方擬採取之適當措施。 

19.2.3 契約終止之效力 

1. 本契約之一部或全部終止時，於終止之範圍內，發生下列效力： 

(1) 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雙方之權利及義務一律終止。但終止前

已發生之權利及義務不受影響。 

(2) 本契約終止時，附屬設施之經營權利併同終止。 

(3) 乙方應依本契約第 14 章約定辦理營運資產返還及移轉、補(賠)
償及計價。 

(4) 本契約為處理契約終止後之權利義務關係而依其性質應繼續有

效之條款，均仍繼續有效。 

2. 雙方合意終止之效力 

雙方就權利義務關係，應另行議定之。 

3. 因不可抗力或除外情事而終止契約之效力 

(1) 甲方於扣除乙方依本契約應付之違約金或其他債務後，應解除

乙方其餘部分之履約保證。 

(2) 依公平誠信原則，由雙方協議後續處理方式。 

4. 因政府政策變更，乙方繼續執行反不符公共利益時，甲方終止本契

約之效力 

(1) 甲方於扣除乙方依本契約應付之違約金或其他債務後，應解除

乙方其餘部分之履約保證。 

(2) 乙方得向甲方請求賠償，但不包括所失利益或其他間接或附隨、

衍生性之損害賠償。 

5. 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終止契約之效力 

(1) 甲方得押提乙方留存之履約保證之一部或全部以扣抵乙方應給

付之違約金、損害賠償及其他依本契約甲方有權向乙方請求支

付之費用。 

(2) 甲方得向乙方請求違約金或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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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不可抗力與除外情事 

20.1 不可抗力 

本契約所稱不可抗力情事，係指下列事件或狀態之發生或擴大非可歸責於雙

方，亦非雙方得合理控制或縱加相當注意亦無法防止、避免或排除，且足以

影響本契約一部或全部之履行者，包括但不限於： 

1. 戰爭（無論是否宣戰）、侵略、外國敵人行為、叛亂、革命、暴動、

內戰、恐怖活動。 

2. 因核子燃料或廢棄物燃燒或爆炸所生輻射或放射線污染。 

3. 天災，包括但不限於地震、水災、閃電或任何自然力作用。 

4. 不可歸責於乙方或其分包商所致罷工、勞工暴動或其他勞資糾紛，致

足以影響本契約之履行。 

5. 嚴重特殊之傳染疾病且經中央或縣市政府宣布暫停活動，致足以影響

本契約之履行。 

20.2 除外情事 

本契約所稱除外情事，係指： 

20.2.1 除不可抗力情事外，因法規變更或其他非雙方締約當時所得預見之情事發生，

致對乙方之營運管理之執行或財務狀況發生重大不利影響，且足以影響本契約

之履行者。 

20.2.2 其他性質上不屬不可抗力情事而經協調會認定係除外情事者。 

20.3 通知及認定程序 

20.3.1 任一方主張不可抗力或除外情事之發生而受重大影響者，應於事件發生且客觀

上能通知之日起 15 日內，以書面通知他方。 

20.3.2 任一方於收到他方依前條之通知後，雙方應即綜合當時情況加以認定。若就情

況之認定於書面通知日次日起 2 個月內無法達成協議時，任一方得依本契約第

21.1 條約定辦理。 

20.4 認定後之效果 

於不可抗力或除外情事經甲乙雙方或協調會認定後，甲乙雙方應即依下列約

定辦理一項或數項之補救措施。如就該事件之補救措施於認定日次日起 2 個
月內無法達成協議時，應依本契約第 21.1 條爭議處理之約定辦理。 

20.4.1 不生遲延責任 

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或除外情事發生，致無法如期履行本契約所約定義

務時，不負遲延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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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2 損害之補救 

1. 乙方承諾因不可抗力或除外情事所受之損害，應先以乙方、乙方之專

業顧問以及乙方之受託人所投保之保險優先補償之。 

2. 於契約期間內，如發生前述不可抗力或除外情事，乙方得檢具獨立公

正機構所作成之報告及相關資料說明損害數額，依相關法令請求甲方

或其他主管機關減免土地租金或權利金或調整繳交期限，並得依政府

相關法令政策辦理其他紓困方案。 

3. 乙方於契約期間內因天然災變而受重大損害時，甲方得依政府相關法

令協調金融機構辦理重大天然災害復舊貸款或其他紓困方案。 

4. 調整乙方經甲方核定之收費標準。 

5. 因不可抗力或除外情事發生，甲方得視情節，適度展延契約期間。 

6. 其他經雙方同意之措施。 

20.5 損害之減輕 

於不可抗力或除外情事發生後，乙方須盡力採取各種必要之合理措施以減輕 
因此所受之損害，或避免損害之擴大。 

20.6 恢復措施 

乙方須盡力採取一切措施，儘速恢復本案之正常運作。 

20.7 終止契約 

因不可抗力或除外情事之發生，導致本契約之目的持續 6 個月無法達成，甲

乙雙方應即就是否繼續履行本契約或相關處理方案進行協商。如於該事件發

生日次日起 1 年，甲乙雙方仍無法達成協議，任何一方仍無法達成協議，任

一方均得以書面通知他方終 止本契約之一部或全部。 

20.8 未受影響部分仍依約履行 

不可抗力或除外情事之發生，僅嚴重影響本契約之一部履行者，雙方就其餘 
部分仍應繼續履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經雙方同意者，不在此限： 

1. 其餘部分之履行已無法達到契約之目的。 

2. 其餘部分之繼續履行有重大困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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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爭議處理條款 

21.1 爭議處理 

21.1.1 雙方平時之聯繫與溝通 

1. 為使本契約順利履行，雙方就本契約之履行狀況或須對方協助事項等， 
除隨時以書面方式聯繫外，並定期或不定期以會報方式溝通聯繫協商。 

2. 雙方應竭盡所能，本於誠信隨時聯繫進行磋商，以解決因本契約所引

起或與本契約之權利義務有關之解釋、履行、效力等事項所產生之歧

見。 

3. 雙方同意各授權指派一人為專案代表人，代表各方發出或收受各項通

知或其他文件。 

21.1.2 協商、協調及調解 

1. 甲乙雙方就本契約有關之事項發生爭議時，應本於誠信原則，先以協

商方式解決之，如一方以書面提出協商之請求次日起 60 日內雙方仍無

法達成共識時， 任一方得將爭議事項提送協調會決議之，或依促參法

規定向履約爭議調解會申請調解。 

2. 甲乙雙方應於簽約日次日起 90 日內，依本案協調會組織章程（詳見本

契約附件 6）成立協調會。 

3. 甲乙雙方同意就本契約有關之事項發生爭議時，於雙方以書面同意提

付仲裁或向法院提出訴訟前，應先依本章約定之程序提交協調會處理

或依促參法規定向履約爭議調解會申請調解。 

4. 協調會就協調會議之過程及決議均應作成書面紀錄。協調會得提出協

調方案經由雙方代表溝通後作成決議，若任一方於收到決議後 20 日內

以書面向協調會提出異議，該決議之協調方案即不生效力，協調會得

再次協調；若雙方對於協調會所作成之決議均未提出異議，即屬協調

成立，雙方應予遵守並履行，任一方未依協調會決議履行者，對於他

方所支出組成協調會之費用及所生一切損害，應負賠償責任。 

5. 雙方之爭議事項，經一方請求協調，協調會於 2 個月內未能召開協調

會議，或任一方請求提付協調會 6 個月內仍無法達成調解，或任何一

方於收受協調會決議後於限定期限內向他方表示不同意或提出異議時，

視同協調不成立。 

6. 向履約爭議調解會申請調解之程序及效力悉依促參法等有關法令之規

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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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3 仲裁 

1. 雙方就本契約所生爭議，如無法透過本契約第 21.1.2 條解決時，得經

雙方另行以書面同意提交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以仲裁方式解決。 

2. 本契約所生之一切爭議進入仲裁或訴訟程序後，任一方不得以他方於

協商或協調前有任何妥協、讓步、和解、或類此之意思表示，主張已

經發生該妥協、讓步、和解、或類此意思表示之法律效果。 

3. 本契約所生之一切爭議，如經雙方另行以書面同意以仲裁方式解決者。

仲裁人及主任仲裁之選定、仲裁地、仲裁程序、是否適用衡平原則為

判斷及仲裁程序與仲裁判斷書是否公開等事項，由甲乙雙方另行協議

之，並依中華民國仲裁法及中華民國仲裁協會相關規則為之。 

21.1.4 管轄法院 

若任一方不同意依本契約第 21.1.3 條仲裁方式解決而提起訴訟時，雙方同意

以中華民國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21.2 契約繼續履行 

21.2.1 除非本契約已全部確定終止，否則於爭議處理期間，不論雙方是否已進行磋 
商或協調，亦不論該爭議是否已提請澄清、解釋、協調、仲裁或訴訟，於爭

議處理 期間雙方均應繼續執行本契約。但本契約另有訂定或雙方另有協議者，

不在此限。 

21.2.2 乙方因爭議而暫停履約，其經爭議處理結果被認定無理由者，不得就暫停履

約之部分要求延長契約期限或免除契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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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其他條款 

22.1 智慧財產權及保密義務 

22.1.1 智慧財產權之使用 

甲方於其認為必要時，有權查閱或行使乙方為本案整修或營運而取得之受智 
慧財產權有關法令或其他法令保護之智慧財產權，以及該等智慧財產權之圖 
說、文件、契約、標幟、技術或資料（簡稱「智慧財產權暨物件」）。乙方 
應使智慧財產權暨物件所有人或有權使用人提供清單及說明乙份送交甲方 
備查。契約期間屆滿或本契約提前終止時，如甲方有繼續使用該等智慧財產 
權暨物件之必要，乙方應使其所有人或有權使用人以書面同意或授權甲方對 
該等智慧財產權暨物件之使用，乙方支付智慧財產權之權利金或使用金之義 
務則由甲方承擔。 

22.1.2 保密義務 

雙方當事人對所有由他方提供經標明為「機密」之有關技術或商業性文件或 
其他資料有保密義務，不得於未經他方書面同意前洩露予任何第三人。但下 
列情形不在此限： 

1. 根據法令或法院裁判應為揭露者。 

2. 上述資料已對外公開者。 

3. 為履行本契約約定之任何義務，應為揭露者。 

22.1.3 員工及他人之保密義務  

甲乙雙方應使其內部相關人員、受僱人、員工及受委託之第三人遵守前述保

密義務。 

22.1.4 乙方之賠償責任 

1. 乙方保證其因本契約所完成之履約標的，並未侵害第三人所擁有任何

形式之智慧財產權或其他權益。如有第三人對甲方主張本契約之履約

標的侵害其智慧財產權或其他權益，乙方應負責處理及承擔一切法律

責任，並應於接到甲方之通知後負責儘速解決前述糾紛，且立即提供

甲方因此所需之必要支援與諮詢（包括但不限於資料、文件之提供及

負擔鑑定費用、律師費用等）。 

2. 甲方若因乙方違反上述保證而涉及任何侵害第三人智慧財產權或其他

權益之侵權訴訟，乙方應自費為甲方提供辯護，並負擔甲方所需支付

之賠償費用或和解金，且乙方應負責賠償甲方因此侵權訴訟所受之一

切損失（包括但不限於訴訟、鑑定費用、律師費用及名譽損失等）。 

3. 如上述侵權訴訟經法定程序確認係可歸責於乙方時，乙方應於本項侵

權行為經確定之終局判決、調解或和解成立之日起一個月內取得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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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源或修改為符合甲方所需之履約標的，並解除侵權情形，否則得視

為本契約第 18.3.1條之違約情事。乙方尚未取得合法授權或完成修改前，

甲方將依本契約第 18.4 條約定辦理，若甲方因此遭受任何損害或喪失

任何利益，乙方應負賠償之責。 

22.2 通知與文件之送達 

22.2.1 通知送達 

除本契約另有約定者外，應送達本契約當事人或融資機構委任之管理銀行之

通知、文件或資料（如有），均應以中文書面信函為之，並於送達對方時生

效。 
如以郵寄方式通知者，除經事前書面通知地址變更者外，雙方之地址以下所

列者為準，乙方地址並應為本案場館座落地址（門牌號碼）以外之處所。 
甲方地址： 
乙方地址： 

22.2.2 地址變更 

當事人之任一方變更地址時，應於變更前以書面通知對方，否則他方如按原

址，並依當時法律規定之任何一種送達方式辦理時，視為業已送達對方。 

22.3 準據法 

本契約之變更、效力、履行、解釋及與本契約有關之一切事宜均以中華民國 
法規為準據法。本契約規範有未盡之事宜，悉依促參法及中華民國之相關法 
規辦理。 

22.4 契約條款之可分性 

本契約任何條款依中華民國法令規定為無效時，僅就該條款之規定失其效力， 
不影響其他條款之效力。但無效部分對其他條款具有重大影響致不能履行或

雖履行但不能達本契約原定目的者，不在此限。 

22.5 棄權效力 

任一方放棄本契約某一條款之權利時，不生放棄行使其他條款權利之效力。 
一方對他方之違約行為不為主張或行使其應有權利者，不生已放棄其嗣後主 
張相同權利之效力。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任一方之沈默或未為表示亦不得 
作為對於他方承諾、同意或放棄行使權利之表示。 

22.6 契約公證 

本契約應辦理公證，並載明乙方因不履行本契約所生之金錢給付、營運資產 
之返還或移轉等義務者，甲方得逕為強制執行。乙方辦理本契約公證之費用 
悉由乙方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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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印花稅 

本契約之簽訂若須繳納印花稅，應由乙方負擔費用。 

22.8 契約份數 

本契約正本份、副本份，雙方各執正本份、乙方收執副本份，甲方 收
執副本份。副本如有誤繕，以正本為準。 

 

 

 

 

 

 
立約人 
甲            方：臺南市政府體育局 
代 表 人： 
統 一 編 號： 
地 址：臺南市南區體育路 10 號 

 

 
乙 方： 
代 表 人： 
統 一 編 號：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1  使用執照及各樓層平面圖 
 

  



一、全區平面圖  





二、少棒球場  





















三、內野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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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棒球場副球場與投打練習場 

 

  























五、成棒球場主球場 

  



















 

 
 
 
 
 
 
 
 
 
 
 
 
 
 
 
 
 
 

附件2  營運資產清冊 
 
  



第1頁/共8頁

購置日期

領用日期

3100912-15 

 

3000656

標準桶

100L萬用桶/亞太棒球場

清潔維護器具(40) 

100L萬用桶

套 1 10944
1080726

1080726
10

4年4

月

亞太國際棒

球訓練中心
葉庭瑋

3013403-21 

 

3000659

劃線機

打擊區畫線框2組、草皮

壘線工具2組 臺 1 11100
1080822

1080822
20

4年3

月

亞太國際棒

球訓練中心
葉庭瑋

3111002-96 

 

3000660

運動傷害護理療床
折壘式按摩床*4 

台 1 3643
1080822

1080822
5

4年3

月

亞太國際棒

球訓練中心
葉庭瑋

3111002-96 

 

3000661

運動傷害護理療床
折壘式醫療床*4 

台 1 3643
1080822

1080822
5

4年3

月

亞太國際棒

球訓練中心
葉庭瑋

3010101-34 

 

3000662

盛桶
冰桶*8 

套 1 2800
1080822

1080822
5

4年3

月

亞太國際棒

球訓練中心
葉庭瑋

3013402-47 

 

3000663

轉寫字製作設備

亞太棒球場訓練中心文字

製作及安裝 式 1 28200
1080823

1080823
10

4年3

月

亞太國際棒

球訓練中心
葉庭瑋

3140307-01 

 

3000664

顯示器

聲寶液晶顯示器 SAMPO

EM-50KT18A 14台 臺 1 5006
1080823

1080823
6

4年3

月

亞太國際棒

球訓練中心
葉庭瑋

3140307-01 

 

3000665

顯示器

聲寶液晶顯示器 SAMPO

EM-50KT18A 14台 臺 1 5006
1080823

1080823
6

4年3

月

亞太國際棒

球訓練中心
葉庭瑋

單位財產編號 舊登錄號 備註保管人員總價
使用

年限
財產名稱

(395380000E) 臺南市政府體育局
財產盤點清冊

填單日期：112年11月17日

檢查情形數量
形式

品名

已使用

年限
存放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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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置日期

領用日期
單位財產編號 舊登錄號 備註保管人員總價

使用

年限
財產名稱

(395380000E) 臺南市政府體育局
財產盤點清冊

填單日期：112年11月17日

檢查情形數量
形式

品名

已使用

年限
存放地點

3140307-01 

 

3000666

顯示器

聲寶液晶顯示器 SAMPO

EM-50KT18A 14台 臺 1 5006
1080823

1080823
6

4年3

月

亞太國際棒

球訓練中心
葉庭瑋

3140307-01 

 

3000667

顯示器

聲寶液晶顯示器 SAMPO

EM-50KT18A 14台 臺 1 5006
1080823

1080823
6

4年3

月

亞太國際棒

球訓練中心
葉庭瑋

3140307-01 

 

3000668

顯示器

聲寶液晶顯示器 SAMPO

EM-50KT18A 14台 臺 1 5006
1080823

1080823
6

4年3

月

亞太國際棒

球訓練中心
葉庭瑋

3140307-01 

 

3000669

顯示器

聲寶液晶顯示器 SAMPO

EM-50KT18A 14台 臺 1 5006
1080823

1080823
6

4年3

月

亞太國際棒

球訓練中心
葉庭瑋

3140307-01 

 

3000670

顯示器

聲寶液晶顯示器 SAMPO

EM-50KT18A 14台 臺 1 5006
1080823

1080823
6

4年3

月

亞太國際棒

球訓練中心
葉庭瑋

3140307-01 

 

3000671

顯示器

聲寶液晶顯示器 SAMPO

EM-50KT18A 14台 臺 1 5006
1080823

1080823
6

4年3

月

亞太國際棒

球訓練中心
葉庭瑋

3140307-01 

 

3000672

顯示器

聲寶液晶顯示器 SAMPO

EM-50KT18A 14台 臺 1 5006
1080823

1080823
6

4年3

月

亞太國際棒

球訓練中心
葉庭瑋

3140307-01 

 

3000673

顯示器

聲寶液晶顯示器 SAMPO

EM-50KT18A 14台 臺 1 5006
1080823

1080823
6

4年3

月

亞太國際棒

球訓練中心
葉庭瑋



第3頁/共8頁

購置日期

領用日期
單位財產編號 舊登錄號 備註保管人員總價

使用

年限
財產名稱

(395380000E) 臺南市政府體育局
財產盤點清冊

填單日期：112年11月17日

檢查情形數量
形式

品名

已使用

年限
存放地點

3140307-01 

 

3000674

顯示器

聲寶液晶顯示器 SAMPO

EM-50KT18A 14台 臺 1 5006
1080823

1080823
6

4年3

月

亞太國際棒

球訓練中心
葉庭瑋

3140307-01 

 

3000675

顯示器

聲寶液晶顯示器 SAMPO

EM-50KT18A 14台 臺 1 5006
1080823

1080823
6

4年3

月

亞太國際棒

球訓練中心
葉庭瑋

3140307-01 

 

3000676

顯示器

聲寶液晶顯示器 SAMPO

EM-50KT18A 14台 臺 1 5006
1080823

1080823
6

4年3

月

亞太國際棒

球訓練中心
葉庭瑋

3140307-01 

 

3000677

顯示器

聲寶液晶顯示器 SAMPO

EM-50KT18A 14台 臺 1 5006
1080823

1080823
6

4年3

月

亞太國際棒

球訓練中心
葉庭瑋

3040202-08 

 

3000682

釘齒耙
棒球專用耙子*20 

組 1 9597
1080902

1080902
6

4年2

月

亞太國際棒

球訓練中心
葉庭瑋

3010107-20 

 

3000683

刷洗設備
紅土專用刷*10 

套 1 30596
1080902

1080902
14

4年2

月

亞太國際棒

球訓練中心
葉庭瑋

3090201-

122 

 

3000684

三次元畫線機
畫線筒*6 

臺 1 20783
1080902

1080902
8

4年2

月

亞太國際棒

球訓練中心
葉庭瑋

3012003-04 

 

3000776

冷氣機

SAMPO AUQC72D*2 (共

約) 臺 1 34541
1090512

1090512
10

3年6

月

亞太國際棒

球訓練中心
葉庭瑋



第4頁/共8頁

購置日期

領用日期
單位財產編號 舊登錄號 備註保管人員總價

使用

年限
財產名稱

(395380000E) 臺南市政府體育局
財產盤點清冊

填單日期：112年11月17日

檢查情形數量
形式

品名

已使用

年限
存放地點

3012003-04 

 

3000777

冷氣機

SAMPO AUQC72D*2 (共

約) 臺 1 34541
1090512

1090512
10

3年6

月

亞太國際棒

球訓練中心
葉庭瑋

3012003-04 

 

3000778

冷氣機

SAMPO AUQC80D*1 (共

約) 臺 1 36803
1090512

1090512
10

3年6

月

亞太國際棒

球訓練中心
葉庭瑋

5010301-

01A 

 

5000751

桌
會議長桌180*90*74 

桌
張 1 115

1000728

1091021
10

12年4

月

亞太國際棒

球訓練中心
邱文邦

聯絡人

0920397676

原5000381
5010107-

01A 

 

5001001

冰箱
國際電冰箱 NR-C500HV 

具 1 218
1080822

1080822
4

4年3

月

亞太國際棒

球訓練中心
葉庭瑋

5010107-

01A 

 

5001002

冰箱
國際電冰箱 NR-C500HV 

具 1 218
1080822

1080822
4

4年3

月

亞太國際棒

球訓練中心
葉庭瑋

5010307-46 

 

5001003

安全護網
投打練習擋網 

組 1 2975
1080822

1080822
5

4年3

月

亞太國際棒

球訓練中心
葉庭瑋

5010307-46 

 

5001004

安全護網
投打練習擋網 

組 1 2975
1080822

1080822
5

4年3

月

亞太國際棒

球訓練中心
葉庭瑋

5010307-46 

 

5001005

安全護網
投打練習擋網 

組 1 2975
1080822

1080822
5

4年3

月

亞太國際棒

球訓練中心
葉庭瑋



第5頁/共8頁

購置日期

領用日期
單位財產編號 舊登錄號 備註保管人員總價

使用

年限
財產名稱

(395380000E) 臺南市政府體育局
財產盤點清冊

填單日期：112年11月17日

檢查情形數量
形式

品名

已使用

年限
存放地點

5010307-46 

 

5001006

安全護網
投打練習擋網 

組 1 2975
1080822

1080822
5

4年3

月

亞太國際棒

球訓練中心
葉庭瑋

5040601 

 

5001007

藝術品

U12世界盃棒球賽裝置藝

術(紀念球碑) 件 1 22455
1080822

1080822
5

4年3

月

亞太國際棒

球訓練中心
葉庭瑋

5010301-

01A 

 

5001010

桌

電腦辦公桌*8

(1200*700*740mm) 張 1 11431
1080823

1080823
10

4年3

月

亞太國際棒

球訓練中心
葉庭瑋

5010301-

01A 

 

5001011

桌

折合式會議桌*100

(1800*600*740mm) 張 1 97689
1080823

1080823
10

4年3

月

亞太國際棒

球訓練中心
葉庭瑋

5010301-

01A 

 

5001012

桌

折合式會議桌*6

(1800*900*740mm) 張 1 7247
1080823

1080823
10

4年3

月

亞太國際棒

球訓練中心
葉庭瑋

5010304-02 

 

5001013

椅凳

辦公椅*8

(510*570*950~1020mm) 張 1 3132
1080823

1080823
5

4年3

月

亞太國際棒

球訓練中心
葉庭瑋

5010304-02 

 

5001014

椅凳

人體工學*350

(465*525*775mm) 張 1 24477
1080823

1080823
5

4年3

月

亞太國際棒

球訓練中心
葉庭瑋

5010305-03 

 

5001015

衣櫥（櫃）

雙開門雙人鋼製衣櫃*3

(900*450*1802mm) 座 1 1808
1080823

1080823
5

4年3

月

亞太國際棒

球訓練中心
葉庭瑋



第6頁/共8頁

購置日期

領用日期
單位財產編號 舊登錄號 備註保管人員總價

使用

年限
財產名稱

(395380000E) 臺南市政府體育局
財產盤點清冊

填單日期：112年11月17日

檢查情形數量
形式

品名

已使用

年限
存放地點

5010303-

01A 

 

5001016

櫥櫃

高活動櫃*8

(400*600*650mm) 個 1 8248
1080823

1080823
10

4年3

月

亞太國際棒

球訓練中心
葉庭瑋

5010301-

01A 

 

5001019

桌
洽談圓桌80*H71,1800*8 

張 1 8583
1080823

1080823
10

4年3

月

亞太國際棒

球訓練中心
葉庭瑋

5010304-02 

 

5001020

椅凳

洽談椅

W46D40H83,1500*32張 張 1 8555
1080823

1080823
5

4年3

月

亞太國際棒

球訓練中心
葉庭瑋

5010110-19 

 

5001021

飲水機

亞太棒球訓練中心/少棒

場地飲水機 座 1 256
1080828

1080828
3

4年3

月

亞太國際棒

球訓練中心
葉庭瑋

5010110-19 

 

5001022

飲水機

亞太棒球訓練中心/少棒

場地飲水機 座 1 256
1080828

1080828
3

4年3

月

亞太國際棒

球訓練中心
葉庭瑋

5010110-19 

 

5001023

飲水機

亞太棒球訓練中心/少棒

場地飲水機 座 1 256
1080828

1080828
3

4年3

月

亞太國際棒

球訓練中心
葉庭瑋

5010110-19 

 

5001024

飲水機

亞太棒球訓練中心/少棒

場地飲水機 座 1 256
1080828

1080828
3

4年3

月

亞太國際棒

球訓練中心
葉庭瑋

5010110-19 

 

5001025

飲水機

亞太棒球訓練中心/少棒

場地飲水機 座 1 256
1080828

1080828
3

4年3

月

亞太國際棒

球訓練中心
葉庭瑋



第7頁/共8頁

購置日期

領用日期
單位財產編號 舊登錄號 備註保管人員總價

使用

年限
財產名稱

(395380000E) 臺南市政府體育局
財產盤點清冊

填單日期：112年11月17日

檢查情形數量
形式

品名

已使用

年限
存放地點

5010110-19 

 

5001026

飲水機

亞太棒球訓練中心/少棒

場地飲水機 座 1 256
1080828

1080828
3

4年3

月

亞太國際棒

球訓練中心
葉庭瑋

5010110-19 

 

5001027

飲水機

亞太棒球訓練中心/少棒

場地飲水機 座 1 256
1080828

1080828
3

4年3

月

亞太國際棒

球訓練中心
葉庭瑋

5010307-71 

 

5001028

體育訓練用墊

棒球壘包(比賽級1組

*3)*4 塊 1 7277
1080902

1080902
5

4年2

月

亞太國際棒

球訓練中心
葉庭瑋

5010107-07 

 

5001029

製冰機
製冰機 LD-880 

臺 1 19150
1080902

1080902
5

4年2

月

亞太國際棒

球訓練中心
葉庭瑋

5010107-07 

 

5001030

製冰機
製冰機 LD-880 

臺 1 19150
1080902

1080902
5

4年2

月

亞太國際棒

球訓練中心
葉庭瑋

5010304-01 

 

5001031

沙發椅
單人沙發*22 

組 1 15616
1080911

1080911
5

4年2

月

亞太國際棒

球訓練中心
葉庭瑋

5010301-

01A 

 

5001032

桌
小茶几*13 

張 1 13467
1080911

1080911
10

4年2

月

亞太國際棒

球訓練中心
葉庭瑋

保管人                       財產管理單位                          監辦單位                                      機關首長



第8頁/共8頁

購置日期

領用日期
單位財產編號 舊登錄號 備註保管人員總價

使用

年限
財產名稱

(395380000E) 臺南市政府體育局
財產盤點清冊

填單日期：112年11月17日

檢查情形數量
形式

品名

已使用

年限
存放地點

說明： 1.本單作用在於明瞭各項財產狀況。

4.本單內容，由檢查人員按照實際情形填造。

2.本單一式三聯，第一聯存財產管理單位，第二聯送會計單位，第三聯陳機關首長。

3.定期檢查，由財產管理人員按時執行，緊急檢查，應回同會計單位辦理。不定時檢查，秉持主管之命辦理。



 

 
附件3  臺南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維護需求書 

 

一、 管理維護範圍 

臺南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即座落於臺南市安南區和館段 47 地號之土地、滯洪

池(不含忘憂湖)、建築物、工作物、基地上之設施設備、綠地及樹木等之管理、清

潔與維護，其中滯洪池抽水站及水門設施非屬管理維護範圍。各樓層空間及設施設

備詳空間配置圖說及營運資產清冊，並以實際點交資產清冊為準。各樓層空間及設

施設備詳空間配置圖說及營運資產清冊，並以實際點交資產清冊為準。 

二、 有關管理維護範圍之各項管理維護基準如下 

（一） 建築物修繕維護基準：詳見契約附件 3-1。 

（二） 機電設備修繕維護及各管線設施維護基準：詳見契約附件 3-2。 

（三） 環境清潔維護基準：詳見契約附件 3-3 

（四） 其他未敘明項目之維護基準，依甲方要求之維護基準辦理。 

三、 乙方辦理建築物修繕維護、機電設備維護保養及管線設施維護等作業應依相關法

規規定委由各該主管機關認可之專業從業者辦理。另應依勞工安全衛生等相關法

令規定進行施工作業及指派合格人員擔任勞工安全衛生管理員，並依規定向當地

主管機關核備。如有違反或乙方工作人員於工作中發生任何意外、傷亡及損害，

概由乙方自負全責並自理賠償，與甲方無涉。其所使用之材料均應符合消防、衛

生及環保等法令標準，且不得損傷非作業範圍之既有設施。  

四、 乙方不得僱用無工作權之人員、供應不法來源之履約標的、使用非法工具、提供

不實證明、非法棄置土石、廢棄物或其他不法或不當行為。並應繕造工作人員名

冊送甲方備查，異動時亦同。工作期間應注意禮貌及儀容整潔，穿著工作制服，

並配戴識別證。乙方員工之管理、給養、福利、衛生與安全等，均由乙方負責。  

五、 乙方及其員工均應遵守有關法令規定，包括當地政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之

規章，並接受甲方對有關工作事項之指示。如有工作技能不佳，不照指示辦理，

阻礙或影響工作進行，或其他非法、不當情事者，甲方得隨時要求乙方更換員工，

乙方不得拒絕並應於甲方通知期限內撤換。該等員工如有任何糾紛或違法行為，

概由乙方負完全責任，如遇有傷亡或意外情事，亦應由乙方自行處理，與甲方無

涉。  

六、 乙方工作人員如私自要求收取服務費用或竊取財物時，乙方應負損害賠償及有關

法律責任。  



 

七、 乙方應遵照勞工安全衛生法令指派合格人員擔任勞工安全衛生管理員，並依規定

向當地主管機關核備。如有違反或乙方工作人員於工作中發生任何意外、傷亡及

損害，概由乙方負全責自理賠償，與甲方無涉。  

八、 乙方應避免妨礙鄰近交通、污染環境或妨礙民眾生活安寧。其有違反致甲方或其

他第三人受有損害者，應由乙方負責賠償。  

九、 乙方執行本案建築物維護、修繕、機電設備維護、修繕及環境清潔等工作所需全

部費用、機具、儀器設備、零件、耗材、工作人員住宿、材料存放場所等均由乙

方負擔。  

十、 如遇甲方有重大活動時，乙方應配合甲方需求，派員加強清潔、維護保養及修

繕等工作，並隨時待命。  

十一、 甲方委託乙方管理維護之設施及財產，乙方應善盡管理及保管之責，如有損壞

或短少，乙方應負責修復或賠償。  

十二、 乙方於營運管理期間，對於履約品質應依照本需求書有關規範，嚴予控制，並

辦理自主檢查，且作成紀錄。乙方辦理建築物修繕維護、機電設備維護保養及

管線維護工作所需各項自主檢查及工作報表之格式，均由乙方設計，並經甲方

書面同意，於定期檢查或施作完成後，填具各項工作紀錄表留存供甲方隨時查

驗。  

十三、 乙方應對其維護作業及施工方法之適當性、可靠性及安全性負完全責任。乙方

作業有發生意外事件之虞時，應立即採取防範措施。  

十四、 乙方應依法對各項設施定期實施安全檢查，如有違反，其罰鍰及限期改善責任

均由乙方負責。  

十五、 乙方使用之清潔劑及保養劑均應符合環保及衛生標準，且不得損傷原有材質。  

十六、 甲方監督乙方辦理建築物維護、機電設備維護及各項管線設施維護工作如發現

有未依維護標準辦理或作業品質不符標準情事時，得通知乙方限期改善，乙方

如未於限期內完成改善，或經改善仍不符合甲方要求者，每項每次罰新臺幣 1 

萬元整懲罰性違約金，並累罰至改善完竣為止。  

十七、 甲方如因業務需要委由其他廠商承包與本案有關之其他工程時，乙方有與其他

廠商互相協調配合之義務，以使該等工作得以順利進行。因工作不能協調配

合，致生錯誤、延誤工期或意外事故，其可歸責於乙方者，由乙方負責並賠

償。受損之一方，應於事故發生後儘速以書面通知甲方，由甲方邀集雙方協調

解決。其經協調仍無法達成協議者，由相關當事人依民事程序解決。  

十八、 本需求書之一切約定得互為補充，如仍有不明確之處，以甲方解釋為準。  



 

附件 3-1 臺南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建築物修繕維護基準計畫書 

一、 乙方對於營運管理標的物之建築物、工作物、基地上之附屬設施及營運資產，應

善盡管理維護之責，如有損壞，應即時修復。 

二、 如發生強烈颱風侵襲、三級以上地震及洪水爆發等重大災害時，乙方應委託中央

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專業機構或人員辦理緊急檢查，並將檢查結果通知甲方，如

有損壞應立即維護補強。  

三、 本案建築物之委託檢查簽證、補強修復及改善、規費、保險費、罰金及其他相關

費用均由乙方支付。  

四、 有關建築物之零星或普通損壞，乙方應於甲方所定之期限內立即修復完成；嚴重

或範圍較大損壞，若無法即時修復時，乙方應於雙方協議時間內修繕完成，維修

作業所需各項費用均由乙方負擔。  

五、 其他未敘明場所或項目之修繕維護標準，依甲方要求之修繕維護標準辦理，修繕

維護標準如因業務需要致需調整時，由雙方協議修訂之。  

六、 建築工程相關備品，由甲方會同乙方清點後，列冊交由乙方負保管之責，乙方如

需使用時，應先經甲方書面同意。  

七、 建築物修繕維護基準表如下附表，如乙方依實際情形認為應為修正或增刪者，得

以書面敘明理由並經甲方審核同意後更新實施:（維護期間為「定期」者，由乙方

自行訂定適當維護頻率，並依契約規定提出建築物修繕維護基準計畫書， 送交甲

方審核同意後實施）  

 
項目 維護期間 維護標準 備註 

全區廁所 定期 牆面定期清洗，並隨時保持乾淨及管路

暢通。  
 

各欄杆及鐵捲門 每 3 個月 擦拭上油保養 1 次、髒污隨時清除，鏽

斑及毀損即時修復處理。  
 

全區排水溝 每 1 個月 定期沖洗，常保暢通不積水、不阻塞，

無蚊蟲及臭味  
 

全區門、窗、玻

璃、紗窗、百葉

窗、窗簾布 
定期 

安全門、門框、金屬門框保養 1 次，常

保乾淨明亮，必要時應上油保養，若有

紗窗則應定期清洗。  

 

塑鋼氣密窗 定期 定期檢修，對開關零件清潔及金屬滑軌

上油，並維持其排水良好性。  
 

水塔 每半年 水塔內部清洗。   
  



 

項目 維護期間 維護標準 備註 

建築物合法使用

使其構造及設備 
依有關法令

規定 

隨時維護其安全，並依「建築法」第 
77 條及「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

申報辦 法」之規定委託中央主管建築

機關認可之專業機構或人員檢查簽證，

並備具相關文件向當地主管建築機關申

報，同時副知甲方。如經審查不合格

者，應於改善期限內，依通知改善事

項，改善完竣後送請復審並副知甲方。  

委託檢查

簽證、申

報、改善

費用由乙

方自行負

擔 

建築物及其附屬

機具設施 每年 

實施定期維護保養 1 次，並將維護保養

紀錄留存備查，如有毀損，應立即維

修。甲方得不定期派員實施檢查，如遇

應改善維護事項，乙方應依甲方指示，

立即修復完成。  

 

外牆及各空間

（含戶外景觀）

地坪 

依有關法令

規定 
定期檢修 1 次，但於年中若有發現損壞

應即予以修復。  

 

大樓外窗玻璃、

外牆、帷幕牆 定期 全面清洗 1 次。  

乙方提計

畫書經甲

方書面同

意後執行 
各類會議室、教

室等之地板 每年 年度依其材質大保養 1 次（平時依實際

需要定期清潔維護上蠟）。  
 

建築物及其附屬

設施之油漆部分 每 3 年 
重新油漆粉刷 1 次（含重新車位劃

線），如遇髒污剝落等情形，應隨時粉

刷。  

 

建築物天花板 每年 年度依其材質保養 1 次（平時依實際需

要定期清潔維護擦拭）  
 

建築物屋頂 每年 定期檢修 1 次，但若有發現損壞應立即

予以修復。 
 

無障礙設施 依有關法令

規定 

依「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及

「臺南市無障礙設施設備改善通則」等

規定隨時維持相關設施功能，如經相關

主管機關審查不合格者，應於改善期限

內，依通知改善事項，改善完竣後送請

復審並副知甲方。 

 

 
 



 

附件 3-2  臺南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機電設備修繕維護及各項管線設施維

護基準計畫書 
一、 「維護標的物」為本案所屬機電、空調（含中央監控）、消防、昇降設備、瓦斯

（含安全設備）、給排水、夜間照明、訓練設備、會議設備及其他相關設備。 

二、 乙方負責「維護標的」之監視、管理、操作、保養、維護、緊急事故處理等各項

工作事宜，使維護標的保持正常運轉並維持良好之使用狀態，且均應達到各設備

主管機關訂定標準。 

三、 乙方執行本案各項機電設備管理、操作、保養、維護、測試、緊急搶修、工具、

儀器、零件、耗材、規費及其它費用均由乙方負擔。 

四、 高低壓電力供電設備、消防設備、升降設備及其它機電設備，乙方應依法定期實

施安全檢查，如違反相關規定，其罰鍰及限期改善責任均由乙方負責。 

五、 定期修繕維護保養基準表如下附表，如乙方依實際情形認為應為修正或增刪者，

得以書面敘明理由並經甲方審核同意後更新實施：（維護期間為「定期」者，由

乙方自行訂定適當維護頻率，並依契約規定提出機電設備修繕維護及各項管線維

護基準計畫書，送交甲方審核同意後實施） 
 

項目 維護期間 維護標準 備註 
空調系統 每半年 冷卻水塔、濾網定期清洗並保持清潔。   

高低壓電力設備 定期 派員巡視高低壓設備，檢視各主要高低

壓設備運轉情況 

依電工相

關法規辦

理 低壓設備 定期 

以儀器檢測絕緣電阻（含主機房內之動

力盤、空調盤、發電機盤、ATS 盤、

並聯盤、電梯動-力盤、照明盤、電池

盤、不斷電盤（UPS）、電容器組盤等

內之各零件、匯流排（BUS BAR）、

地線、供電線路、控制線路清理及各接

頭接點檢查，螺絲緊固）。 

泵（Pump） 每半年 檢測各幫浦、馬達之運轉情形、接地情

形並上油潤滑保養及防鏽處理。   

給、排水設備 每半年 
全區排水溝、地下覆壁及屋頂落水頭定

期沖洗 1 次，常保暢通不積水、不阻

塞、無蚊蟲及異味。  
 

飲用水設備 每 1 個月 自行或委託專業機構辦理每月至少 1 
次。   

瓦斯管線 每 3 個月 緊急遮斷系統測試，管線檢測及保養，

各開關調節閥檢測。   

 
 
 



 

項目 維護期間 維護標準 備註 

消防設備 每半年 

依「消防法」、「消防法施行細則」及

相關 規定定期辦理消防安全設備以精

密儀器 檢驗維護及依規定辦理申報。

並定期對各系統測試運轉及保養修復。  

檢測、修

復、申報

費用由乙

方 自行負

擔 
伸縮縫 定期 定期檢修並實施防水補強。  

各空間廣播系統 定期 定期檢修、維護、保養。   
不斷電系統 定期 測試保養，維持功能正常。  
保全監視系統 定期 定期維護測試保養。   
電 腦 資 訊 系 統

（含電訊系統、

中央監控系統） 
定期 定期維護測試保養。 

 

緊急發電機及聯

盤 定期 

1. 依據原廠設計標準實施檢測、維護、

保養。  
2. 發電機定期（建議每週）空載啟動運

轉，其運轉時間不得少於 15 分鐘。  
3. 每年定期清理油、水管路及更換潤滑

油、過濾器及相關設備定期保養。  

 

空調主機 每年 

依原廠設計標準實施主機及相關設備之

解體、清洗、組合、檢查、校正及再詴

車。 註:各主機均應分別設置紀錄卡以

紀錄運轉、保養、維修紀錄情形（一機

一卡）。  

 

空調管線 每季 管線防鏽及檢測，各開關控制閥測試及

潤滑。  
 

昇降設備 每年 

年度定期保養檢查，並將檢查紀錄表，

送交主管機關備查。另依「建築物昇降

設備管理辦法」規定定期派員維護保養

昇降設備。  

 

夜間照明 定期 
定期維護保養並檢修燈柱、燈具功

能，維護其安全性，包含燈具、控制

箱、高杆燈底座等。 

 

各供電線路及電

訊線路 每年 定期維護檢修。  
 

 
 



 

附件 3-2-1 高低壓電力設備工作基準書 
 
 
一、 每月定期派員巡視高低壓設備至少 1 次，檢視各主要高低壓設備運轉狀況，並 

依規定填報檢視報表（項目不得少於高低壓設備每月定期檢視項目），送交甲方 
備查。 

高低壓設備每月定期檢視項目： 

（一） 變壓器溫度。 

（二） 匯流排(BUS BAR)、電力熔絲（PF）、隔離開關（DS）、端子有無變色。 

（三） 電容器（SC）、比壓器（PT）外殼是否變形，有無異音及異味。 

（四） 變電室照明設備及送風設備檢視。 

（五） 主斷路器及各分路開關接線是否緊密。 
二、 高壓設備每年以儀器檢測維護 4 次(每季 1 次，項目不得少於高壓設備測試明細 及

儀器檢測保養維護項目表)，並依規定填報檢測報表，送交主管機關及甲方備 查。 

高壓設備測試明細及儀器檢測保養維護項目表： 
設備名稱 測試項目 備註 

一、電力電纜 I  

二、空斷開關 I、L  

三、避雷器 I、E  

四、電力保險絲 I  

五、比壓器 I  

六、遮斷器(GCB) I、L、檢視  

七、比流器 I  

八、高壓母線 I  

九、保護電驛 OP、檢視  

十、變壓器 I  

十一、電容器 I  

十二、接地系統 E  

※檢驗項目代號 
I﹒耐壓特性試驗  
L﹒絕緣電阻試驗  
OP﹒動作特性試驗  
E﹒接地電阻試驗 

註：1. 設備名稱如有遺漏以現場設備為準。 
2. 保養維護包括各高壓受電盤內各器具清理及各接頭接點檢查、螺絲緊

固。 
 

  



 

三、 低壓設備每年以儀器檢測絕緣電阻 2 次(每半年 1 次，配合高壓部分實施)，檢 測
同時尚包括主機房內之動力盤、空調盤、發電機盤、ATS 盤、並聯盤、電梯動 
力盤、照明盤、電池盤、不斷電盤（UPS）、電容器組盤等內之各零件、匯流

排 (BUS BAR)、地線、供電線路、控制線路清理及各接頭接點檢查，螺絲緊固，

並 提出檢測報告，送交主管機關及甲方備查。 

四、 擔任甲方電氣技術顧問並隨時備詢解答各項有關電氣設備使用上之疑難及提供 
節約用電措施和改善用電設施之建議。 

五、 乙方應依規定，向各該主管機關辦理各項電氣業務： 

（一） 電氣技術人員登記。 

（二） 能源管理人員登記。 

（三） 用電契約容量變更。 

（四） 配合停復電申請。 

（五） 電表箱開啟及再封印。 

（六） 用電戶名或種類變更。 

（七） 能源管理作業報表填製。 

（八） 其它各主管機關法規規定應登記及辦理事項。 
六、 重大電氣事故，立即派員處理(24 小時服務)，找出事故原因將不良設備隔離後 

恢復運轉，並立即通知甲方及相關單位。 

七、 本工作基準書未盡事宜則依「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管理規則」等相關規定辦 理。 

 



 

附件 3-2-2 緊急發電機及並聯盤工作基準書 
 
一、每週定期維護保養項目： 

（一） 發電機每週定期空載啟動運轉，其運轉時間不得少於 15 分鐘。 

（二） 機油、電瓶檢查。 

（三） 進排氣口濾網清理。 

（四） 水位、油位、油質檢視。 
（五） 加油口清理。  

二、每月定期維護保養項目： 

（一） 儲油槽油位補充。 

（二） 加油馬達機能維護。 

（三） 冷卻水幫浦機能維護。 

（四） 冷卻風扇機能維護。 

（五） 蓄電池液量比重維護及充電機檢查。 

（六） 空氣濾清器之維護更換。 
（七） 各式指示儀表歸零校正。  

三、每半年定期維護保養項目（依據原廠設計標準實施）： 

（一） 並聯盤測試。 

（二） 有載測試，其運轉時間不得少於 15 分鐘。 

（三） 機油溫度測試。 

（四） 選擇控制單元測試。 

（五） 冷卻馬達絕緣測試。 
（六） 冷卻水管管路清理。  

四、每年定期維護保養項目（依據原廠設計標準實施）： 

（一） 管路油漆，油、水管路清理。 

（二） 潤滑油、過濾紙及相關設備更換。 

（三） 吸氣、排氣、消音器之清掃及排洩。 

（四） 安全閥、保護裝置動作檢查。  

五、保養紀錄表需送交甲方備查。 



 

附件 3-2-3 空調設備工作基準書 
 
一、每日巡檢實施項目： 

（一） 冷卻水塔之水位。 

（二） 電源開關、箱型冷氣機、送排風機、小型冷風機、冷暖氣機、循環水泵、 管

線等之外觀檢視。 

二、每週定期維護保養項目： 

（一） 檢查主機運轉及安全控制器是否正常。 

（二） 測試主機微處理控制系統。 

（三） 檢查主機冷凍油之油位。 

（四） 檢查主機排除器系統是否有水份。 

（五） 檢查主機扇門、扇門馬達及連桿是否正常。 

三、每月定期維護保養項目： 

（一） 冷卻水塔之清洗。 

（二） 箱型冷氣機、送排風機、小型冷風機、冷暖氣機、循環水泵機能測試維 

護。 

（三） 主機油濾網、冷媒濾網之更換。 

（四） 主機檢查添注冷媒。 

（五） 主機測試微處理基板各點電壓。 

（六） 主機檢查及清洗油冷卻器系統之濾網。 

（七） 主機檢查排除器之安全開關及運轉控制器。  

四、每季定期維護保養項目： 

（一） 冷卻水塔防治退伍軍人症、青苔抑止劑等投藥及水質更換、pH 值及退伍 

軍人症檢測。 

（二） 空調出風口、回風口之清潔。 

（三） 冷卻水塔黃油、潤滑油補充。 

（四） 空調箱、送、排風機、小型送風機軸承黃油補充。 

（五） 設備生鏽油漆處理。 

（六） 濾網之清洗或更換。  
  



 

五、年度維護保養項目： 

主機及相關設備之解體、清洗、組合、檢查、校正及再試車（依據原廠設計標準實

施）。 

六、實施室內空氣品質檢測： 

本場館之室內空氣品質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標準」，請依「室內空氣品質管理 

法」相關規定辦理。 

七、保養紀錄表需送交甲方備查。 



 

附件 3-2-4 消防設備工作基準書 
 

一、 主管機關至本場館實施消防設備檢查，乙方應派員協助。 

二、 每月實施檢修消防設備 1 次以上，並提供消防檢查紀錄表，檢修結果發現有缺 

失時，應立即改善，並將檢查紀錄表送交甲方備查。 

三、 每半年應定期檢修消防安全設備之外觀檢查、性能檢查、綜合檢查，並以精密 

儀器檢驗維護 1 次，並提供消防檢查紀錄表，檢修結果發現有缺失時，應立即 

改善，前項檢查紀錄(檢修申報)應依規定送消防主管機關申報，申報之結果亦 

應副知甲方。 

四、 擔任甲方消防技術顧問，適時答詢各項消防設備使用上之疑問並擬定及執行消 

防防護計畫。 

五、 向消防主管機關洽辦各項消防相關業務。 

六、 發生重大消防或工安事故應立即派員處理，並通報相關單位。 

七、 檢修項目： 
 

一、消防受信總機。 十、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二、滅火器。 十一、瓦斯漏氣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三、室內消防栓設備。 十二、緊急電源插座。 
四、室外消防栓設備。 十三、標示設備。 
五、自動撒水設備。 十四、避難器具。 
六、緊急廣播設備。 十五、緊急照明設備。 
七、泡沫滅火設備。 十六、連結送水管。 
八、乾粉滅火設備。 十七、其他經中央消防主管機關認定之消防安 

全設備。 
九、排煙設備。  

八、 本工作基準書未盡事宜則依「消防法」、「消防法施行細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附件 3-2-5 昇降設備工作基準書 
 

一、 主管機關至本場館實施昇降設備檢查，乙方應派員協助。 

二、 依「建築物昇降設備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規定，每月定期派員維護保養昇降 

設備至少 1 次送交甲方備查。年度定期保養檢查 1 次，並將檢查紀錄表，送交 

主管機關及甲方備查。檢修結果發現有缺失時，乙方應立即改善。 

三、 昇降設備需由專責人員負責管理。 

四、 昇降設備使用許可證於使用期滿前 30 日應再向主管機關或代行檢查機構申請 

新證，並張貼於昇降設備出入口處前壁板之上方顯眼處所。 

五、 昇降設備於保養、檢查作業及故障發生時，需於設備乘場出入口處張貼停用告 

示以策安全。 

六、 重大緊急事故，立即派員處理(24 小時服務)，找出事故原因將不良設備修復後 

恢復運轉，並立即通知甲方及相關單位。 

七、 本工作基準書未盡事宜則依「建築物昇降設備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升降機

升降階梯及升降送貨機檢查標準」等相關規定辦理。 



 

附件 3-2-6 瓦斯鍋爐設備工作基準書 
 

 

熱水鍋爐之操作管理，應設置專任操作人員，並依鍋爐及壓力容器安全規則之規定管 

理，瓦斯鍋爐設備每 3 個月維護保養 1 次，其維護保養紀錄表送交甲方備查。保養項 

目如下： 

一、機體外表清理。  

二、檢查及維護保溫狀況。  

三、檢查、調整及維護燃燒狀況，包括： 

（一）瓦斯噴嘴清理。 

（二）火盤清理。 

（三）瓦斯壓力調整。 

（四）瓦斯測漏。 

四、排煙狀況檢視及調整，包括： 

（一）燃燒狀況檢視及調整。 

（二）風量調節。 

（三）廢氣排放檢查。 

五、安全閥測漏與試排放檢查。 

六、洩水閥排水檢視與排放游離沉積物檢查。 

七、控制元件之檢查維護，包括： 

（一）可調式溫度控制器。 

（二）超高溫溫度控制器。 

（三）超溫阻斷器。 

（四）控制電腦。 

（五）母火感應裝置檢視。 

（六）其他附屬控制器。 

八、附屬設備之檢查與維護，包括： 

（一）循環泵浦。 

（二）迴水循環泵浦。 

（三）迴水溫度控制器。 

（四）自動釋氣閥。 

九、機房內之安全檢視及清理。  

十、配合消防安全檢查作業辦理。 

十一、本工作基準書未盡事宜依「鍋爐及壓力容器安全規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附件 3-2-7 飲用水設備工作基準書 
 

一、 乙方應向所在地主管機關申請飲用水設備登記，取得登記使用證明，並

將該證明張貼於飲用水設備明顯處。 

二、 飲用水設備其設置地點變更時，應於事實發生後 30 日內，檢具含管線配

置之設置地點簡圖，向原核發機關申請變更登記。其水源或設備機型變

更時，應重新取得登記使用證明。 

三、 飲用水設備應自行或委託專業機構辦理維護，每月至少 1 次，將每次維護

內容詳細記載於飲用水設備水質檢驗及設備維護紀錄表，紀錄應保存 2 年，

以備主管機關查核，並送交 1 份於甲方備查。 

四、 定期辦理飲用水設備水質狀況之檢測，其檢測設備之數量、項目及頻率

依「飲用水連續供水固定設備使用及維護管理辦法」規定辦理。 

五、 開水機、飲水機依使用頻率更換濾心（以不超過 3 個月為原則）。 

六、 本工作基準書未盡事宜則依「飲用水管理條例」、「飲用水連續供水固

定設備使用及維護管理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附件 3-2-8 中水、給排水設備工作基準書 
 

一、每週定期維護保養項目： 

（一） 入出口壓力器調整、維護。 

（二） 二次出口壓力器維護。 

（三） 補給水櫃水位維護補充。 

（四） 水池水位器維護、水質代驗儀表校正。 

（五） 各給水泵、馬達、水槽、衛生器具、開水機、飲水機、Y 型過濾器 

保養維護。 

（六） 鼓風機空氣壓力器維護。 

（七） 馬達與鼓風機運轉狀況維護。 

二、每月定期維護保養項目： 

（一） 各幫浦、馬達測試及潤滑保養。 

（二） 檢查各給水管路、受水槽、蓄水槽、水塔水位、噴水設備及自動控 

制設備機能維護。 

（三） 各排水管路、污排水池、化糞池水位及自動控制機能維護。 

（四） 各排水泵、馬達測試及潤滑保養。  

三、保養紀錄表需送交甲方備查。 

四、化糞池之檢測及清運需依原廠設計標準實施。 



 

附件 3-3  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環境清潔維護基準計畫書 

一、 大廳、戶外廣場、各樓層梯廳 

（一）地板：每日打掃 1 次、每週拖地 1 次，髒污立即清除。 

（二）壁面、柱子：隨時保持乾淨。 

（三）玻璃及門框每日清理 1 次，並適時清洗，髒污立即清除。金屬材質部分適時上

油保養，髒污立即清除。 

（四）服務台：每日擦拭清理 1 次，適時上蠟保養 1 次，髒污隨時清除。 

（五）其他設施及佈置物（座椅等）每日清理 1 次，並隨時保持清潔。 

二、 哺乳室 

（一）地板：每日拖掃 1 次，髒污立即清除。 

（二）室內設施：每日至少清潔消毒 2 次。 

三、 辦公空間（管理中心、管理室等） 

（一）地板：每日打掃 1 次、每週拖地 1 次，髒污立即清除，常保乾淨。 

（二）辦公櫥櫃及其他室內設施：每月擦拭去塵 1 次，常保持乾淨美觀。 

四、 全區廁所 

（一）馬桶、便池、小便斗：每日清洗擦拭、去污，適時沖洗，每週固定沖洗 1 次，

不得有污、尿垢及異物，衛生紙及耗材即時補充，並需機動巡查，恆保清潔暢

通、無異味、髒污立即清除。每年至少全區實施酸洗 1 次。 

（二）地板：每日拖洗擦地、髒污隨時清除，每週固定沖洗 1 次。恆保乾淨、無積

水。 

（三）門、窗、洗手台、鏡面：每日以清潔劑刷洗擦拭，髒污立即清除，洗手台周圍

常保乾燥不積水。 

（四）抽風機、燈具：適時擦拭去塵清洗。 

（五）給皂機：每日擦拭去塵，耗材即時補充。 

（六）廁所、水管阻塞時，應以簡易器材及藥劑疏通，無法立即修復時需貼以告示。 

（七）牆面每月清洗 1 次並隨時保持乾淨。 

  



 

五、 全區走道、樓梯等公共區域 

（一）地板：每日打掃拖地、髒污隨時清除。 

（二）踏腳墊：每日除塵 1 次、適時清洗或更換，髒污隨時清除。 

（三）公布欄、標示牌、飾物、消防器材、傘架、欄杆等：適時擦拭清潔、雜物及髒

污立即清除，常保乾淨、美觀。 

（四）公用電話及隔間架：每週擦拭清潔，話筒髒污及雜物立即清除，常 保乾淨無異

味。 

六、 餐飲及販售商品空間 

（一）地面隨時保持乾淨，每日需清洗拖淨。 

（二）餐桌、餐椅隨時保持乾淨，用餐前後加強清潔。 

（三）料理台每餐料理後清洗 1 次，隨時保持乾淨。 

（四）吊櫃、廚具及其他設施每日擦拭清理，適時保養，常保乾淨明亮。 

（五）餐具放置整齊。 

（六） 應依「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第 14 條規定，執行廚餘分 類、貯存及

排出。 

七、 周圍環境（戶外空間、廣場、滯洪池池面與池畔等）： 

（一） 每日上午前清掃撿拾 1 次，垃圾隨時清除。 

（二） 周圍空間、廣場等戶外公共區域地面於必要時清洗。 

（三） 滯洪池池面垃圾清除、池畔雜草及淤泥清除。 

八、 建築物外牆：本項清潔維護由乙方提計畫書，經甲方同意後執行之。 

九、 全區門、窗、玻璃、紗窗、百葉窗、窗簾布 

（一）門窗：適時以清潔劑內外擦拭，金屬門框及把手適時上油保養，常保乾淨 

明亮。 

（二）窗戶玻璃內層（含窗框）每週清理 1 次，窗台每週清理 1 次，並隨時保持 

乾淨。 

（三）百葉窗、窗簾布：適時內外擦拭清洗，髒污立即清洗或以清潔劑清除。 

（四）紗窗：定期清洗 1 次。 

十、 全區室內、外照明設備：所有燈罩之外側及公共區域無燈罩之照明設備表面適時



 

清理，並隨時保持乾淨，燈泡損壞隨時更換。 

十一、 全區天花板、牆角、壁面、踢腳板：適時去除灰塵、蜘蛛網 1 次，髒污立即清

除並視需要水洗，常保乾淨。天花板有水漬髒污時，應立即更換或油漆。 

十二、 全區垃圾及廢棄物清理及資源回收 

（一）廁所、門廳及茶水間等公共區域垃圾桶:每日上下午各清倒垃圾 1 次、 滿溢隨時

處理、垃圾桶適時清洗保養，常保乾淨無異味、無蚊蟲。  

（二）行政中心、辦公室、管理員室及其他區域垃圾桶:每日傾倒 1 次、滿溢隨時處

理、垃圾桶適時清洗保養，常保乾淨、無蚊蟲、無異味。  

（三）資源回收工作（含紙張及廢棄家具設備如桌椅、櫃子、電器用品等）: 各類可回

收資源分類整理，每日整理 1 次，集中置放於合適地點整齊放置。  

（四）垃圾、廚餘需分別處理，密封裝袋後集中放置於合適地點，並頇符合衛生、環

保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  
十三、 茶水間及飲水機等 

（一）飲水機、開水機、調理台、洗滌台及其他設施：每日擦拭，並清洗濾水口 1

次，雜物隨時清除。 

（二）地面：每日清理 1 次，並隨時保持乾淨。 

十四、 電梯 

（一）地板、踏板：每日清潔 1 次（含門溝槽），常保乾淨。 

（二）電梯門板、內外箱壁、鏡面、燈具、扶手、護板：每日擦拭清理，常保乾淨明

亮，燈具損壞立即更新，不鏽鋼部分，適時上油保養 1 次，常保光亮。 

十五、 排水溝：每月沖洗 1 次，常保暢通不積水、不阻塞、無蚊蟲及異味。  

十六、 環境消毒：每半年針對蚊蠅、蟻害、老鼠、蟑螂、跳蚤實施防治消毒 1 次，消

毒藥（噴）劑需符合環保及衛生標準。  

十七、 飲用水塔清洗：每半年實施 1 次，需檢附水質檢測報告及清洗前後照片，清洗

後需符合飲用水標準，清洗用藥劑需符合環保及衛生標準。  

十八、 鋁、鐵捲門：隨時保持清潔並適時上油保養及油漆。  

十九、 儲藏室：依甲方指示適時清理，並隨時保持乾淨。  

二十、 室內外之盆栽、花台等花木 

（一）盆栽及花台適時擦拭週緣及表面，並隨時保持乾淨。 



 

（二）花木、植栽、盆栽需適時澆水，盛水容器不積水，枯黃立即更新補植。枝葉需

適時擦拭，並作必要之防蟲處理。每日撿拾雜物枯葉。 

二十一、 無障礙設施：應依「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臺南市無障礙設

施設備改善通則」等，隨時保持無障礙設施符合相關法令規範。 



 

附件4  臺南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收費建議表 
 

成棒球場建議收費表 
收費 
項目 類別 單

位 主球場收費 副球場收費 

保證金 

職業 
運動 

場

次 
每場計收 20 萬元，賽後未

有不符管理規章者即返還 
每場計收 10 萬元，賽後未有

不符管理規章者即返還 
售票 
活動 

場

次 
每場計收 20 萬元，賽後未

有不符管理規章者即返還 
每場計收 10 萬元，賽後未有

不符管理規章者即返還 
非售票

活動 
場

次 
每場計收 10 萬元，賽後未

有不符管理規章者即返還 
每場計收 5 萬元，賽後未有

不符管理規章者即返還 

場地 
使用費 

職業 
運動 

場

次 

門票收入 10%，至少收取

5 萬元，場佈或彩排每日

收取 1 萬元 

門票收入 10%，至少收取 1
萬元，場佈或彩排每日收取 1
萬元 

體育 
活動- 
售票 

場

次 

門票收入 10%，至少收取

5 萬元，場佈或彩排每日

收取 1 萬元 

門票收入 10%，至少收取 1
萬元，場佈或彩排每日收取 1
萬元 

非體育

活動- 
售票 

場

次 

門票收入 10%，演唱會至

少收取 40 萬元，其他售票

活動至少收取 20 萬元，場

佈或彩排每日收取 1 萬元 

門票收入 10%，演唱會至少

收取 10 萬元，其他售票活動

至少收取 5 萬元，場佈或彩

排每日收取 1 萬元 
非售票

活動 
場

次 
每場計收 3 萬元，場佈或

彩排每日收取 1 萬元 
每場計收 5 千元，場佈或彩排

每日收取 1 萬元 

清潔費 

職業 
運動 

場

次 

每場計收 2 萬元，但總冠

軍賽或其他觀眾人數高過

1 萬人時再加收 2 萬元 

每場計收 2 萬元，但總冠軍

賽或其他觀眾人數高過 1 萬

人時再加收 2 萬元 

體育 
活動 日 

單日租借時段為上午 8 時

至下午 4 時者，單日收取

2 萬元 
單日單場比賽者，單日收

取 1 萬元 

單日租借時段為上午 8 時至

下午 4 時者，單日收取 2 萬元 
單日單場比賽者，單日收取 1
萬元 

非體育

活動 

日/ 
場

次 

演場會每場計收 5 萬元 
其他活動每日計收 5 萬元 

演場會每場計收 5 萬元 
其他活動每日計收 5 萬元 

水電空

調費  
場

次 

水電費：每小時 1,000 元 
夜間照明：每小時 5,000
元 

水電費：每小時 1,000 元 
夜間照明：每小時 5,000 元 

轉播費 

職棒運

動/售票

活動 

場

次 

每場計收 5 萬元 每場計收 5 萬元 

非售票

活動 
場

次 
每場計收 3 萬元 每場計收 3 萬元 

販賣部  坪 年度租賃契約 年度租賃契約 
活動攤 售票 攤 每日計收 5 千元 每日計收 5 千元 



 

收費 
項目 類別 單

位 主球場收費 副球場收費 

販 活動 
非售票

活動 攤 每日計收 2.5 千元 每日計收 2.5 千元 

活動看

板出租 

售票 
活動 式 每場計收 1 萬元 每場計收 1 萬元 

非售票

活動 式 每場計收 5 千元 每場計收 5 千元 

LED 
大螢幕 

 場

次 每場計收 1.2 萬元 每場計收 1.2 萬元 

場地 
維護費 

售票 
活動 

場

次 
每場計收 1 萬元 每場計收 1 萬元 

非售票

活動 日 每日計收 1 萬元 每日計收 1 萬元 

註：如屬常態性或公益性質活動辦理之費用收取，乙方得於營運計畫書或以書面報經甲方同意

後提供行銷優惠價格。 



 

少棒球場建議收費表 
收費 
項目 類別 單

位 主球場收費 副球場收費 

保證金 

售票 
活動 

場

次 
每場計收 5 萬元，賽後未有

不符管理規章者即返還 
每場計收 3 萬元，賽後未有

不符管理規章者即返還 
非售票

活動 
場

次 
每場計收 2 萬元，賽後未有

不符管理規章者即返還 
每場計收 1 萬元，賽後未有

不符管理規章者即返還 

場地 
使用費 

體育活

動- 
售票 

場

次 

門票收入 10%，至少收取 1
萬元，場佈或彩排每日收取

1 萬元 

門票收入 10%，至少收取 4
千元，場佈或彩排每日收取

5 千元 

非體育

活動-售
票 

場

次 

門票收入 10%，演唱會至少

收取 10 萬元，其他售票活

動至少收取 5 萬元，場佈或

彩排每日收取 1 萬元 

門票收入 10%，演唱會至少

收取 10 萬元，其他售票活

動至少收取 2 萬元，場佈或

彩排每日收取 1 萬元 
非售票

活動 
場

次 
每場計收 5 千元，場佈或彩

排每日收取 1 萬元 
每場計收 3 千元，場佈或彩

排每日收取 5 千元 

清潔費 

體育 
活動 日 

單日租借時段為上午 8 時至

下午 4 時者，單日收取 2 萬

元 
單日單場比賽者，單日收取

1 萬元 

單日租借時段為上午 8 時至

下午 4 時者，單日收取 2 萬

元 
單日單場比賽者，單日收取

1 萬元 

非體育

活動 

日/ 
場

次 

演場會每場計收 5 萬元 
其他活動每日計收 5 萬元 

演場會每場計收 5 萬元 
其他活動每日計收 5 萬元 

水電空

調費  
場

次 
水電費：每小時 1,000 元 
夜間照明：每小時 5,000 元 

水電費：每小時 1,000 元 
夜間照明：每小時 5,000 元 

轉播費 

售票 
活動 

場

次 
每場計收 5 萬元 每場計收 5 萬元 

非售票

活動 
場

次 
每場計收 1 萬元 每場計收 1 萬元 

販賣部  坪 年度租賃契約 年度租賃契約 

活動攤

販 

售票 
活動 攤 每日計收 5 千元 每日計收 5 千元 

非售票

活動 攤 每日計收 2.5 千元 每日計收 2.5 千元 

活動看

板出租 

售票 
活動 式 每場計收 1 萬元 每場計收 1 萬元 

非售票

活動 式 每場計收 5 千元 每場計收 5 千元 

LED 
大螢幕 

 場

次 每場計收 1.2 萬元 每場計收 1.2 萬元 

場地 
維護費 

售票 
活動 

場

次 
每場計收 1 萬元 每場計收 1 萬元 

非售票 日 每日計收 1 萬元 每日計收 1 萬元 



 

收費 
項目 類別 單

位 主球場收費 副球場收費 

活動 

註：如屬常態性或公益性質活動辦理之費用收取，乙方得於營運計畫書或以書面報經甲方同意

後提供行銷優惠價格。 
 
 
  



 

附件5  行政院公共場所或舉辦各類活動投保責任保險適足保險金額建議方案 



 

附件6  臺南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協調會組織章程暨協調辦法 
 
有關臺南市政府體育局（以下簡稱甲方）委託（以下簡稱乙方）辦理「臺南亞

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營運移轉(OT)案」，為解決契約爭議事項，經甲方及乙方雙方合

意成立本案協調會(以下簡稱「本協調會」)，其組織及協調辦法如下(以下簡稱「本章

程」)： 

一、 本章程依據「臺南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營運移轉(OT)案」契約(以下簡稱「本契

約」)第 21.1.2 條約定訂定之。 

二、 本協調會之任務如下： 

（一）本契約（包含相關文件）爭議事項、未盡事宜及契約變更協調。 

（二）不可抗力或除外情事認定爭議協調。 

（三）甲乙雙方(以下簡稱雙方)同意交付協調事項。 

協調委員均為無給職，但得支給出席費及交通費，費用由雙方平均負擔。 

三、 下列事項除經雙方同意外，本協調會得決議不予協調： 

（一）同一事件重覆提送協調。 

（二）經本協調會認定爭議事件有罹於時效之虞者。 

前項所稱同一事件，指同一當事人就同一法律關係而為同一之請求。 

四、 協調會之設置 

本協調會應於簽約日次日起 90 日內成立，設置 5 名委員，得包括工程、財務及法

律領域專家。 

本協調會委員之選任，由雙方各自推薦委員人數之 2 倍以上，再由雙方各自於他方

推薦人選中選定若干名擔任委員，並由雙方於各自推薦人選中共同選定 1 名擔任主

任委員。 

若乙方未依前項約定提出推薦委員，經甲方書面通知後 5 日內仍未提出，甲方得逕

行代為提出。雙方無法依第 2 項於各自推薦人選中，共同選定主任委員時，得合意

以其他方式選定。 

五、 本協調會應公正、客觀處理爭議事件。 

本協調會之委員與雙方及其使用人有利害關係時，應即告知當事人，當事人得請求

其迴避。但委員為當事人推薦之人選時，除迴避之原因係發生於他方選擇後，或於



 

他方選擇後始知悉者外，當事人不得請求委員迴避。 

前項所稱使用人，係包括但不限於任一方之董監事、經理人、委任人、代理人、受

僱人、顧問、協力廠商或次承包商及其人員等。 

第 2 項所稱利害關係，指： 

（一）委員與當事人及其使用人間涉及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共同生活

家屬之利益。 

（二）委員與當事人及其使用人間現有或本協調會成立之日起 3 年內曾有僱傭、委

任或代理關係。 

前 3 項規定，於雙方依本章程第四點規定推薦及選任委員時，適用之。 

當事人依第 2 項於協調期間請求委員迴避者，應於知悉原因次日起 5 日內，以書面

敘明理由，向本協調會提出，本協調會應於 10 日內作成決定。 

前項決定，如涉有應迴避，致委員人數不足時，應補足之。 

六、 委員任期 

協調會委員任期 3 年，改選得連任。 

任期屆滿，依前條改選。雙方未能依約改選時，該委員仍續任至雙方選出新任委員

為止。 

委員於任期內因故辭任或不能繼續執行委員職務時，依本章程第四點選定繼任委員。

繼任委員任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為止。 

七、 協調會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並擔任主席，本協調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 

八、 申請協調應以書面向本協調會為之。並載明下列事項： 

（一）雙方當事人。 

（二）協調標的。 

（三）事實及參考資料。 

（四）建議解決方案。 

前項書面除正本送達主任委員外，應備具繕本一併送達其他委員及他方。 

他方應於收受書面之次日起 14 日內，提出書面回應及其建議解決方案送達主任委

員，並備具繕本送達其他委員及申請方。 



 

申請方得以書面撤回協調申請。但他方已提出書面回應者，應徵得其同意。 

九、 本協調會於收受協調書面申請後，得請雙方當事人於一定期間內提送補充資料，

逾期未提出者，視為放棄補充。 

十、 任一當事人於協調程序中，符合下列情形之ㄧ，得經本協調會同意後變更或追加

協調標的： 

（一）基於同一事實所發生者。 

（二）擴張或減縮協調標的者。 

（三）不妨礙協調程序進行及終結者。 

十一、 甲乙雙方就同一事件同時或先後提送協調、提付仲裁、提起訴訟或循其他救濟

程序提出解決者，本協調會得決定併案處理或不予協調。 

前項所稱同一事件，指同一當事人就同一法律關係而為同一之請求。 

十二、 本協調會召開協調會議時，應通知雙方到場陳述意見，並得視需要邀請相關機

關、團體、學者或專家列席，其出席費、交通費或審查費，由雙方平均負擔。 

十三、 協調會得視需要，要求當事人提供相關鑑定、勘驗報告及其他必要文件，所需

費用由雙方視個案性質協調負擔方式。 

十四、 本協調會應有委員總額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且至少 3 人始得開會，由出席委員以

多數決決議之。 

本協調會會議應作成書面紀錄。 

本協調會就協調標的解決方案作成決議後，應於 10 日內以書面送達雙方當事人，

並限定期限，請當事人以書面表示同意與否。 

十五、 前點第 3 項決議，除任一方於所定期限內以書面向本協調會及他方表示不同意

或提出異議外，視為協調成立，雙方應予遵守。 

十六、 本協調會行政及幕僚工作由提出書面請求協調一方辦理，或由本協調會徵詢雙

方同意後，委託其他機構辦理。 

前項必要費用由雙方平均負擔。但撤回協調申請者，由申請協調方負擔。 

第 1 項受委託機構，適用本章程第五點利益迴避及第十六點應保密事宜規定。 

十七、 雙方及協調委員對於協調期間之所有資料應盡保密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經

雙方同意、或為辦理本章程第十一點、第十二點或第十五點事項之必要外，不



 

得揭露予第三人。但雙方為進行協調程序所委任之顧問（包括但不限於律師、

會計師及技師等專業人士）不在此限。雙方應使所委任顧問遵守保密義務。 

十八、 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協調事項經任一方提出協調之日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得經雙方書面合意提付仲裁、提起訴訟或以其他救濟程序處理： 

（一）協調會未能於 2 個月內召開協調會議。 

（二）依本契約約定不予協調。 

（三）本協調會無法於 6 個月內就協調標的提出解決方案。 

（四）任一方依本章程第十四點對決議以書面表示不同意或提出異議。 

十九、 本章程之變更及修改應經雙方書面同意。 

二十、 組織章程有未盡之事宜得參酌「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履約爭議協調會運作指

引」辦理。 

二十一、 本章程自本契約簽訂之日起生效。 
  



 

附件7  必要投資項目 
 

一、必要投資項目總則 

(一) 於完成本案契約第 7.1.2條「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點交作業後，乙方得

在投資金額符合契約第 4.2.1 條之約定下，且不影響本案營運品質及功能運

作之前提，得依實際點交場館現況需求，於施工計畫書提出變更必要投資項

目規劃，並經甲方書面同意後，始得變更。 

(二) 由乙方依據營運需要，確實檢討室內裝修、使用用途變更、消防及相關法令，

確保可取得使用用途變更及合法經營前提下，依投資執行計畫書所提之方案

據以執行，如須變更整修規劃時，須報經甲方書面同意後，始得變更。 

(三) 乙方整修本案空間時，除應事前報經甲方書面同意，且不得破壞場館結構安

全及相關設備使用機能，如需拆除甲方所有之資產設備，應與甲方確認該資

產設備之處置方式，並須能配合甲方舉辦國際及國內重大棒球賽事時，恢復

其賽事空間之功能及可用狀態，且乙方不得據以要求任何費用及損失賠償。 

(四) 有關乙方增設之各項設備應注意與本場館既有之相關設備妥善整合，且除依

據契約附件 3 臺南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因維護需求書相關規範辦理外，應提

送操作手冊副本供甲方存參。 

二、 必要投資項目 
階段 地點 項目 說明 完成期程 

第一

階段 少棒球場 球場維護設備 

包含但不限於下列設備： 
1. 運動場專用曳引機：35hp 以

上、4wd、草坪專用輪胎 
2. 疏根機 
3. 鋪沙機 
4. 三刀式乘坐柴油刀盤割草機：

24hp 以上、草坪專用輪胎、割

草寬幅 150 公分以上、割草高

度 10~200mm 區間內、含刀

盤、集草箱 
5. 草坪切邊機：3hp 以上、須能調

整切割深度 
6. 工作車：15hp 以上、可傾斜貨

斗，載重 250kg 以上、可拖曳

400kg 以上、草坪專用輪胎 
7. 紅土整理器 
8. 三連柴油滾刀式割草機：19hp

以上、草坪專用輪胎、割草寬

第一階段

點交日完

成次日起

60 日內完

成 



 

階段 地點 項目 說明 完成期程 
幅 150 公分以上、割草高度

0.3~50mm 區間內、含集草箱 
9. 非上述所提及設備得依實際使

用頻率租賃，租賃花費金額不

得納入期初投資金額。 
10. 廠商購置之維護設備應有於國

內外球場使用之實績，並應於

投資計畫書說明 

成棒球場 球場維護設備 

包含但不限於下列設備： 
1. 運動場專用曳引機：35hp 以

上、4wd、草坪專用輪胎 
2. 草坪切邊機：3hp 以上、須能調

整切割深度 
3. 工作車：15hp 以上、可傾斜貨

斗，載重 250kg 以上、可拖曳

400kg 以上、草坪專用輪胎 
4. 紅土整理器 
5. 五連柴油滾刀式割草機：45hp

以上、草坪專用輪胎、割草寬

幅 250 公分以上、割草高度

0.3~50mm 區間內、含集草箱 
6. 非上述所提及設備得依實際使

用頻率租賃，租賃花費金額不

得納入期初投資金額 
7. 廠商購置之維護設備應有於國

內外球場使用之實績，並應於

投資計畫書說明 

少棒球

場、成棒

副球場、

室內投打

練習場 

辦公營運設備 包含電腦、事務機等 

辦公營運軟體 包含文書作業軟體 

醫務安全設備 AED、急救器材等 

室內投打

練習場 重量訓練器材 以重訓器材與體適能檢測組為主 

第二

階段 
成棒球場 
主球場 

醫務安全設備 AED、急救器材等 成棒球場

主球場點

交日完成

次日起 60
日內完成 

重量訓練器材 以重訓器材與體適能檢測組為主 

影音設備 球場影音設備 

註：本表必要投資項目得在投資金額符合契約第 4.2.1條之約定下，經甲乙雙方協議後調整。 

 

 



 

附件8  臺南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營運績效評估會組織章程暨評估辦法（草

案）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及相關子法，及臺南市政府體育局

與○○○○○（以下簡稱乙方）共同簽訂之「臺南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

心營運移轉OT案契約」（以下簡稱營運契約）第17章訂定之。 
第二條 甲方應自乙方投資「臺南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營運移轉OT案（以下

簡稱本案）」正式開始營運之日起，每年辦理營運績效評估乙次。每次

評估作業應於乙方依契約9.2.8條將該年度財務報表提送甲方後三個月內

辦理完成。 
第三條 營運績效評估方法： 

一、甲方為辦理本計畫之營運績效評估作業，應於營運契約簽訂之日起6
個月內成立營運績效評估會，應設委員7人，由甲方自政府機關官

員、社會各界專家學者中遴選組成。 
二、甲方得委請專業中立單位進行本案營運績效初步評鑑，其初步評鑑結

果應提送評估委員會複評。 
三、營運績效評估資料來源與調查： 
（一）甲方進行營運績效評估作業時，乙方應於每年6月30日前，依契約

第17.4.1條提送營運績效評估項目之相關資料及文件予各委員。 
（二）甲方或相關主管機關例行監督及督導之記錄，及民眾透過各種管道

主動反映服務優良或缺失之案件。 
（三）專業中立單位進行本案績效評鑑所自行調查或實地勘驗取得之資

料。 
（四）委員會或專業中立單位認有調查或實地勘驗之必要而實施調查或勘

驗時，乙方應充分配合。 
（五）乙方應於營運績效評估委員會召開時提出簡報，並答覆各委員之詢

問。如各委員須查閱所提送相關資料及文件之原始紀錄，乙方應充

分配合。 
第四條 營運績效評估項目及標準： 

一、營運績效評鑑項目與重點應包含營運管理計畫與績效、場館紅土、草

皮及噴灌系統維護、園區植栽、景觀維護及清潔、建築物及附屬設施

設備保養運作情形、財務管理運作情形、安全管理與消防器材檢查與

維護事項以及使用者需求等。 
二、各項目評估準則及權重分配詳如下表所示。各評估項目將由評估委員

賦予零至一百分之評分，評分乘上權重，所得權分總和以一百分計。 
  



 

營運績效評鑑項目及權重分配表 
項目 指標 標準 權

重 

營運管理

計畫與績

效 

各場館使用率統

計及改善措施 

 是否有定期統計各項運動服務設施使用率 

 是否有定期檢討各項運動服務設施使用率及提出

具體改善措施 

15% 

教育訓練執行情

況 

 是否有訂定年度教育訓練計畫 

 是否有辦理年度教育訓練，並備有完整紀錄 

 是否控管教育訓練預算支出達成率與檢討說明 

場館行銷執行情

況 

 是否設置有專門行銷網站，並揭露收費標準、場

館預約情形等資訊 

 是否有再更新專門行銷網站資訊 

經營績效  年度營運計畫營運收入達成率 

 年度營運計畫稅後淨利達成率 

 前一年度營運績效改善建議執行率 

場館紅

土、草皮

及噴灌系

統維護 

球場維護設備維

護情形 

 是否訂定球場設施設備檢查制度，彙整各種設施

設備檢查頻率、檢查人員並提出各種委託維護契

約書。 

 是否執行球場維護設備保養計劃，並備有檢查報

表與維護紀錄 

 是否訂定紅土維護計畫與執行，並備有維護紀錄 

 是否訂定草皮維護計劃與執行，並備有維護紀錄 

 是否訂定噴灌系統維護計畫與執行，並備有維護

紀錄 

 是否控管維護設備預算支出達成率與檢討說明 

20% 

園區植

栽、景觀

維護及清

潔 

環境清潔衛生維

護紀錄完整性 

 是否訂定環境清潔維護計畫，彙整清潔維護頻

率、清潔維護人員並提出各種委託維護契約書。 

 是否執行園區清潔維護計畫，並備有檢查報表與

維護紀錄 

 是否控管維護設備預算支出達成率與檢討說明 

20% 

建築物及

附屬設 

施設備保

養運作 

情形 

各設施設備維護

情形 

 是否訂定建築物、各式設施設備檢查制度，彙整

檢查頻率、檢查人員並提出各種委託維護契約

書。 

 是否執行建築物與各式設施設備維護保養計劃，

並備有檢查報表與維護紀錄 

 是否控管維護設備預算支出達成率與檢討說明 

15% 

財務管理

運作情形 

財產管理與相關

報表繳交情形 

 是否依契約規定，定期辦理資產盤點。 

 是否定期繳交土地租金與權利金。 

 是否確實辦理保險。 

 是否有如期繳納財務報表。 

10% 

安全管理

與消防器

材檢查與

維護事項 

整體設施設備安

全維護性 

 

 是否訂定場館安全維護計畫、檢查頻率、檢查人

員並提出場館維護人員專業證照或各種委託維護

契約書。 

 是否執行安全設備維護保養計劃，並備有檢查報

表與維護紀錄 

10% 

災害及意外事件

預防與處理妥適

性 

 是否定期執行消防公安演練計畫，並備有訓練紀

錄 

 是否訂定緊急應變計畫，並定期執行演練與備有



 

項目 指標 標準 權

重 

訓練紀錄 

 是否備有各項危機案件處理紀錄與檢討說明 

國家安全與資通

安事件處理情形 

 是否訂定有國家安全及資通安全事件處理作業流

程 

 是否備有各項國家安全及資通安全事件處理紀錄

與檢討說明 

使用者需

求 

滿意度調查  是否辦理使用者滿意度調查，並提出檢討說明 10% 

客訴處理情形  是否訂定有客訴處理作業流程 

 是否針對客訴事件提出檢討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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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0 乙方不得因本身債務或其他糾紛，影響本案之履行或甲方之權利。
	5.5.11 乙方應擔保第三人不得就營運資產，對甲方主張任何權利。
	5.5.12 本案營運資產若經甲方指定為緊急避難處所，乙方應配合開設。
	5.5.13 乙方應於營運開始日前，設立專有網站提供市民場地租用及收費標準等相關資訊，並應自行負擔一切費用及負責執行。
	5.5.14 乙方充分瞭解甲方為監督、審查、核定、核准、備查乙方所提文件時，可能要求乙方再行補充、修正、變更及調整等，並承諾配合辦理。乙方應自行評估甲方為監督、審查、核定、核准、備查所需時間，並納入本案營運規劃時程之考量。
	5.5.15 乙方於接獲甲方通知後，應配合出席本案相關會議。
	5.5.16  除本契約另有約定或報經甲方事前書面同意外，乙方不得於本案營運範圍內進行任何增建、改建或擴建，違者依本契約第 18.3 條重大違約處理。
	5.5.17 乙方不得對契約甲方人員或其他投標人要求、期約、收受或給予賄賂、佣金、比例金、仲介費、後謝金、回扣、餽贈、招待或其他不正利益。乙方委託廠商亦同。前述行為經判決有罪確定者，甲方得終止或解除契約，並沒收履約保證金，乙方不得異議。
	5.5.18 本案工程地點位於臺南市，乙方委託及後續協力開發契約應繳納之印花稅，應以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開立之印花稅繳款書繳納。

	5.6 違反聲明或承諾之效果
	5.6.1 因甲方未能履行承諾事項或違反聲明，致乙方受損害時，甲方應對乙方所生之損害負賠償責任。賠償範圍除本契約另有約定者外，以乙方實際所受損害為限，不包括乙方所失利益。如有爭議，依本契約第 21.1 條爭議處理程序辦理。
	5.6.2 因乙方未能履行承諾事項或違反聲明，致甲方受損害時，乙方應對甲方所生之損害負賠償責任。賠償責任之範圍除本契約另有約定者外，以甲方實際所受損害為限，不包括甲方所失利益。如有爭議，依本契約第 21.1 條爭議處理 程序辦理。


	第6章 甲方協助事項
	6.1 甲方協助事項
	6.1.1 協助乙方協調用水、電、瓦斯、電信及電訊等公用設備。
	6.1.2 出具相關證明文件，協助乙方依法申請相關稅捐優惠。
	6.1.3 乙方於契約期間內因天然災變而受重大損害時，甲方得會商中央金融及有關主管機關協調金融機構或特種基金，依促參法第 35 條規定提供重大天然災害復舊貸款。
	6.1.4 乙方因執行本案而須向相關政府機關申請證照、許可時，甲方於法令許可及權責範圍內，將協助乙方與相關政府機關進行協調或提供必要之證明文件。但乙方應自行負責時程掌控及證照或許可之取得，甲方不保證必然成就。
	6.1.5 為使各界廣為周知臺南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提供棒(壘)球運動休閒及相關服務，甲方應協助乙方於棒球場外設置醒目指標及牌示，以提供消費者認知及指引。
	6.1.6 於許可期間如遇賽事或活動舉辦期間，就交通疏導措施與接駁公車或大眾運輸系統服務，協助乙方與相關政府機關進行協調。
	6.1.7 設置單一窗口，作為雙方行文往來、交涉所有與本案有關之業務溝通。

	6.2 甲方不擔保協助事項必然成就

	第7章 用地與設施交付之範圍與方式
	7.1 委託營運移轉範圍之交付
	7.1.1 甲方應交付乙方臺南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即座落於臺南市安南區和館段47地號之土地、滯洪池(不含忘憂湖)、建築物、工作物、基地上之設施設備等 (全區平面圖詳附件一)。
	7.1.2 配合臺南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統包工程(第二期工程)興建工程進度，本案委託範圍分下列兩階段辦理：
	7.1.3 甲方交付之本案基地面積及建築面積等以本契約之附件 1 使用執照記載之內容為準。
	7.1.4 甲方交付之資產設備詳附件2營運資產清冊中存放於棒球場內項目，並以實際點交為準。

	7.2 交付方式
	7.2.1 交付期日
	7.2.2 以現場會勘方式交付


	第8章 裝修規劃設計與施工
	8.1 基本原則
	8.1.1 由乙方依據營運需要，確實檢討室內裝修、使用用途變更、消防及相關法令，確保可取得使用用途變更及合法經營前提下，依投資執行計畫書所提之方案據以執行，如須變更裝修規劃時，須報經甲方書面同意後，始得變更。
	8.1.2 經甲方同意調整方案，其契約期間仍依本契約第2 章約定。
	8.1.3 乙方裝修本案空間時，除應事前報經甲方書面同意，且不得破壞場館結構安全及相關設備使用機能，如需拆除甲方所有之資產設備，應與甲方確認該資產設備之處置方式，並須能配合主辦機關舉辦國際及國內重大棒球賽事時，恢復其賽事空間之功能及可用狀態，且乙方不得據以要求任何費用及損失賠償。

	8.2 裝修工作
	8.2.1 除經甲方事前書面同意外，乙方應以甲方核定之投資執行計畫書為本案裝修工程執行之依據。
	8.2.2 乙方因經營本案空間之需要變更建築設計及增添、改修設備與裝潢，或加設自來水、電力、電信、電訊、網路、瓦斯、消防、空調等設備，或其他固定與非固定設施等之整修，除依第 8.2.1 條辦理外，並應在不危及建築物樑柱等結構系統與安全之原則下，依相關法令規定檢討及辦理本案有關使用執照變更相關事宜。因上述事宜衍生之各項費用，均由乙方全額負擔。
	8.2.3 乙方並應依「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規定，擬妥相關申請審核圖說等資料，於施工前取得臺南市政府主管建築機關審核圖說合格之文件。倘涉及消防安全設計變更者，應依消防法規規定辦理，並應於施工前取得消防主管機關審核合格之文件。施工完成後，應取得室內裝修合格證明，以及完成必要執照或許可文件申領。
	8.2.4 裝修工程如有涉及變更樑柱等結構系統與水電設備，經甲方認定有危及建築物安全之虞者，甲方得不予同意辦理，乙方應無條件調整裝修工程計畫。甲方審查乙方提送相關書圖文件並不解除乙方依法應擔負之相關責任。
	8.2.5 裝修工程如有涉及仍在工程或購置該營運資產之保固範圍及期限內者，甲方得不予同意辦理，如甲方認定有施作必要時，則後續由乙方負擔該工程或營運資產之維修或更換責任及相關費用。
	8.2.6 乙方之裝修工程設計，應遵守中華民國所有法令、計畫、規範、標準及本契約之相關約定，並對設計成果負法律及契約責任。

	8.3 提送施工計畫書
	8.3.1 乙方應依投資執行計畫書提出本案施工計畫書送請甲方核定，其內容包括但不限於下列事項：
	8.3.2 乙方應依下列時程，提送施工計畫書予甲方。

	8.4 裝修時程
	8.4.1 乙方應依本契約第4.2.1條與附件7規定於第一階段點交完成日次日起60日內完成「第一階段」必要投資項目。
	8.4.2 乙方應依本契約第4.2.1條與附件7規定於「第二階段」各項設施點交完成日次日起60日內完成必要投資項目。
	8.4.3 乙方未能於上述規定時間完成者，應以書面向甲方敘明理由，經甲方書面同意後展延。如乙方未取得甲方同意展延，或未於所同意展延之期限前完成整修，甲方得依第18.3.1 條一般違約辦理。

	8.5 施工
	8.5.1 開工報備
	乙方應依法令規定完成開工前應辦事項，包括但不限於：職業安全衛生查檢申報、動火申請、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等，除動火申請應於事前3 日向甲方提出外，其餘逕向主管機關申請者，並應函送甲方備查。
	8.5.2 乙方應自行負擔施工期間之工地安全、環境衛生、品質監造及工程進度管理，並對其施工作業及施工方法之適當性、可靠性及安全性負完全責任。工地作業有發生意外事件之虞者，乙方應立即採取防範措施。發生意外時，乙方應立即採取搶救、復原、重建及賠償等措施。
	8.5.3 乙方施工時，應避免妨礙交通、占用道路或通道、損害公私財物、污染環境或妨礙安寧，如有違反致甲方或第三人受有損害時，由乙方負責賠償。

	8.6 監督、查核與管理
	8.6.1 為確保本案裝修工程進度與品質，乙方應配合甲方、甲方之上級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行政院財政部推動促參司等相關機關之查核或督導，並依相關法令提出必要文件。
	8.6.2 甲方得隨時為監督、稽查及檢查等工作（含完工後之查核），乙方與其設計單位、品管單位及承包商應配合協助，提供相關之計算資料及文件。
	8.6.3 經查驗確認乙方之設計有明顯疏失或不符本契約約定、投資執行計畫書、施工計畫書之要求時，甲方得要求乙方修改至符合設計規範之需求，乙方非有正當理由，不得拒絕。
	8.6.4 於施工階段，甲方、甲方之上級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等如發現乙方工程品質不符本契約之約定，乙方應依甲方之指示限期改正。
	8.6.5 乙方應製作工程經費明細表，甲方有權隨時自行或委派專人，查核相關工程契約、工程材料品質文件、傳票、帳簿文件及憑證等。
	8.6.6 乙方通知甲方完工時，甲方有權查核全案裝修工程之施工項目、施工品質、是否符合本契約約定、投資執行計畫書及施工計畫書之要求，必要時並得要求乙方改正或重新施作，改正或重新施作所需之費用由乙方負擔。惟甲方之查核或未要求改正，不解除乙方依法或本契約應擔負之相關責任。
	8.6.7 於裝修期間乙方應至少派遣1 名專職工程人員常駐現場，以統籌聯繫施工相關事務。

	8.7 設計、施工責任之負擔
	8.7.1 乙方依本契約所為工程之規劃、設計與施工，應由乙方辦理並全權負責。甲方對於上述規劃、設計與施工所為之任何同意、核准、備查、監督、查驗、建議或提供之參考資料，並不免除乙方依本契約應負之任何義務與責任。乙方不得據此向甲方提出任何補助、補償或賠償之請求，亦不得據此作為拒絕履行本契約之抗辯。
	8.7.2 乙方應於營運前以甲方之名義依建築法、消防法及其他相關法令向權責主管機關依法申辦、取得核准或許可相關證明文件，並自行負擔相關費用，乙方於取得變更使用執照及其他必要證照、合格文件後，始得開始營運，變更時亦同。
	8.7.3 乙方應避免妨礙鄰近交通、污染環境或妨礙民眾生活安寧，並於契約期間應負睦鄰之責，遇有民眾抗爭或類似損鄰事件者，應自行協調處理，並自負一切法律責任。

	8.8 施工紀錄與文件
	於本契約存續期間內，乙方應妥善保存所有施工紀錄與文件。甲方或其指定之第三人得隨時請求乙方提供相關文件、資料及圖表，或至現場勘查及詢問有關人員，若發現有任何施工不當或違約情事，甲方得限期要求改善。乙方應備置所有文件，於甲方要求時提供副本予甲方。

	8.9 完工報告之交付
	乙方應分別於「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依甲方核定之營運開始日次日起20 日內，將下列資料送請甲方核定；如有修正、更新者，應於修正、更新次日20 日內，送請甲方核定：


	第9章 營運
	9.1 營運計畫書
	9.1.1 乙方應於投資執行計畫書經甲方核定日次日起60日內，依投資執行計畫書內容提出營運計畫書，並報請甲方核定，作為營運執行之依據。契約期間依本契約第7.1條完成各階段營運範圍點交後，乙方認有修正營運計畫書必要，應於各階段點交完成日次日起14日內修正營運計畫書，並報請甲方核定，其內容包括但不限於下列事項：
	9.1.2 年度營運計畫書

	9.2 營運要求
	9.2.1 營運業種及項目
	9.2.2 測試日、營運開始日及營業日
	9.2.3 管理專責人員之指派
	9.2.4 乙方應於測試日前依相關法規增購輪椅、急救箱、冰敷用品、人工呼吸器及固定夾板等基本急救設備、並依照公共場所必要緊急救護設備管理辦法之規定，設置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AED)，並應提供人員之教育訓練，以維民眾安全。
	9.2.5 定期清潔及消防設備安全檢查等
	9.2.6 提送營運管理季報
	9.2.7 編著年刊
	9.2.8 提送財務報表
	9.2.9 配合辦理環境監測
	9.2.10 配合辦理棒球歷史展
	9.2.11 乙方應訂定國家安全及資通安全事件處理作業流程，並於事件發生後提出檢討與改善計畫。
	9.2.12 乙方應訂定客訴事件處理作業流程，並於事件發生後提出檢討與改善計畫。

	9.3 委託他人經營或出租
	9.3.1 本案之場館設施，乙方應自行營運。但附屬設施如停車場、餐廳、販售商品或行銷廣告，經乙方以書面申請並經甲方同意後，得委託或出租他人辦理。
	9.3.2 受託(或承租)廠商發票之開立及營業收入報表提送
	9.3.3 乙方與受託（或承租）廠商簽訂之契約內容，不得違反本契約之約定，其內容至少應包含下列規定：
	9.3.4 乙方不得因更換受託（或承租）廠商而影響本契約義務之履行。
	9.3.5 乙方因營運本案與第三人簽訂之契約，除法律另有規定或經甲方同意外，應於契約簽訂後 15 日內將該等契約之副本交予甲方備查。該等契約如有修改或變更者，應於變更之日起 15 日內將該等契約之副本交予甲方備查。

	9.4 營運行銷
	9.4.1 乙方為營運本案所辦理之行銷促銷活動均應符合相關法令及本案辦理目的，如甲方認定乙方之行銷促銷活動有違反法令、不符本案辦理目的或臺南市政府政策者，甲方得以書面要求乙方停止該項行銷促銷活動，乙方應於收受書面通知後立即停止活動，相關費用或損失並由乙方自行負擔。
	9.4.2 乙方在許可期間，須設立臺南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專有網站從事本案之營運、介紹及行銷，以提供民眾場地租用及收費標準等相關資訊，並配合甲方網站規劃提供民眾相關資訊服務，且網站應加強並符合資訊安全及個人資訊保護相關規定。

	9.5 營運基本規範
	9.5.1 規劃辦理臺南市全民運動（以棒壘球運動為主）、休閒活動。
	9.5.2 其他經臺南市政府核准與委託營運移轉相關之業務。
	9.5.3 乙方應本著營運資產係為提供民眾純正、優良、富有運動休閒意義性質之體育活動及學習場所之宗旨，善盡管理責任，並應切實維護營運資產之安全、功能屬性，使民眾在內從事正當行為之活動。

	9.6 促參識別標誌設置
	9.6.1 乙方應依營運計畫書中之「促參識別標誌設置計畫」，於第一階段完成點交之次日起80日內，完成促參識別標誌之設置事宜，相關設置、維護更新及拆除費用由乙方負責。經甲方核定促參識別標誌設置計畫，認有修正計畫內容之必要者，得備具理由通知乙方修正之。促參識別標誌之告示內容應正確，字體清晰，如有破損或老舊，乙方應即時更新。
	9.6.2 促參識別標誌設置計畫，應包括以下事項：
	9.6.3 促參識別標誌於本案營運期滿、中止營運或終止本契約時，應予拆除。

	9.7 安全監控及緊急事故通報
	9.7.1 安全監控
	9.7.2 緊急事故通報
	9.7.3 乙方應隨時維持營運資產可靠度、可維修度、安全度及堪用狀態。對於人體傷亡或財物損失之風險，乙方應投保必要之保險。乙方與其代理人、受僱人、受任人、承包商或任何第三人間因營運本案所生之所有權利義務等，應由乙方負責，與甲方無涉。乙方並應使甲方免於上述事項之任何追索、求償或涉訟，如因此致甲方受損，乙方應對甲方負賠償責任。

	9.8 設施之維護及改善
	9.8.1 乙方於營運計畫書中提出之「保全及清潔方案」及「設施設備清潔、維護及維修計畫」，應參考本契約附件 3「臺南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維護需求書」提出，其後若有修正，亦應於修正次日起15日內提送甲方核定。乙方應按甲方核定之計畫 辦理，甲方得隨時抽查之。
	9.8.2 乙方就本契約附件 2 所列營運資產於許可期間為更新或維修前，應檢具更新或維修之項目、方式、替代產品之品牌、重新啟用日期及所需費用以書面提送甲方，並經甲方審核同意後實施。如甲方就本契約附件 2 所列營運資產於許可期間認定有更新或維修為必要者，乙方亦應依甲方之指示辦理之。
	9.8.3 本案營運資產管理、保全、維護、保養、修繕由乙方負責為之。
	9.8.4 乙方於委託營運管理期間，委託營運管理標的物正確使用及維護情形下，有關結構體之重大整修、防漏工程及大型設備更新，得報請甲方依預算程序辦理整修更新；大型設備之更新應以已達使用年限且不堪使用之設備為限。且各項設施設備之修繕、耗材及保養等相關各項費用，概由乙方負擔。 前開重大整修、防漏工程及大型設備更新申請，如係因乙方未盡善良管理人之責任或使用管理維護操作上之疏失或錯誤所造成時，其整修或更新之費用由乙方負責。
	9.8.5 乙方於本案營運資產進行更新、修繕或保養時，應以書面通知甲方，且需於該營運資產顯著處張貼公告並揭示重新啟用日期，乙方所訂日期不得超過 14 日，甲方必要時，得要求乙方限期完成。乙方接獲民眾或其他第三人投訴，本案營運資產有故障或損壞，經確認須進行更新或修繕時，除有特殊情形經甲方書面同意者外，乙方應自接獲投訴之日起，14 日內完成更新或修繕。
	9.8.6 乙方依本契約第 9.8.4 條或本契約其他約定，於更新、修繕或保養本案營運資產之期間內，甲方認定必要者，應備置不低於原數量、品質、功能之代用品提供民眾使用。

	9.9 營運限制事項
	9.9.1 乙方於許可期間，就甲方依本契約第 7.1 條點交之用地與設施，應維持「臺南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之名稱，非經甲方書面同意不得變更。乙方如有冠名需求，須依「臺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辦理冠名作業要點」辦理。
	9.9.2 乙方應以自己名義對外為法律行為，自為權利義務主體。
	9.9.3 乙方之商標或名稱之使用規定
	乙方之商標或名稱得使用於或出現於員工制服、場館室內外空間、餐飲用具、發票、收據或其他經甲方書面同意之場地、物品或文宣品。乙方於其他營運資產有使用其商標或名稱之必要時，應於合理且適當之範圍內使用之。如甲方因乙方使用之商標或名稱，導致名譽受損，或受有其他之損失，得向乙方求償。
	9.9.4 文宣、廣告物之張貼、放置、繪製或吊掛規定
	乙方對於營運資產應盡善良管理人之維護保管以及修繕義務，在不影響營運資產機能、建築物結構體及安全原則下，如擬調整使用空間或於委託營運移轉範圍內之土地、建築物外部、工作物外部、基地上之附屬設施外部張貼、放置、繪製或吊掛各類大型文宣、廣告物，應先經甲方書面同意，始得自行循相關法令規定程序並自費向法定主管機關申請辦理。
	9.9.5 乙方自行或使第三人利用營運資產辦理與第9.2.1 條營運業種或項目無關之活動時，應先報經甲方書面同意，並不得影響正常營運。
	乙方於許可期間，就本契約受託經營各項服務及場地、設施設備租金，均不得預收超過3個月以上費用(如招募終身會員、收取會員年費等)，並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惟不含場地租用保證金、預售場地、設施及設備之使用票券。如有特別行銷策略須報經甲方同意後始得辦理。
	9.9.6 乙方應於本契約到期日前6個月起，主動對消費者公告本契約到期日，各項保證金、尚未使用已售出各項票券等，消費者辦理退票退費方式，並應於本契約到期前8個月，報請甲方核備。

	9.10 監督與管理
	9.10.1 甲方依促參法、其他相關法規及本契約約定辦理本案之監督與管理，乙方應配合相關作業。
	9.10.2 甲方有隨時查核本案營運管理權利，乙方應配合辦理並提供相關資料(包括但不限於執行現況、進度)或簡報說明。

	9.11 申訴意見處理管道之設置
	9.12 營運資產之分類及其處理
	9.12.1 「必須返還」之營運資產，指於許可期間屆滿或本契約終止時，乙方應移轉返還予甲方之財產及物品（詳見本契約附件2營運資產清冊）。
	9.12.2 「非必須返還」之營運資產，指於許可期間屆滿或本契約終止時，如該財物已達使用年限而經報廢，乙方無須返還予甲方之財產及物品。

	9.13 財產及物品之管理
	9.13.1 乙方應每年依臺南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臺南市市有財產產籍管理作業要點等市有財產相關法令規定及甲方要求之格式，於每年6月15日、 12 月15日前製作營運資產清冊 1 式 2 份送交甲方備查。
	9.13.2 甲方得就第9.13.1條營運資產清冊之各項財產及物品實施每年至少一次之盤點。營運資產現況如有瑕疵或故障，雙方應於營運資產清冊中註明，否則視為無瑕疵或故障。
	9.13.3 已達使用年限之財產及物品，乙方應通知甲方確認是否辦理報廢。經甲方書面同意報廢後，由甲方依相關法令規定程序辦理，未經同意前，乙方仍應負保管責任。報廢後，得委請乙方協助該財產及物品之殘值優先變賣，變賣所得全數交還甲方。
	9.13.4 本案中之營運資產，無論所有權歸屬甲方或乙方者，乙方自點收或取得時起至完成營運資產之移轉返還日止，均應負責定期之維護與保養，相關維護與保養所衍生之費用均應由乙方負擔。乙方並應隨時保持營運資產之正常運作，如有毀損或短少者，乙方應負責修復或負賠償責任。
	9.13.5 乙方因履行本契約之業務需要所自行添購之財產及物品，其所有權歸屬乙方者，乙方應自負管理及維護之責，不得向甲方請求任何補償或費用；其所有權依民法、其他法令規定或本契約約定歸屬甲方者，於契約期間乙方仍應負管理及維護之責，不得因此向甲方請求任何補償或費用。
	9.13.6 乙方如因整修、營運、管理、維護營運資產致他人之生命、身體、健康或財產受損害者，除其原因可歸責於甲方者外，乙方應負一切賠償之責任，並應自行與賠償請求權人達成協議。如因前述不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致他人向甲方請求損害賠償者，乙方應負責賠償甲方因此所受之損害及一切費用（包括 但不限於甲方所受之損害、行政罰鍰、訴訟費用及律師費用）。
	9.13.7 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契約期間內，乙方不得要求甲方辦理增購財產、物品、 設備或增減營運空間。


	第10章 費率標準、調整機制與使用優惠
	10.1 費率標準
	10.1.1 乙方於營運計畫書就營運管理之收費項目，擬定之收費標準，除經甲方書面同意外，不得高於甲方所核定之收費標準表（詳見本契約附件4），並應報經甲方書面同意後公告實施。但乙方基於行銷需求降低經甲方核定之收費標準時，不在此限。
	10.1.2 乙方如有第10.1.1條之行銷需求，得納入當年度營運管理計畫或另行提出，報經甲方同意後始得辦理。
	10.1.3 乙方應訂定場地使用及租用管理要點等相關規定，報經甲方書面同意後，公告周知辦理。

	10.2 調整機制
	10.3 設施使用配合事項
	10.3.1 場館設施之回饋天數
	10.3.2 其他設施使用配合事項
	10.3.3 甲方如因政策需要，需乙方提供其他配合者，乙方應予配合，惟方案內容應經雙方協商同意後實施。
	10.3.4 乙方所訂收費標準若經使用者或消費者反應意見時，乙方應提供合理說明，必要時應檢討收費之合理性。


	第11章 土地租金及權利金之繳納
	11.1 土地租金
	11.1.1 本案為分階段點交，土地租金依據點交規劃分兩階段收取，說明如下：
	11.1.2 如點交完成日非在當年之1月1日、契約期間屆滿日或期前終止日非在該年之12月31日者，該年度土地租金應按該年度實際使用之日曆天，以一日曆天為一年之365分之一，依比例繳交予甲方。

	11.2 權利金
	11.2.1 自本契約第7.1.2條第一階段設施開始營運之日起，依當年度營業總收入計收權利金。
	11.2.2 如乙方當年度營業總收入超過新臺幣4,000萬元時，應就超過部分數額繳納權利金，計收方式採級距式，繳納金額級距及計收比例如下表所示(按申請須知附件2-17自填權利金報價單計收)【乙方當年度營運日數不足一年時，依實際營運日數比例（以一日曆天為一年之365分之一）乘上新臺幣4,000萬元計算】。
	註：若當年度營業總收入為4,100萬元，填入比例為5%，則計收金額為(4,100萬-4,000萬)*5%=5萬；若當年度營業總收入為5,100萬元，填入比例分別為5%、10%，則計收金額為(5,000萬-4,000萬)*5%+(5,100萬-5,000萬)*10%=60萬元，依此類推。
	11.2.3 本案收取之土地租金與權利金不含稅，未來土地租金與權利金收入如甲方需繳納營業稅時，應由乙方負擔該營業稅，並隨同土地租金與權利金計收。

	11.3 繳納方式
	11.3.1 土地租金
	乙方應自本契約第7.1.2條第一階段設施點交完成日次日起30日內，一次繳清當年度土地租金(自營運開始日起算至當年度12月31日止，依實際營運天數占全年天數比例計算)，並於次年起每年1月31日前，一次繳清當年度土地租金予甲方。契約期滿日30日之前，應繳清當年度未繳清之土地租金。
	11.3.2 權利金
	乙方應於每年5月31日前，按前一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表營業總收入計算該年度權利金，並經甲方審核後，於每年6月30日前繳清。但委託營運之最後一年權利金應於本契約屆滿日次日起20日內完成繳納。
	11.3.3 乙方繳付土地租金與權利金應於期限內以甲方為受款人之即期銀行本行本票或即期銀行本行支票支付，或匯入甲方指定之帳戶內。繳付日期以收款單位於繳款書所蓋戳記日期為準，如乙方以支票方式繳付土地租金與權利金，則繳付日期為兌現日。

	11.4 遲延給付

	第12章 財務事項
	12.1 持股比例要求及股權轉讓限制
	乙方若為單一申請人結合專業第三人之保險業者，其專業第三人依本案須知第3.2.2條約定新設執行公司時，其持股比例要求及股權轉讓限制如下。

	12.2 財務監督
	12.2.1 資料報表提送
	12.2.2 財務檢查權
	12.2.3 財務報表不實之處罰

	12.3 組織變更之通知
	12.4 財務重大事項
	12.4.1 實收資本總額或財產總額之維持
	乙方於設立登記或變更登記時，實收資本額或財產總額不得低於新臺幣2,500 萬元。
	12.4.2 乙方或其專業第三人之公司（或法人）在未取得甲方之書面同意前，不得有下列各款之情事：
	12.4.3 乙方或其專業第三人之公司（或法人）於發生下列各款情事之一時，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後於 15 日內檢附相關文件通知甲方：


	第13章 稽核及工程控管
	13.1 履約管理會議
	13.1.1 本契約期間，甲方得定期或不定期召開履約管理會議，乙方應配合出席會議。第一次履約管理會議應於本契約簽訂後 2 個月內召開。
	13.1.2 依會議議程需求，乙方應依甲方要求提供相關資料（包括但不限於執行現況、進度）或簡報說明。

	13.2 重點稽核項目
	13.3 督導查核處分機制
	13.3.1 甲方於契約期間得指派相關人員、履約管理顧問或邀請專家學者督導查核工程施工進度及營運管理事項，乙方應配合之。
	13.3.2 甲方得不定期派員作運動推廣、衛生、環境、清潔、服務、安全及保養記錄檢查，所列缺失乙方應隨時改善，且甲方得依本契約第18章辦理。
	13.3.3 乙方如有施工進度嚴重落後、工程品質重大違失或其他重大情事發生，甲方將以書面通知乙方定期改善及依促參法第 52 條、第 53 條或本契約之約定辦理。


	第14章 資產返還及移轉
	14.1 資產返還標的及相關規範
	14.1.1 乙方應於契約期間屆滿前6 個月之前，進行營運資產總檢查，如甲方認定必要時，乙方應委託獨立、公正且經雙方協商同意之專業機構進行資產總檢查，以確定所移轉之營運資產，仍符合正常之營運要求，且將檢查報告提交甲方，並自行負擔費用。乙方並應於本契約屆滿前6 個月之前或本契約終止日次日起30日內，提送資產返還及移轉計畫予甲方核定。甲方於必要時，得派員進駐現場預作交接準備事宜，乙方應予配合協助。
	14.1.2 乙方提送之資產返還移轉計畫中應明訂各項營運資產之返還及移轉方式。乙方並應提供必要之文件、紀錄及報告等資料，以作為返還及移轉之參考，但相關返還及移轉之標的與程序仍以甲方之核定為準。
	14.1.3 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於契約期間屆滿前4個月之前或本契約終止日次日起60日內，乙方應依本契約之附件 2 營運資產清冊中所列之資產項目以及最新營運資產清冊之記載與甲方共同確認應返還移轉之具體資產及其他相關事宜。
	14.1.4 乙方並應於契約期間屆滿日次日起14日內或本契約終止日次日起30日內就甲方具有所有權、「必須返還」部分及未經報廢之「非必須返還」部分之所有營運資產（包括但不限於土地、建物、設備、無形資產、電腦程式、軟體資料、相關智慧財產權之所有權文件、擔保書、契約書、使用手冊、計畫書、圖說、規格說明、技術資料及其他相關營運資料、文件等），依第14.1.3條確認之資產清冊，將該等營運資產無條件點交返還予甲方，乙方之人員並應同時完成撤離。如甲方要求，乙方需派駐人員留守協助甲方。
	14.1.5 營運資產完成返還或移轉前所生之各項稅捐、規費、維修、行銷、人事、清潔、維護、保養、修繕、水電、瓦斯、電話、保全及其他相關費用，均由乙方負擔。
	14.1.6 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乙方應依甲方要求回復土地及建物原狀、維持營運必要設備之正常使用及安全狀態，就乙方因經營本案另行購置且依法或依本契約甲方未取得所有權之資產，由乙方自行回收，惟就甲方同意可保留之項目，則依本契約第14.2.1及14.2.2條辦理。

	14.2 移轉條件及計價
	14.2.1 期間屆滿時之移轉條件及計價
	14.2.2 期間屆滿前之移轉條件及計價
	14.2.3 乙方依本章約定移轉營運資產時，除契約另有約定外，不得以無對價為由，拒絕營運資產之移轉。
	14.2.4 移轉程序之費用負擔
	14.2.5 鑑價機構之費用負擔

	14.3 資產返還、移轉時及返還、移轉後應負之義務
	14.3.1 所有資產除甲方於點交予乙方時，依營運資產清冊註明有瑕疵或故障之情形外，乙方返還及移轉予甲方之所有營運資產，均須維持堪用之狀態，乙方並應依本契約第9.12.1 條及第9.12.2 條之約定辦理；乙方若有相關資產製造商之瑕疵擔保請求權利，並應將該權利讓與甲方或甲方指定之第三人。
	14.3.2 乙方依本契約約定返還或移轉予甲方之營運資產，除雙方另為協議外，乙方應擔保該資產於返還或移轉予甲方時並無權利瑕疵或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之瑕疵。
	14.3.3 依本契約約定返還及移轉予甲方之營運資產，如乙方有出租、出借或設定任何債權或物權之負擔者，乙方應於返還及移轉上開資產前，除去該等資產之一切負擔。但經甲方同意保留者不在此限。
	14.3.4 於資產返還及移轉完成且甲方有能力自行或由其指定之第三人繼續營運本案前，乙方應依甲方之要求，為甲方之利益以善良管理人之注意義務，繼續營運並維持營運資產之價值與效用，並維護營運場所之安全。
	14.3.5 乙方對其依規定移轉予甲方之營運資產，有關營運設備之使用、操作及對本案未來之繼續營運，應按移轉性質之不同，依雙方同意之訓練計畫及費用分擔，對甲方或其指定之第三人提供人員之訓練。
	14.3.6 乙方應以移轉或授權之方式，將本案營運設備操作技術及維修相關之必要技術與文件，無償提供予甲方。
	14.3.7 移轉標的如為債權或其他權利且其移轉生效以取得相關債務人同意為要件者，乙方應事先取得該債務人或契約相對人之同意。
	14.3.8 為繼續本案之營運所需之電腦系統軟體、應用軟體或由乙方建立之應用軟體，乙方應負責按原使用方式移轉予甲方，使甲方得為必要之使用，移轉後有負擔軟體維護或更新費用之必要，概由甲方或其指定之第三人支付。
	14.3.9 乙方依本契約約定返還或移轉營運資產予甲方前，須負責處理任何因其作為或不作為所引起之任何未決之糾紛及訴訟。若甲方因此而遭受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時，乙方應負擔甲方因和解、調解、判決、行政救濟及其他為解決紛爭所支付之一切賠償費用及其他相關支出。
	14.3.10 乙方保證甲方不因所移轉或返還之營運資產而遭致任何損害，否則乙方應對甲方所受損害負賠償責任。
	14.3.11 乙方就委託營運移轉範圍所為之裝修及裝潢工程，如甲方認定必要時，乙方應應依甲方之要求，完成復原工作。

	14.4 乙方未依約返還及移轉資產之處理
	14.4.1 乙方應將屬其所有、持有或占有而未移轉甲方之物品，於甲方所定之期限內，遷離該等物品，其費用由乙方負擔。
	14.4.2 乙方未依本契約約定返還及移轉營運資產或撤離人員者，每逾一日處懲罰性違約金新臺幣 2 萬元整，至其依約履行完畢之日止，甲方如受有其他損害並得請求賠償。
	14.4.3 乙方如逾期未依本契約約定返還及移轉營運資產或撤離人員者，甲方得依法收回本案空間及各項營運資產，乙方不得異議。

	14.5 未依期限遷離財物之處理

	第15章 履約保證
	15.1 履約保證期間
	15.2 履約保證數額
	15.3 履約保證之方式
	15.3.1 履約保證應由乙方至甲方繳納現金、以現金匯款至甲方保管金專戶，戶名：「臺南市政府體育局保管款專戶」，帳號：009045095196，銀行：「臺灣銀行臺南分行」，或金融機構簽發之即期本票或支票、保付支票(支票抬頭：臺南市政府體育局保管款專戶)、郵政匯票(受款人為：臺南市政府體育局保管款專戶)、無記名政府公債、可轉讓銀行定期存單、設定質權之金融機構定期存單或經甲方核可之由本國銀行（或在臺灣設有分行之外國銀行）所出具之履約保證金保證書，或其他經甲方認可之方式作為履約保證。
	15.3.2 經甲方同意，乙方得更新履約保證之方式，其有效期間須至少 2 年以上。但乙方依本契約約定首次提供之各項履約保證或所剩餘之履約保證期間少於前述年限者，不在此限。
	15.3.3 乙方應於各履約保證方式之有效期間屆滿 15日之前，提供更新之履約保證。否則甲方得押提以其現金續作履約保證至乙方提出更新之履約保證為止。

	15.4 履約保證之修改
	15.5 履約保證金之扣抵
	15.6 履約保證之解除
	15.6.1 乙方於本契約所定之履約保證期間屆滿時，如無履約保證應被扣抵情事者及其他爭議事項者，甲方得解除其履約保證之責任，並於 2 個月內將履約保證金無息返還乙方。但如有待解決之事項者，甲方得暫予扣留履約保證金至無待解決事項為止。
	15.6.2 因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而提前終止本契約之部分或全部者，於乙方資產移轉完成後，如無履約保證金應被扣抵情事及其他爭議事項者，甲方應解除全部或按終止部分比例計算之履約保證責任，並將履約保證金無息返還乙方。


	第16章 保險
	16.1 乙方之投保義務
	16.2 保險範圍及種類
	16.2.1 裝修期間
	16.2.2 許可期間(含設施設備測試期間)
	16.2.3 乙方應合理評估保險金額，並負擔所有賠償責任，除公共意外責任險及應依法投保外，其他保險金額至少為每一個人身體傷亡保險金額不得低於新臺幣600 萬元，每一事故身體傷亡之保險金額不低於新臺幣3,000 萬元，每一事故財物損害之保險金額不得低於新臺幣 300 萬元。保險期間內最高賠償金額為新臺幣 6,600 萬元整。保險單記載之不保事項或保險金額不足者，其所有風險及可能之賠償（包括但不限於致甲方所生之損害）由乙方負擔。
	16.2.4 營運中斷險承保範圍應包含但不限於以下：
	16.2.5 體育賽事及體育相關推廣活動期間，乙方得代收代辦選手意外保險。

	16.3 保險條件
	16.4 保險金受益人及其使用
	16.4.1 財產保險就所有權屬於甲方之營運資產部分，受益人應為甲方。
	16.4.2 保險事故發生後，除本契約經任一方依本契約相關約定終止者外，應以甲方為受益人之保險金應撥入甲方暫收款帳戶，用於彌補或重建本案資產。若保險事故係因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所致者，則甲方應視乙方修復或重置本計畫資產狀況支出費用，如保險金額度不足支應修繕或重置費用，甲方得視情況負擔差額。若保險事故係非因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所致者，則乙方須支應保險金額度不足支應修繕或重置費用之差額。

	16.5 保險契約之移轉
	16.6 保險單之備查
	16.7 保險事故之通知
	16.8 保險效力之延長
	16.9 未投保足額保險之效果
	16.9.1 於本契約期間發生任何保險事故，導致乙方之裝修或營運受到阻礙而受有損失者，該損失應由乙方投保之保險給付加以填補，倘有不足之部分，由乙方完全承擔，甲方不負任何責任。
	16.9.2 乙方依法或依本契約之約定，應對甲方或第三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或第三人得對甲方請求損害賠償者，如因乙方（含乙方之委託(或出租)廠商）未依本契約約定辦理保險、保險範圍不足、保險金額過低、保險期間不足或其他因素，致甲方或第三人未能自保險人獲得足以填補損害之理賠者，乙方應負擔所有損失及損害賠償責任。


	第17章 營運績效評估
	17.1 營運績效評估委員會
	17.2 營運績效評鑑辦理期程
	17.3 營運績效評估項目、標準及指標
	17.3.1 營運績效評鑑項目與重點應包含營運管理計畫與績效、場館紅土、草皮及噴灌系統維護、園區植栽、景觀維護及清潔、建築物及附屬設施設備保養運作情形、財務管理運作情形、安全管理與消防器材檢查與維護事項以及使用者需求等，詳見附件8。
	17.3.2 甲方得視政策需求及具體營運狀況逐年變更或調整評鑑項目及其權重，有變更或調整者，應以書面通知乙方，並自次一年度開始實施。

	17.4 營運績效評估程序
	17.4.1 乙方應於每年6 月30 日前檢送前一年度之營運自評報告(包含但不限於營運目標、評鑑年度營運概況，如經營情形、人力配置情形、營運資產管理、政策配合情形、履約配合情形、營運成果、客速處理情況、其他優良事蹟等，以及評鑑年度及次年度經甲方核定之營運計畫等)予甲方。乙方所提相關資料及文件有缺漏或疑義，甲方應以書面通知乙方限期補件或補正，逾期未補件或補正時，依原提文件進行評定。
	17.4.2 乙方應於營運績效評估委員會召開時，提出簡報，並答覆各委員之詢問。如各委員要求查閱乙方所提送相關資料及文件之原始紀錄，乙方應配合。
	17.4.3 各委員認有調查或實地勘驗之必要時，得實施調查或勘驗，乙方應配合。
	17.4.4 評鑑結果之通知
	各委員充分瞭解乙方營運狀況後，就各評鑑項目予以評分。績效評鑑結果應於甲方核定日次日起10 日內以書面通知乙方。
	17.4.5 評鑑結果之釋疑及爭議處理

	17.5 優先定約
	17.5.1 申請資格
	17.5.2 申請優先定約、審查及議約程序
	17.5.3 申請優先定約次數及期間之限制

	17.6 營運績效不佳之處置
	17.6.1 乙方之營運績效評分未達70 分者，視為構成本契約之ㄧ般違約情事，甲方得依第18.4.1 條列為違約情形可改善而請求乙方改善之約定處理。
	17.6.2 乙方於契約期間內，除有因本契約第20.1條不可抗力或第20.2條除外情事影響營運績效評分外，如有任3年營運績效評分未達70 分者，視為構成本契約之重大違約情事，甲方得依第18.4.3 條約定終止契約。


	第18章 缺失及違約責任
	18.1 乙方之缺失
	18.2 缺失之處理
	18.2.1 乙方如有缺失時，甲方得要求乙方定期改善，並以書面載明下列事項，通知乙方：
	18.2.2 乙方應於期限內改善缺失，並於改善完成後以書面通知甲方，如屆期未完成改善或改善無效，得再定期命乙方改善、甲方代為改善或視為違約處理。若甲方代為改善時，改善費用應由乙方負擔。

	18.3 乙方之違約
	18.3.1 除其他經本契約視為一般違約之情事外，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亦構成一般違約：
	18.3.2 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構成重大違約：

	18.4 違約之處理
	18.4.1 違約情形經甲方認定情節非屬重大且可改善者，通知乙方定期改善。
	18.4.2 違約金
	18.4.3 終止契約
	18.4.4 違約不影響契約之履行
	18.4.5 依本契約或促參法第52 條第1 項或促參法第53 條第1 項規定，中止營運之全部或一部，或終止本契約時，甲方於必要時得依「民間參與教育設施及運動設施接管營運辦法」規定予以強制接管營運。


	第19章 契約之變更及終止
	19.1 契約之變更
	19.1.1 契約變更之前提
	19.1.2 契約變更之程序
	19.1.3 其他

	19.2 契約之終止
	19.2.1 契約終止之事由
	19.2.2 契約終止之通知
	19.2.3 契約終止之效力


	第20章 不可抗力與除外情事
	20.1 不可抗力
	20.2 除外情事
	20.2.1 除不可抗力情事外，因法規變更或其他非雙方締約當時所得預見之情事發生，致對乙方之營運管理之執行或財務狀況發生重大不利影響，且足以影響本契約之履行者。
	20.2.2 其他性質上不屬不可抗力情事而經協調會認定係除外情事者。

	20.3 通知及認定程序
	20.3.1 任一方主張不可抗力或除外情事之發生而受重大影響者，應於事件發生且客觀上能通知之日起 15 日內，以書面通知他方。
	20.3.2 任一方於收到他方依前條之通知後，雙方應即綜合當時情況加以認定。若就情況之認定於書面通知日次日起2 個月內無法達成協議時，任一方得依本契約第21.1 條約定辦理。

	20.4 認定後之效果
	20.4.1 不生遲延責任
	20.4.2 損害之補救

	20.5 損害之減輕
	20.6 恢復措施
	20.7 終止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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